
2013年
3月

访问该报告的链接为：http://dx.doi.org/10.1787/eco_surveys-chn-2013-en.

该报告也发表在OECD iLibrary这一汇集了经合组织所有图书、期刊和统计资料的数据库。
如需更多信息，欢迎访问www.oecd-ilibrary.org.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

中国
专题：包容性城市化；促成更健康环境的改革

ISBN 978-92-64-19449-6
10 2013 05 C E

-:HSTCQE=V^YY^[:

2013年
第

4
 期

 
中
国

经
合
组
织
经
济
调
查
系
列

2013年第4 期
2013年3月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
中国

2013年3月





1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 

中国 

2013 
 

 

 

 

OECD Economic Surveys: 
China 
2013 

 

 

 

 

 

 

 

 

 

 

 
  



目录 

2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本文件及其中所包含的任何地图均不影响任何领土的状态或主权，国际边界或界限的划定，以及任何领土、城市或地区

的名称。 

 

 
引用该出版物的格式为： 

OECD (2013), OECD Economic Surveys: China 2013, OECD Publishing. 

http://dx.doi.org/10.1787/eco_surveys-chn-2013-en 

 

 
ISBN 978-92-64-18259-2 (打印) 

ISBN 978-92-64-18260-8 (PDF) 

 

 

系列丛书：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 

ISSN 0376-6438 (打印) 

ISSN 1609-7513 (online)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ISSN 2072-5035 (print) 

ISSN 2072-5027 (online) 

 

 

 

 

 

 

 

 

 

 

 

 

 

关于以色列的统计数据是由以色列当局提供，并属于以色列方面责任。经合组织对这些数据的使用均不影响国际法条款

下的东耶路撒冷、戈兰高地和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状态。 

 

 

图片来源：Cover © http://www.shutterstock.com/pic.mhtml?id=51573532. 

 

 

经合组织出版物勘误表可在下列网址获得：www.oecd.org/publishing/corrigenda 

© 经合组织 2013 年 

 

 

您可以复制、下载或打印经合组织公布的内容供您个人使用，也可以在您的文件、报告、博客、网站和教材中引用经合

组织的出版物、数据库和多媒体产品，但需适当说明经合组织为资料来源和版权所有者。所有有关公共或商业用途、翻

译权的请求请提交至 rights@oecd.org。若请求获得许可影印本材料中的部分内容，用于公共或商业用途，请直接通过

info@copyright.com 向版权批准中心或通过 contact@cfcopies.com 向 Centre français d'exploitation du droit de copie(CFC)申

请。 

  



目录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3 

目录 

概要 ........................................................................................ 9 

评估与建议 ................................................................................. 13 

中国持续发展 ............................................................................. 13 

中国经济可在中期内持续高增长 ............................................................. 25 

金融部门改革进一步深化 ................................................................... 32 

增强创新和竞争能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 35 

推进包容性城市化需要深化改革 ............................................................. 39 

改革地方财政以促进区域平等并推进城市化 ................................................... 43 

发展绿色经济需要协同努力 ................................................................. 45 

参考文献 ................................................................................. 52 

附录 1:OECD 在结构性改革上的主要政策建议与 2012年 11 月举行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简称十八大）的相关内容的对应 ................................. 56 

第 1 章：城市化、增长与社会融合 ............................................................. 59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历史悠久 ............................................................... 60 

城市化带来了巨大收益 ..................................................................... 66 

降低与城市化相关的各种成本 ............................................................... 69 

住房与土地 ............................................................................... 71 

政府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角色 ............................................................... 75 

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 ....................................................................... 79 

向城市内的外来人口的家庭提供公共服务 ..................................................... 82 

户籍制度的改革 ........................................................................... 86 

未来城市化的制约因素 ..................................................................... 92 

结论 ..................................................................................... 94 

参考文献 ................................................................................. 96 

第 2 章：旨在营造更清洁、更健康环境的改革 .................................................. 101 

成效显著，但仍面临一系列环境挑战 ........................................................ 102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将有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 117 

同样也需要有效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标准 ...................................................... 128 

结论 .................................................................................... 133 

参考文献 ................................................................................ 135 
 

表 

1. 宏观经济发展及展望 ..................................................................... 14 

2. 一般政府收入及支出 ..................................................................... 16 

3. 按行业划分的财政余额 ................................................................... 22 

4. 经济增长率分类计算 ..................................................................... 26 

5. 各级政府收支情况 ....................................................................... 42 

1.1. 城市行政管理结构表 ................................................................... 63 

1.2. 城市规模：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对比 ...................................................... 65 

1.3. 人均公共支出相对于人口规模的弹性 ...................................................... 68 

1.4. 大城市的轨道交通体系 ................................................................. 69 

1.5. 中国现有地铁及计划中地铁 ............................................................. 70 

1.6. 城市人口密度与建筑密度 ............................................................... 74 



目录 

4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1.7. 城市人口增长来源 ..................................................................... 80 

1.8. 农村人口迁移的近期发展形势 ........................................................... 81 

1.9. 城市与农村的人均 GDP ................................................................. 81 

1.10. 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的类型 ............................................................ 83 

1.11. 上海市民办农民工学校与公办学校对比表 ................................................. 84 

1.12. 广东省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 85 

1.13. 各种户籍制度改革情况一览表 .......................................................... 86 

1.14. 中小型城市：取得当地城市户口的标准要求 ............................................... 87 

1.15. 大型城市：取得当地城市户口的标准要求 ................................................. 88 

1.16. 广东户籍改革的分数制标准 ............................................................ 89 

2.1. 中国各省的微粒污染 .................................................................. 106 

2.2. 中国的水质 .......................................................................... 107 

2.3. 中国的水质 .......................................................................... 111 

2.4. 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环境相关目标和成果概述 ................................... 114 
 

图 

1. 中国危机前后的表现 ..................................................................... 14 

2. 通货膨胀 ............................................................................... 15 

3. 各类机构的表外贷款以及表外贷款存量 ..................................................... 17 

4. 基建及其他投资 ......................................................................... 18 

5. 中央政府社会支出大幅增加 ............................................................... 18 

6. 衡量贫富差距的多项指标近几年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减小 ..................................... 19 

7. 中国的市场份额不再快速扩大 ............................................................. 21 

8. 制造业与服务业出口附加值占 GDP 的比重 .................................................. 21 

9. 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大幅增长 ............................................................... 22 

10. 中国对其他经济体的重要性增加........................................................... 24 

11. 高增长奇迹的各经济体对比 .............................................................. 26 

12. 部分东亚经济体的增长轨迹 .............................................................. 27 

13. 农业的就业率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 ...................................................... 28 

14. 东亚国家及地区的第一产业就业率下滑对比 ................................................ 29 

15. 中国投资量高，但职工人均资本存量依然很低 .............................................. 30 

16. 人力资本的追赶 ........................................................................ 31 

17. 研发支出国际对比 ...................................................................... 31 

18. 融资流结构图 .......................................................................... 32 

19. 实际上资本账户可兑换的证据 ............................................................ 34 

20.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 ...................................................................... 34 

21. 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对比 ...................................................... 36 

22. 全球城市化和收入水平 .................................................................. 39 

23. 中国人均 GDP500 强城市：国际比较 ...................................................... 40 

24. 居住空间与人均 GDP ................................................................... 41 

25. 住房投资 .............................................................................. 41 

26. 中国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区域差异 ........................................................ 43 

27. 达到特定颗粒物浓度的城市比例 .......................................................... 46 

28. 小直径颗粒导致的户外空气污染 .......................................................... 47 

29. 中国的初级能源生产 .................................................................... 47 

30. 二氧化碳排放量 ........................................................................ 48 

31. 零售柴油和汽油价格中税收的比例 ........................................................ 49 

1.1. 中国最大的 500 座城市（按人均 GDP 统计）：国际性比较 ................................... 60 

1.2. 中国的城市化与世界的城市化 ........................................................... 61 



目录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5 

1.3. 2000 年至 2010 年城市：年人口增长率与初始规模 .......................................... 64 

1.4. 城市人口增长累计占比 ................................................................. 64 

1.5. 世界城市化率及收入水平 ............................................................... 65 

1.6. 生产率与城市规模 ..................................................................... 67 

1.7. 人口密度与地面交通人均碳排放量关系图 .................................................. 68 

1.8. 居住空间与人均 GDP 之间的关系图 ....................................................... 72 

1.9. 人口密度与初始人口密度的变化.......................................................... 73 

1.10. 住宅投资与住房储备 .................................................................. 75 

1.11. 土地使用权出售总收入 ................................................................ 77 

1.12. 20 岁年龄段人口群体（百万） .......................................................... 91 

1.13. 外来人员与当地居民的消费模式（2010 年） .............................................. 92 

1.14. 农业土地的使用与政府限制 ............................................................ 93 

1.15. 2010 年至 2020 年建成区面积预计增长量 ................................................. 94 

2.1. 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水平和强度 .......................................................... 103 

2.2. 国际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排放强度......................................................... 104 

2.3. 2013 年 1 月北京的污染程度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上限的对比 .................................. 105 

2.4. 户外小颗粒物质的空气污染 ............................................................ 106 

2.5. 中国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来源 .......................................................... 108 

2.6. 中国的能源生产 ...................................................................... 109 

2.7. 国际能源强度 ........................................................................ 110 

2.8. 中国炼油厂利润 ...................................................................... 117 

2.9. 零售柴油及汽油价格的税收份额......................................................... 118 

2.10. 国际家庭用电及工业用电价格 ......................................................... 120 

2.11. 国际家庭用水价格 ................................................................... 121 

2.12. 2010 年的环境税费收入 ............................................................... 123 

2.13. 排污收费和环境税 ................................................................... 123 

2.14. 碳定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模拟 ......................................................... 127 

2.15. 中国城市的人口与大气污染 ........................................................... 128 

2.16. 机动车拥有量和销量 ................................................................. 130 
 

专栏 

专栏 1. 预算外债务 ........................................................................ 16 

专栏 2. 贫富悬殊但差距缩小 ................................................................ 19 

专栏 3. 宏观结构的主要建议 ................................................................ 25 

专栏 4. 金融部门改革的主要建议 ............................................................ 35 

专栏 5. 增强竞争和创新能力的主要建议....................................................... 39 

专栏 6. 促进包容性城市化的主要建议......................................................... 43 

专栏 7. 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主要建议....................................................... 45 

专栏 8. 改善环境的主要建议 ................................................................ 51 

专栏 1.1 新建项目法规性要求 ............................................................... 76 

专栏 1.2 中国城乡收入差别可能被夸大........................................................ 82 

专栏 1.3 关于城市化的主要建议 ............................................................. 95 

专栏 2.1 中国对环境保护的五年规划......................................................... 114 

专栏 2.2 一个有效排放交易体系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 125 

专栏 2.3 评估中国的碳定价影响 ............................................................ 127 

专栏 2.4 关于环境的主要建议 .............................................................. 134 
 

  



目录 

6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本调查由经合组织经济部编著，Richard Herd 主笔，Vincent Koen 监审

。其它撰稿人包括 Sam Hill 和 Xiao Wang（汪骁）。Thomas Chalaux 提供

技术支持，Nadine Dufour 和 Pascal Halim提供秘书协助。 

2013 年 1 月 10 日，在有中国政府代表参加的经济和发展评估委员会

（Economic and Development Review Committee）特别研讨会上已就本调查

进行了讨论。 

本调查由经合组织秘书长负责监督发表。 

 



 

 

 

  

人口（百万）： 1,347 [1,223] 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 139.8 (34.3)

15岁以下（％） 16.5 (18.4) 农业土地（占总数的百分比，2009年） 56.2 (35.8)

65岁以上（％） 9.1 (14.9) 农业用地（人均平方米，2009年） 3938 (9972)

外国出生的（2010年） 0.1 (9.3) 预期寿命（岁，2010年）： 74.8 (79.7)

最近5年平均增长率（％） 0.5 (0.5) 男性 72.4 (76.9)

城市化率 51.3 (79.4) 女性 77.7 (82.5)

GDP，当前价（万亿美元） 7.3 [42.8] 增加价值比例（％）：

GDP，当前价（万亿人民币） 47.2 [276.7]     农业 10.0 (1.4) 

最近5年的年平均实际增长率（％） 10.5 (0.8) 工业，包括建筑和采矿 46.6 (24.4) 

人均GDP，购买力平价（千美元） 8.5 (35.4) 服务 43.3 (74.4) 

支出，占2009年的GDP（％） 26.6 (44.9) 总金融负债，占2009年的GDP（％） 18.2 (98.9)

收入，占2009年的GDP（％） 26.0 (36.8) 净金融资产，占2009年的GDP（％） 4.4 (-60.2)

汇率（每一美元） 6.465 n.a. 出口结构（占GDP的百分比）：

购买力平价汇率（按国际美元） 4.156 n.a. 食品及原料 0.9 (1.7)

出口的商品和服务（占GDP的百分比） 28.6 (31.2) 能源 0.4 (2.0)

进口的商品和服务（占GDP的百分比） 26.0 (32.0) 制成品 22.4 (17.8)

投资收益（占GDP的百分比） -0.3 (-0.7) 服务 2.5 (6.4)

经常账户余额（占GDP的百分比） 2.8 (-0.6) 进口结构（占GDP的百分比）：

净国际投资（占GDP的百分比，2010年） 23.7 (-6.5) 食品及原料 3.2 (1.8)

净国际投资（万亿美元，2010） 1.7 [-2.6] 能源 3.8 (4.5)

外汇储备（万亿美元） 3.2 [3.1] 制成品 14.0 (17.2)

外汇储备（％GDP） 43.8 (6.8) 服务 3.3 (5.4)

就业率，年龄15-64岁（2005年） 64.3 (64.8) 失业率（％） 6.6 (7.9)

男性（2005年） 73.0 (73.0) 青年失业率（2010年） 11.9 (16.2)

女性（2005年） 55.7 (56.8) 长期失业率（2010年） 4.2 (3.9) 

每年的工作时间（2009年） 2209 (1776) 年龄25-64岁高等教育的比率（2010年） 10.1 (30.0) 

国内研发支出总额占GDP的百分比 1.8 (2.4) 专利（居民，每百万人） 219 (701)

一次能源总供应量（吨/人，2010年） 1.8 (4.3)  淡水使用量（立方米/人，2009年） 3938 (8512)

可再生能源（2010年） 11.6 (8.2)  农业使用的淡水（％，2011年） 61.6 (44.9)

可吸入颗粒物（城市，PM10，微克，2008年） 91.0 (22.0)  国内用户使用的淡水（％，2011年） 12.7 (15.8)

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吨/人，2010年） 5.7 (10.1)  化肥消费量（



千克每公顷耕地，2010年） 463.0 (105.0)

公共社会支出（占GDP的百分比） 9.6 (28.3) 谋杀率（2010年，男性受害者，每100 000人） 1.4 (6.3)

医疗 3.4 (7.9) 在一生中产妇死亡的风险（％） 0.06 (0.03)

养老（不包括政府部门） 2.8 (7.3) 每名妇女有儿童 1.6 (1.8)

教育 3.1 (5.9) 离婚率（每1000人每年数） 1.9 (1.7)

其他 0.3 (7.2) 腐败感知指数（100 = 没有腐败） 39 (70)

生活满意度：（1 =最满意的排名） 92 (29) 个人昨日幸福度（1 = 最幸福） 15 (49)

性别差距（综合指标，1 =平等） 0.69 (0.71) 净官方发展援助占国民总收入的％ 0.03 (0.4)

2. 在劳动力市场和技能的数据部分，中国的仅指城市地区，而经合组织国家的是全国数据。

中国基本统计信息
除非另有说明，本表为2011年数据1

土地和人口

经济

政府机构

对外账户

劳动力市场、技能和创新2

环境

社会和幸福程度

1. 经合组织国家数据中圆括号（）的表示平均值，方括号[]表示总和。经合组织的平均数都为2011年数据，除了增加值比重（2008年）和公共支出（2009年）。

幸福指数：www.oecdbetterlifeinde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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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宏观经济发展与展望 

尽管国际形势严峻，中国经济仍在最近几年迅速增长，只在 2011-12 年度有所放缓。再平衡已经取

得了一定进展：外部经常账户盈余大幅减少，国内经济增长更多由消费而非投资拉动。随着经济放

缓，通货膨胀已得到控制。得益于宽松的政策和基础设施建设支出的回调，最近经济活动恢复增长

态势，但全球经济环境仍然脆弱。如有需要，中国有进一步采取谨慎的货币和财政刺激的政策空间。

如果抵消物价差异，中国当前经济总量已经超过欧元区，并将在 2016 年左右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

体。如果―十二五‖规划（2011-2015 年）以及 201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会

议中涉及的一些重大改革得以实施，人民生活水平将继续快速提高。  

 

部分改革领域 

金融部门：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工具和利率逐渐发挥更大的作用，人民币也被更多用于跨境交易，

同时对资本流入和流出的限制正在放宽。继续推动这方面的进展将支持经济增长。 

竞争和创新：日益激烈的竞争提高了效率，但部分行业需要降低国有比例。而其他行业则要开始改

革，国有部门需退出非核心行业。政府资助的研发应更侧重于基础理论研究。应进一步加强对国内

外创新者的知识产权保护。 

包容性城市化：近四分之一的人口目前居住在与经合组织国家人均收入相当的城市。从农村到城市

的迁移，从农业到更高生产率的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将继续推动经济增长，但也带来了许多挑战。

特别是土地供给必须充足，以满足更大、更有效率的城市扩张，并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生活空间

的需要。这将有助于避免房地产行业出现再次过热，同时改善人民福利。农民拥有使用权的土地应

被给予跟城市居民相同的产权，这些土地应被允许开发或者出售转让。外来人口应被给予与城市户

口居民同等的获得公共服务的权利，特别是教育（从小学一路至大学）和医疗。 

各级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全国范围内提供足够的基本公共服务是改善全国人民福利的必要举措。

这需要将给予省、地市和县的转移支付资金更多地拨给低收入地区。 

绿色化增长：城市需要变得更―绿‖，农村也一样。一些污染物的排放在下降，但是空气和水的质量

通常仍很糟糕，并带来了很大的损失。未来需要采取更广泛的政策组合，包括更好地实施市场化的

手段、更严格地执行现有法律法规等，以低成本高效率地达到环境目标。为了进一步鼓励在能效方

面取得进展，柴油和汽油的收税应该提高，而电力、煤、天然气和水的价格的则要更好地反映成本。

应更好地利用对可再生能源的大额投资。同样关键的是继续推进污染税和碳定价，以及进一步提升

机动车的排放和燃料质量标准。需制定更广泛的环境目标，并进一步改善执法力度和信息公开。 

 



概要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11 

主要政策建议 

宏观结构政策 

 近期内可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应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并防范进一步的通胀风险。 

 执行应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预算外债务及预防其进一步增加的相关措施，并监督措施执行

的有效性。 

 大幅增加房价较高地区的新增建设用地年度额度，以防范新一轮房价上涨风险。 

金融部门改革 

 强化对理财产品的期限错配以及风险分散的规范。 

 通过逐步扩大银行的利率浮动区间，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 

 调整对五年期以上债券市场的监管，使之与短期债券市场的监管做法相一致。 

 逐步增加外资对股票和长期债券的投资额度。 

 扩大离岸人民币存款回流大陆。 

 允许更大的汇率灵活性。 

竞争和创新 

 明确允许私人投资（包括外资）进入更多领域的相关规则。通过减少企业注册时间，改善

企业经营环境；避免在新的战略部门推广―国家冠军企业‖。 

 通过加强政府资金的分配机制来提高研发支出效率，并在费用支出上更多支持基础性研究。 

通过提高法律意识和加强对违法者的打击来增强知识产权的执行力度，确保对国内外创新

者的保护。  

包容性城市化 

 允许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居住地上高中、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取消大学针对本地户口

学生的名额分配。 

 将本地户口与享受当地公共服务的权利脱钩。 

 参照城市的做法改革农业用地的使用权。 

在满足分区和城市规划标准的前提下，放松对农业用地转为商业开发和住宅用地的限制，

允许农民直接向开发商出售土地，以及整合小块农业用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政府间财政关系 

 继续提高一般性政府间转移支付比重，并改进专项转移支付的设计。 

 市辖区面积较小的主要城市应该扩展其边界，吸纳周边的县，以使得行政范围覆盖整个大

都市区。 

 从征收土地交易税过渡到对其持有环节征税，同时维持整体的物业税负担大致不变。 

绿色化增长 

 提高燃油税并完全放开油价，以鼓励节约能源。推动煤价和天然气价格全面市场化。从发

电部门着手，放开电价，避免对某些特定工业用户实施优惠电价。 

 提高终端用户的自来水价格，更好地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并鼓励节水。 

 提高排污费，并向环境税体制转型。有效实施碳排放交易体系试点项目。推进全国碳定价

体系，比较可行的应是通过征收碳税，当然也取决于碳交易试点情况。进一步提高机动车

排放以及燃油质量标准。 

 建立更广泛的环境目标，加大实施力度，包括让地方政府对环境负责。 

 改进全国的环境数据搜集工作，发布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等所有主要污染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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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与建议 

和几乎所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下简称―经合组织‖）国家以及很多其他新兴国家相比，

中国在过去五年内更好地经受住了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考验。尽管中国面临多种风险：近期内，全

球经济形势可能弱于预期；房地产价格以及银行体系和地方政府的表外融资的过度增长也令人担忧；

长期内，收入差距和老龄化可能带来问题，但中国优势独具，可在其经济腾飞的第四个十年里继续

保持良好追赶势头和快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要继续推进或加快改革，中国可以避免―中等收入

陷阱‖。欣慰的是，于 2012 年 11 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了要在一些领域

继续推进改革，本《经济调查》（以下简称―《调查》‖）涵盖了大多数改革议题（附录 1）。 

过去两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大幅放缓，对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外溢效应，但是经济再平衡已取得

显著进展，中国经济正在逐步企稳回升。要在长期内保持强劲以及包容性的经济增长，需要在金融

部门开放、商品及服务市场公开竞争、教育、科研及创新等方面重新注入改革动力——这些也都是

―十二五‖规划（2011-2015）的重点内容。本《调查》回顾了上述领域内已取得的进展，并详细分

析了三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城市化、环境、以及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关系。 

 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需要大范围的城市化。基于 2010 年人口普查的最新数据，本《调查》将

分析过去十年间城市发展的轨迹，并说明城市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然而土地使用权的

法律体系带来了一些问题，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为不断扩张的城市提供更多的土地、为居民创造

更多的生活空间。我们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并促进社会融合，即还需扩大农民工可获得的社会服务。 

地方政府负责提供几乎所有的公共服务，而其根据自己的需要增加收入的能力有限。对下级政

府的转移支付需要进行改革，以在全国范围内使公共服务的分布更加公平。 

随着人民收入的提高，政府已开始特别关注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压力。然而，这方面仍

困难重重，尤其是降低水和空气污染等。通过稳健落实市场化改革、实施更高的环保标准等措施，

环境可以以有限的（如有）成本得到进一步改善。 

中国持续发展 

 2007 年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给中国的出口带来较大冲击，但中国政府采取的迅速政策应对减轻

了其对经济的影响，详见上一期《经合组织中国经济调查》（OECD, 2010）。结果，2008、2009

和 2010 年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保持在 9%以上，只略低于过去十年的高速增长水平，与经合组织

国家形成鲜明对比（图 1）。然而，面对经济出现过热以及部门间存在失衡的问题，2011 年政府出

台了相应的调整措施，给经济减速，而全球经济疲软及其不确定性使得中国经济放缓幅度加大，这

使得政策于 2012 年中期开始转向。预计 2012 年中国经济增长率约为 7.8%，并将于 2013-2014年恢

复增长态势（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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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宏观经济发展及展望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变化率% 

实际 GDP 14.2 9.6 9.2 10.4 9.3 7.8 8.5 8.9 

消费（居民和政府） 10.8 8.4 9.2 9.0 10.5 8.2 8.5 8.7 

投资（固定资本和存货） 14.3 10.6 18.9 11.8 9.6 8.3 8.5 8.9 

国内需求总量 12.3 9.4 13.6 10.3 10.1 8.2 9.0 9.8 

出口 19.8 8.5 -10.2  27.6  8.1  5.1  9.4   10.9 

进口 13.7 4.0  4.5  20.6 8.8  6.3  10.4   11.5 

    占 GDP 的比重% 

消费（居民和政府） 5.6 4.2 4.6 4.5 5.2 4.1 4.3 4.5 

投资 6.0 4.5 8.1 5.5 4.5 3.9 4.0 4.1 

对外贸易（包括统计差异） 2.6 0.9 -3.5 0.4 -0.4 -0.2 0.2  0.4 

其中         

   对外贸易 1  3.6 2.3 -5.7 3.6 0.4 0.0 0.4 0.6 

   统计差异 2  -1.0 -1.4 2.2 -3.2 -0.8 -0.2 -0.2 -0.2 

 变化率% 

GDP 平减指数 7.5 8.0 -0.8 6.6 7.8 1.9 2.5 2.7 

消费者物价指数 4.8 5.9 -0.7 3.2 5.5 2.6 2.7 2.9 

贸易条件 -1.0 -5.3  8.7 -9.6 -3.4  3.0 -0.1 -1.0 

 占 GDP 的比重% 

财务余额 3 2.0 0.9 -1.1 -0.7 0.1 -0.4 -1.0 -0.7 

经常账户余额 10.1 9.3 4.9 4.0 2.8 2.6 2.3 2.0 

备忘项目： 变化率% 

房价 4 25.0 22.5 2.8 40.0 15.6 -0.6   

1. 由出口和进口货物的价格指数估计得到。 

2. 由残差估计得到。 

3. 财务余额指政府收支以及社保体系的余额之和。 

4. 数据为二手房市场的价格指数，2007和 2008 年数据涵盖全国五个最大城市中的四个，其后为全国 13个最大城市中的 10 个。平

均价格由各个城市的住房存量的估计价值加权得到。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EC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OECD estimates for house prices based on data from SouFun Holdings, 
http://fdc.soufun.com/index/ErShouFangIndex.aspx.  

图 1. 中国危机前后的表现 

  

注：经合组织的实际 GDP 数据使用 2005 年购买力平价加总后得出。 

Source: CEIC; OECD Analytical database; OEC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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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激政策带来失衡 

2008 年底出台的大规模刺激方案主要用于基础设施投资，并且大部分资金来自银行体系。

2009 年货币供应量猛增 30%——相当于 GDP 的 40%还多，远高于公共支出的增量。多余的信贷快

速涌入了房地产市场。城市新房销售量和已竣工房屋的交易量飙升。2010 年 5 月份的房价相比一

年前上涨了 48%。 

当总需求超出了经济提供充足的商品及服务的能力时，同比通货膨胀率相比 2011 年中上涨了

6.6%（图 2）。而天气状况又导致了食品价格飙升，助推总体物价上涨。 

图 2. 通货膨胀 

  
注：所有商品及服务价格指的是官方消费者物价指数、固定资产投资价格以及出口价格单位价值的几何加权平均值。各部分的权重与消

费、资本形成以及出口占 2005 年名义需求总量的占比相对应。该指数旨在尽可能更好地反映总需求的所有组成部分。 

Source: CEIC and OECD calculations. 

经济刺激措施并没有导致整体财政的大幅赤字（表 1），实际上国民账户上政府部门还是盈余

（表 2）。尽管公共支出增加了，但上述两部分的预算都有相当大的盈余，刺激方案中很大一部分

实际上是预算外融资。此外，预算内的刺激计划支出是一次性的（例如，对特定家庭用品的补贴）。

然而，整体预算数据很大程度低估了实际的政府债务（专栏 1）。考虑进各种形式的预算外债务，

总体公共债务水平在 2010 年底时大概占 GDP 的 57%。 

- 6

- 4

- 2

0

2

4

6

8

10

- 6

- 4

- 2

0

2

4

6

8

10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

同比去年同期增长

（%）

所有的商品和服务（OECD估计数） 居民消费价格



评估与建议 

16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表 2. 一般政府收入及支出 

占 GDP 的百分比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间接税收 13.1 12.4 12.2 13.0 13.3 

直接税收  8.6 9.1 9.3 9.1 9.9 

其他收入 2.0 2.5 2.2 2.3 2.4 

房地产净利 0.3 0.5 0.6 0.6 0.6 

经常收入总和 24.0 24.6 24.4 25.1 26.2 

消费  14.0 13.8 13.9 13.9 14.3 

社会支出  4.3 4.8 5.5 5.6 5.8 

经常支出总和 18.2 18.6 19.4 19.5 20.1 

储蓄 5.8 6.0 5.0 5.5 6.1 

土地使用权（净值） 2.5 1.4 2.2 2.2 2.2 

资本支出 5.1 5.6 6.6 6.6 6.7 

财务盈余 3.2 1.8 0.6 1.2 1.5 

其中：      

     政府财政 0.6 -0.4 -2.3 -1.7 -1.1 

     社保 1.1 1.2 1.1 1.0 1.3 

   财政平衡 2.0 0.9 -1.1 -0.7 0.1 

   其他 1.5 1.0 1.8 1.9 1.4 

备忘项目：      

银行存款存量 19.2 18.1 22.6 24.1 23.3 

政府债务存量 19.8 17.1 18.2 17.9 16.5 

银行存款减债务 -0.6 1.1 4.5 6.2 6.8 

注：财政平衡整合了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收支并加上社会保障基金。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Flow of Funds Account, Ministry of Financ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data for 

2010 and 2011 estimated. 

专栏 1. 预算外债务 

2010 年以前公布的数据没有显示地方政府借贷情况，因为法律上不允许地方政府融资。实际上，在经济刺激计划

中的多数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都是由政府所有的企业进行的，资金是由这些企业融资而来。此外，一些地方政府机构（也

称公共服务单位，比如医院、中小学和大学）的融资也没有包含其中。不管怎样，大部分贷款背后都有地方政府的影

子，地方政府或负有直接还款义务或提供了担保。这些预算外债务在 2009-2010 年间增至 GDP 的 10%（图 3），使得地

方政府的债务总量在 2010 年底达到 GDP 的 26%。这些债务主要来自商业银行融资，还有很大一部分的贷款由国家开发

银行提供。银行监管部门预测，占贷款余额四分之一的基建公司的未来现金流可能不足以支付还款。 

中央政府支持的实体也积累了大量的表外贷款。如铁道部在正常政府预算外发债，为高铁融资。铁路一直都在亏

损，若非其半政府的性质，其融资能力已受到影响了。此外，政府还对在银行注资期间资产管理公司所置换的银行呆坏

账持有隐性负债。这部分债务记在银行体系的资产负债表上，由于资产管理公司没有足够的收入支付利息，应付利息一

直都记在贷款上。总之，表外贷款总额在 2009-2010 年已达 GDP 的 40%，这反映出非透明融资的经常使用。  

政府制定了一个双管齐下的方案来应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其一，推出一个让政府账户和地方平台账户相符的

监督系统，这样滚动续贷会得到准确而及时的评估。2013 年 2 月，中央政府再次强调禁止地方政府给它们的融资平台提

供担保，禁止挪用社会资产（医院、学校和办公场所）给融资平台做贷款抵押。这些禁令是在 2010 年夏开始实行的。 

其二，针对现存贷款可能出现的期限或偿付能力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在 2010 年，52%的平台债务预计在 2013 年

前到期，而这些融资的基础设施建设还远远未见回报。这些债务只有重新融资。一些项目根本就没有任何现金回报，如

经合组织地区的很多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样。如果缺口很小，地方政府可以补贴融资平台来偿付利息；如果缺口太大，

地方政府不得不转移资产（比如土地使用权或者地方上的国企股权）来填补财政缺口。总之，如果可能的话，各级地方

政府要公布融资平台的明确信息和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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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各类机构的表外贷款以及表外贷款存量 

  

Source: Wang et al. (2012), National Audit Office, OECD estimate 

因此，2010 年底出现的严重通胀迫使政府采取了行动。货币政策有所收紧。2010 年 10 月以来，

央行几次提高存款利率，从 2.25%升至 3.5%，贷款利率也提高了。存准率也几次上调，但某种程

度上是为了对冲央行的外汇占款。货币流动性紧张，从而推高市场利率。此外，房地产市场的信贷

也收紧了，购买二套房的首付提高。随着对房地产开发商贷款的限制，2011 年房地产销售额下滑

了 8%，2012 年房价下跌。 

财政方面禁止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新借资金。结果，2011 年基建投资总额的降幅相当于 GDP 的

两个百分点，铁路建设支出降幅显著（图 4）。预算内财政政策也收紧了而且总预算余额在 2011

年重返盈余（表 1）。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0

2

4

6

8

10

12

14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占GDP的百分比%占GDP的百分比% A. 按借款人分的预算外借款情况

地方政府借款（左轴） 铁道部借款（左轴）

银行注资借款（左轴） 预算外债务存量（右轴）

地方政府基础设施

建设公司（31.2%）

地方政府部门

（15.6%）
地方政府公共服务

事业单位（20.2%）

铁道部（12.1%）

资产管理公司

（20.9%）

B. 2011年预算外债务构成



评估与建议 

18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图 4. 基建及其他投资 

  
Source: CEIC and OECD estimates. 

尽管如此，社会支出仍继续大幅增长（图 5）。中国政府对医疗、社保、就业以及其他社会服

务的支出在 2008-2012 年期间年均增长率超过 24%。这反映在一系列政策上，包括建立新的全民医

保制度、逐步引入农村养老保险制度、推动用工单位在雇佣员工时遵守社保方面的法规以及加大对

公租房的支出等（详见 2010 年《经合组织中国经济调查》关于医疗、养老以及就业的章节）。

2011 年之前的四年里，家庭承担的医疗支出占比从 40%降至 35%，与此同时，农村医疗保险体系

的覆盖面扩大至 97%。农村养老保险方面，60%的县在 2011 年之前已开始实施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虽然目前的受众范围尚不广泛，但是近几年里社会支出的增加已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专栏 2）。

2013 年，政府计划将该类支出增加 19％。 

图 5. 中央政府社会支出大幅增加 

  
Source: CEIC and OECD Social Expenditure Data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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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 贫富悬殊但差距缩小 

如 2010 年《经合组织中国经济调查》中关于贫富差距的章节所述，中国的贫富悬殊，但其差距水平在几年前停止

扩大。2013 年 1 月，国家统计局十年来首次公布了衡量全国人均收入差距的方法，即用基尼系数来衡量。照此推算，全

国的贫富差距在 2008 年达到峰值，然后小幅缩小。这其中有几个因素在起作用：在城市，贫富差距的趋势几年来都在缩

小，这可能反映了工资的迅速上涨和低收入人群医保报销增多。而在农村，无外出打工人员的家庭与有外出打工者家庭

的收入拉大，加剧了贫富分化。全国总的来看，10%的最高收入群体和 10%的最低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开始缩小。由于

进城务工人员把收入转移到农村家中，城乡收入差距也有所减小。全国范围内，这种趋势使更多的人进入中等收入群

体，贫富差距也随之缩小。 

在过去几年，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大幅缩小。全国落后地区的经济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正在赶上。到沿海地区务工的年

轻人数量减少，这推动了当地的工资水平上涨，也促使一些产业落户到成本相对低廉的内地。总之，截至 2011 年全国地

区差异减小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的水平。 

图 6.  衡量贫富差距的多项指标近几年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减小 

  

Source: Wang et al. (2012), National Audit Office, OECD estim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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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2 月，国务院发布了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制定的一系列指导方针，鼓励各

部委和地方政府采取措施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和促进消费。政府的目标是要通过三种方式来提高家庭收入在初次分配中

的比重：1）继续推动金融领域改革，放松利息管制，鼓励建立共同基金来投资短期资产和长期债务；2）央企上缴红利

的比例提高 5 个百分点左右（大约相当于 GDP 的 0.15%），新增部分的一定比例用于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3）到 2015

年，绝大多数地区最低工资标准达到当地从业人员平均工资的 40%，但这可能对工资和就业影响有限，因为 2011 年的平

均最低工资标准估计已达到平均工资的 37%。 

此外，指导方针还指出，通过将转移支付的重点放在低收入地区，到 2015 年，社会支出要从 2011 年占政府支出的

36%提高到 38%。其中的一个目标是把自付的医疗开销比例从 2011 年的 34%降到 2015 年的 25%。预计社会支出总额的

增加幅度将达到 GDP 的 0.6%，这笔钱一部分来自大型国企向政府上缴的红利，一部分来自提高奢侈品税，还有一部分

来自政府公务员的缩编。指导方针还呼吁推行房产税，设计完善的房产税有助于缩小贫富差距，还要对高收入群体更有

效地征税来进行重新分配。 

政府打算推出以公民实际居住地为准的全国统一的居住证制度。居住证持有者将享有与持有城市所在地（非农）户

口的居民的同等权利。同时，政府将提高对征地农民的补偿。最近的党内文件，而不是政府文件，也提到了有必要通过

延长租期和彻底确立产权来加强对农民的保障。此外，政府还希望通过增加农业补贴来提高农民收入，并通过推动农业

合作经营取得规模经济效益。 

这些政策很多恰好与本调查的建议相符，但在一些地区，关键在于地方一级是否能切实有效地实行这些政策，特别

是大城市和城市扩张的周边区域。中央政府在过去十年里一直推行减轻对外来务工人员歧视的政策，但目前成效甚微。 

2013 年 2 月出台的指导方针没有触及增强以央企国企主导的行业的竞争力问题。激烈的竞争可能会减少企业及其

员工获得的垄断收益（他们的工资远远超过了市场价格——2010 年，央企的平均工资是国内私企的近三倍）。但指导方

针确实建议限制国企和央企高管人员的薪酬水平，取消一部分红利。 

 

 

出口部门面临压力，但再平衡已取得较大进展 

中国 2001 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此后七年内，其世界市场的份额几乎每年增长一个百分点，

2008 年已接近 10%。尽管在金融危机后中国的出口增速有所反弹，但市场份额增长率显著放缓

（图 6）。随着世界市场增长疲软，中国依赖出口的趋势性增长逐步停滞。实际上，自 2006 年以

来出口增速一直落后于 GDP 增速，导致出口与 GDP 之比在 2006-2012 年期间降低了 11 个百分点。

尽管目前没有出口部门总附加值的比重的相关数据，但在 2009 年，制造业出口的总附加值的比重

在世界范围内名列前茅——相对于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水平，但略低于韩国（图 8，面板 A）。然而，

中国的服务业创造的出口附加值水平很低（面板 B），因此总体而言，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度接近于

其他大型经济体的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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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中国的市场份额不再快速扩大 

中国出口增长率减去在世界市场的增长率 

   
注：使用 Hodrick-Prescott filter 标准统计方程对趋势进行预测。 

Source: OEC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 

图 8.制造业与服务业出口附加值占 GDP 的比重  

占 2009 年 GDP 的百分比 

  

Source: OECD-WTO database on trade in value added. 

出口市场份额增速放缓是 2011 年前四年内大规模经济再平衡的原因之一。2007 年以来，居民

收入占 GDP 的比重不再减少，居民房地产投资增加（表 3）。同时，社会支出增加也减少了政府

的财政盈余。然而，上述两个因素只占到促使经常账户盈余减少的另一个因素的三分之一。这个因

素是国内因素，即基建和企业投资的高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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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按行业划分的财政余额 

占 GDP 的百分比 

 2002 2007 2009 2011 

居民 11.4 14.8 14.6 14.3 

一般政府 1  -4.7 3.2 0.6 1.5 

企业 -3.4 -5.6 -10.3 -11.2 

国内部门之和 3.3 12.4 4.9 4.6 

统计误差 0.8 2.2 0.0 1.8 

国际收支余额 2.4 10.1 4.9 2.8 

注 1： 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基建投资包括在企业部门里。 

Source: 2002-09, CEIC. 2011 OECD estimates based on partial data. 

出口下滑的另一个原因是劳动力市场条件的变化。过去十年来对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劳动力需求

持续旺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比例也相应上升。这一拉动力在过去几年持续加强，截止 2011 年该

比例已接近 40%，农民工人口占到非农部门雇工总数的近一半。但人口趋势的变化正使得可转移

人口的数量锐减。大多数农民工年龄在 20-35 岁之间，而一年内年满 20 岁的人口数量将从 2010 年

的 2500 万降至 2020 年前的 1500 万。此外，新一代的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更高。两个因素相叠加，

将导致农民工工资上涨。十年前农民工的工资涨幅低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涨幅，但在近几年却高于

后者（图 7）。 

图 9. 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大幅增长 

  

注：农民工工资已根据消费者物价指数进行了平减。2012 年的数据为 2012 年前三季度。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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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部门尤其集中在中国的沿海地区。2010 年，330 个地级单位中的 20 个地级市生产了中国

出口总额的四分之三，但其人口只占中国总人口的 13%。这些地区的企业高度依赖于外来劳工，

因此实际工资的快速上涨压缩了它们的利润空间，降低了出口增速。实际上，2008-11 年，排名前

20 的出口地级市的经济增长率与中国入世后七年内的水平相比低了近四个百分点，2011 年降幅尤

为显著。 

经济增速放缓，但复苏在即 

由于上述困难形势，2012 年 GDP 增长率降至 8%，目前经济运行低于潜在水平。经济急速放

缓导致通胀走低：截止 2012 年第四季度，年均消费者物价通胀水平已降至 2%。就业人数持续增加，

但根据全国劳动力调查，城镇失业率在 2011 年达到 6.5%的高水平，并在 2012 年进一步升至 7%左

右。青年失业率激增，主要因为毕业生工作岗位与其期望值有落差。过去五年内大学毕业生人量猛

增，导致其起始工资降低，甚至接近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农民工。早在 2008 年已有迹象显示，大学

毕业生的平均工资经过约十年的增长，其高于技校毕业生的程度已达到最高点。这是因为近年来劳

动力市场的供求机制正在起作用（Meng et al., 2012）。 

中国经济实体活动的放缓也对澳大利亚、印尼、巴西等国产生了外溢效应，因为对上述大部分

国家而言，中国占世界需求的比重较高且不断上升，中国需求减速也就压低了对其原材料的需求和

价格（图 10）。截至 2010 年，对中国的出口占到除中国外世界 GDP 的 3%，而十年前该水平为仅

1%。出口联系在亚洲最为紧密，亚洲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占到其 GDP 的 5%左右。其中韩国为 11%，

马来西亚为 10%，泰国和越南均为 7%。 

贸易一体化加深使得中国的贸易伙伴更容易受到中国需求变化的影响。内需中消费对进口的需

求比较低，因此消费的变化对外部经济的外溢效应很小。而投资的变化则对其他经济体有着更为显

著的影响。固定资本形成下降 1%（即相当于中国的总需求下降 0.34%），将导致二十国集团成员

国的一些国家——主要是德国和日本——GDP 降低 0.1%（Ahuja and Nabar, 2012）。贸易一体化加

深也给人民币作为亚洲的基准货币创造了条件，下文中会具体讨论（Subramanian and Kessler, 

2012）。 

面对明显的放缓，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从 2012 年年中开始放松。中央政府在 2012 年 7 月份下

调了基准利率，并鼓励提前支出基建投资等。中国政府支出最近保持快速增长，超过名义 GDP 的

增长率，从而导致 2012 年出现小幅赤字。上述做法在当前情况下是合情合理的，但持续时间变长

的话，将使得中国的政府支出超过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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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中国对其他经济体的重要性增加 

  

注：美洲的 OECD 国家包括加拿大、智利、墨西哥和美国。亚洲的 OECD 国家包括澳大利亚、日本、韩国和新西兰。 

Source: United Nations Comtrade database, Datastr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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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大环境下，预计经济增长将提速。住房需求潜在增速再次显露, 如今收紧购买第二、三

套住房的影响已经充分显现。此外，银行对首套购房者实行低利率，政府保障性住房支出不断增加。

迄今为止，房地产需求增长尚未危及政府稳定房价的目标。由于盈利率提高、市场利率降低、以及

信贷面改善等原因，企业投资增速应该也可继续保持。然而和过去相比，出口增速仍然较低。这样，

与过去相比，出口回升可能略显缓慢，未来两年内增速不会超过 9%。由于产能持续过剩，通胀可

能继续回调。经济疲软的程度以及经济潜在增长率都存在不确定性。2009 年以来资本存量的快速

增长降低了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增幅，因为较多的投资被用于低回报的基建项目，但这方面的影响

可能较为短暂。 

经济增长前景面临的风险之一是高需求助推高通胀，包括住房需求增加可能推高房价。如果经

合组织预测的潜在增长率的估计偏高，这就非常值得担心。又一轮的过热迹象可能会让政府紧缩货

币。也就是说，为避免新一轮的房价猛涨，放松房地产需求旺盛地区的土地供应是最有效的方法

（下面将详细说明）。从对外部门来看，另一个主要风险是国外形势恶化超过预期，特别是欧元区，

因为欧元区是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应对这一风险需要降低利率。 

 

专栏 3. 宏观结构的主要建议 

 近期内可维持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应提高货币政策的前瞻性并防范进一步的通胀风险。 

 执行应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预算外负债及预防其进一步增加的相关措施，并监督措施的有效性。 

 大幅增加房价较高地区的新增建设用地年度额度，以防范新一轮房价上涨风险。 

 

中国经济可在中期内持续高增长 

上世纪八十年来初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可谓史无前例，中国已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尽管趋势增速长期内将逐步放缓，但是只要推进下述改革，中国仍可在未来十年内快速追赶；当使

用购买力平价法来扣除两国物价水平因素而非采用市场汇率计算时，中国的经济规模正在朝着

2016 年前后超越美国的方向前进。而且，到 2020 年，中国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成为一个按世界

银行标准界定的高收入国家（2011 年约 12500 美元）。要使经济增长可持续并尽可能地提高人民

的生活水平，增长必须更有包容性、更绿色，下面将进一步讨论。 

中国的发展成就一直以来由农业部门以外的快速增长所支撑 

过去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约为 10%，甚至快于其他高增长并快速工业化的亚洲经

济体在其增长奇迹期间的表现（图 9）。高增长使得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改善。根据世界银行的

分类，中国刚刚从低收入国家晋升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 GDP 在

2012 年将超过 9000 美元。中国一直以来强调扩大医疗和教育的覆盖面并对基础设施进行高投资，

这使得经济增长惠及包括农村在内的全国各地，农村地区的收入一直以来增长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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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高增长奇迹的各经济体对比 

高增速 30 年间人均 GDP 的年均增速 

  

Source: Maddison (2003), The World Economy: Historical Statistics; CEIC; OECD Analytical database,  

GDP 高速增长由工业和服务业的持续快速增长所支撑，这两个行业的大量利润得以再投资。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农业部门仍然有大量富余劳动力，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 35%，而增加一

个劳动力的边际产出几乎为零。2011 年的前十年里，非农部门的平均增长速度仅略低于 11%，这

一增速更多来自于资本积累速度的提高（表 4）——虽然由于缺乏有关资本存量的官方数据，资本

积累对增速的贡献多少目前难以确定。投资质量目前来看还是相对不错，因为资本边际回报率非常

高。有证据显示投资涌入了利润率最高的领域，至少在工业领域是这样的，而过去几年来资本存量

的增速与回报率的相关度很高（Simons, 2013）。唯一的例外是发电行业，虽然回报率很低，但是

资本存量仍持续增加，可能是因为发电企业预期监管价格将最终提高。 

表 4. 经济增长率分类计算 1 

年均变动率，% 

  1996-2001 2001-06 2006-11 

实际增长率    

 资本 10.5 12.9 13.9 

 劳动力 1.3 3.4 2.8 

 产出 8.9 10.9 10.7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 
  

 资本 5.3 6.5 6.9 

 劳动力 0.6 1.7 1.4 

 劳动生产率 3.0 2.8 2.3 

在经济增长中所占份额 
   

 资本 59.0 59.1 65.0 

 劳动力 7.2 15.3 13.1 

 劳动生产率 33.8 25.5 21.8 

1.  对于农业和住房部门以外的产出（由于住房部门的产出在中国国民账户中未得到很好的衡量），数据计算由自然对数之差再乘以

100 得到。 

Source: OECD calc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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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就业率在 21 世纪初的头几年来增长较快，但后来有所放缓。

过去三个五年规划期间，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降低。在过去五年

里，这可能部分反映了 2009-10 年基建投资的激增。基建支出一般来说只在较长时间内才有回报，

或者有些领域并非所有的回报都反映在 GDP 里，如修建免收过路费的道路、亏损的高铁等。 

经济增长将逐步放缓，但一段时期内仍可保持高增长 

随着中国的人均 GDP 与经合组织国家的差距不断缩小，技术追赶的机会以及资本深化的回报

率都将减少，从而使长期增长放缓（Eichengreen et al., 2012）。实际上，未必中等收入国家都能发

展成为高收入国家（根据世界银行对国家的分类标准）（Felipe et al., 2012; Berg et al., 2012）。当

前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四分之一，包括捷克、韩国和波兰，都与中国台北、中国香港、新加坡以及中

国澳门同样晋升为高收入的国家和地区。 

中国大陆经济发展的道路在很多方面与中国台北、韩国、日本、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早期经济

腾飞相似。这些经济体中，对实物资本和人力资本的高投资、生机勃勃且有竞争力的出口部门、以

及包括审慎宏观经济管理在内的稳健的政策努力推动了其经济快速发展。它们的经济高速增长持续

时间长，且只在达到相对高收入水平时才有所放缓（图 10）。中国仍有较大的追赶空间。中国在

保持经济增长的几个关键领域一直做得很出色，有条件复制此前亚洲经济飞跃的奇迹。近期经合组

织的模型显示，尽管经济增长将逐步放缓，但中国在这十年里可以保持平均为 8%（按人均来算）

的高增长（OECD, 2012d）。 

图 12. 部分东亚经济体的增长轨迹 

  

注：增长率为年度经济增长率的十年移动平均值。每个点代表十年移动平均值的每一年增长变动。十年移动平均值的起点是：日本

（1951），韩国（1970），中国（1999），中国台北（1967），新加坡（1961），中国香港（1961）。每个点的收入水平是十年移动平

均值的中间值。 

Source: Penn World Tables and OECD calc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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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业部门不断转移的劳动力将有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中期内，由于适龄劳动力数量开始减少以及人口老龄化显现，中国的人口结构将不再支持经济

增长而变为拖累因素。过去三十年来，由于抚养比降低以及储蓄率提高，生育率降低以及人口增速

放缓有利于经济的高速增长。目前的生育率约为 1.5，大大低于人口替代率，国内经济最为发达的

地区的生育率甚至更低，这说明计划生育政策在城市执行得十分严格。和其他正处于工业化的国家

一样，由于收入和劳动力参与率提高、教育程度提高、以及养育孩子的机会成本上升，农村地区的

生育率可能降低。未来十年，女性人口数量在年轻人口数量的比例将显著减少，这也将降低生育率

和人口增速。长期来看，随着妇女受教育程度的提高以及允许第一胎为女孩的家庭生第二胎的政策

生效，对男孩的偏好将有所改善。年龄在 20-64 岁的人口占比将很快达到峰值。抚养比持续攀升将

给储蓄率带来下行压力（如果中国的老年人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老年人一样消费的话）。 

随着劳动生产率增长放缓、投资率处于高位以及人口老龄化，制造业和服务业要保持高增长，

则需要劳动力进一步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农业就业人数过去十年内一直在以每年 3.5%的速度下

降，同时大量的农民工进城务工。相反，农业劳动力减少并未伴随着农业产出下降（图 13）。农

村人口持续转移将有助于提高农业利润率，农业机械化带来了更高收益。此外，只要修订关于农村

土地使用权的法律，允许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并支持农业用地租赁市场，那么小块农田可以实现合并

作业。 

图 13. 农业的就业率降低，劳动生产率提高 

每年观察值，1991-2011 

  
注：这里农业部门的定义包括林业和渔业在内。 

Source: CEIC.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以及农业劳动力继续转移到更高附加值的制造业和服务业，整个经济体的劳

动生产率还将进一步提高。一个可能性是农业就业率按照 2011 年前五年的速度继续下滑。这将使

农业劳动力的占比从十年前的 50%以上降至 2025 年的 12.5%。实际上韩国在 1970-1990 年快速工

业化期间也经历了类似的劳动力大规模转移，这一情形在日本发生的更早（图 14）。而在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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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最发达的省份在过去 20 年间也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在此情况下，非农劳动力将继续以每年近

2%的速度稳步增长，尽管比此前几年增速略有放缓。 

图 14. 东亚国家及地区的第一产业就业率下滑对比 

  

注：这里定义的农业包括林业和渔业。 

Source: CEIC, Korean Statistical Yearbook, Japan Statistical Yearbook.  

进一步的资本积累、教育和创新也将有助于经济增长 

资本深化也将继续支撑经济增长。投资比重已经很高（图 15，面板 A）。实际上，有估计称

其可能远超合理水平（Lee et al., 2012）。随着人口老龄化，国内储蓄率又将下降，主要投资占比

看似不会再进一步攀升。中国的人均资本水平比一些主要新兴经济体要高，但仍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图 15，面板 B）。中国在关键的基础设施方面仍然落后。截至 2000 年代末期，中国公路建设总

里程大约是美国的一半，但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相当、人口是美国的四倍。中国铁路建设总里程

则更为落后，约为美国的三分之一。相应地，基础设施投资的回报率可能仍然较高。尽管房地产投

资强劲，人均居住面积仍仅为 20 平米（按照国际可比标准计算则更低），而很大一部分农村和城

市人口的居住条件仍不尽如人意。总之，很多方面的需求尚未得到满足，这需要继续大量投资。 

尽管投资率很高，目前，按照国际标准，农业和住房部门以外的利润率很高：1992 年至 2009

年之间平均毛回报率约 19%，净回报率约 15%。这可能还是个较低的下限值，因为资本存量中属

于政府部门的部分没有利润。尽管回报率在几次经济放缓期间有所下降，但一直保持在稳定水平。

其他预测也证实回报率一如既往地保持在较高水平（Bai et al., 2006; Sun et al., 2011）。 

住房和基础设施部门投资量很可能在一段时期内保持在较高水平，但商业部门投资的前景则主

要视回报率变化情况而定。未来十年，供应给商业部门的劳动力将放缓，从而降低利润率。此外，

和其他高速增长的经济体情况一样，随着人均 GDP 的提高，整体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可能显著放缓。

在此背景下, 名义资本/产出比可能在 2020 年左右趋于稳定 （OECD, 2012d）。这将意味着投资比

重将下降。随着就业趋稳、劳动生产率和人均资本量增速放缓,到 2020 年,人均 GDP 增速将降至 7%

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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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中国投资量高，但职工人均资本存量依然很低 

  

注：使用购买力平价将资本存量转化成美元 2005 年不变价，以表示总固定资本形成。 

Source: OECD. 

尽管如此，仍存在可能情景。为把资本回报率降至发达国家常见水平，可能需要大幅增加资本

存量，尤其是回报率很高的非国有经济部门。商业部门就业率的扩张速度可能比综合考虑总体人口

因素后得到的速度要快。在这一情景下，投资量会更多，经济增长会更强劲。与其他东亚经济体处

于类似发展阶段时（图 12）相比，中国经济的优异表现确实显示了这种情况的可能性。 

教育水平持续快速提高，当前人口平均教育水平基本与上中等收入国家相当（图 16），并将

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包括初中阶段共 9 年的学校教育是义务教育，并于 2000 年代末期起实行免

费。这有助于保证义务教育的毕业率达到普及水平，同时也提高了更高教育阶段的入学率。高中毕

业率不断上升，高等院校的学生录取人数是 2000 年代的三倍。政府计划将在 2020 年之前保证所有

儿童都能接受 12 年的教育。久而久之，更多接受了高等教育的年轻群体将保证中国劳动者教育水

平的提高，与发达经济体的差距将进一步缩小。而且，有证据显示高等教育的教育质量一直在不断

提高：从师资力量看，有 26 所中国大学步入世界大学 500强（上海交通大学, 2012）。 

创新能力也大大增强。研发支出（R&D）在 21 世纪的第二个五年翻了一番，到 2012 年已接

近 GDP 的 2%（图 17）。《国家中长期科学与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目标是在 2020 年之前将这一

比例提高至 GDP 的 2.5%。从绝对数值上看, 购买力平价后的中国支出居第二位，仅次于美国, 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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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中国是最大的研发劳动力所在地之一。中国企业部门一直是研发支出占比最大的部门，尽管

这显示了国有企业发挥的关键作用，仅有略高于三分之一的大中型企业研发支出是由内资私企、外

资、或合资企业完成。 

图 16. 人力资本的追赶 

25-29 岁年龄段的平均受教育年数 

  
Source: Barro and Lee (2011).  

图 17. 研发支出国际对比 

占 GDP 的百分比 1 

  

1．中国和加拿大数据为 2011 年数据，其他国家数据为 2010 年数据。 

Source: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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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部门改革进一步深化 

随着高投资带来的快速增长，且大部分投资由国有企业进行，使得能有效配置资本的金融体系

变得非常重要。正如 2010 年《经合组织中国经济调查》中金融改革章节强调的那样，过去十年，

资本市场在商业部门融资中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增强。虽然在全球危机时有所影响，资本市场在总融

资中占的比重仍有增加，到 2012 年第四季度超过了 40%，这一比重在 2007 年开始改革后的五年里

翻了一番（图 18）。 

银行仍旧是中国金融体系的关键，同时必须在 2018 年底达到新巴塞尔 III 的资本要求。系统性

重要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再高一个百分点，但这些银行的名单并未公布。主要大银行的资本充足

率在 2012 年 9 月份就已经达到了 2018 年要求的标准。此外，从 2013 年开始，监管部门将允许这

些银行内部计算风险权重，这可能会使其资本充足率提高一个百分点。然而，对主要银行的压力测

试结果也反映了一些问题，一个中等程度的冲击将使得一半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低于 12％（People's 

Bank of China, 2012）。 

图 18. 融资流结构图 

  

注：资本市场融资总量为委托贷款、信托贷款、银行承兑汇票、票据、债券和股票的变动量之和。银行融资总量为本外币贷款变化量之

和。银行和资本市场融资总量之和即为―社会融资总量‖。 

Source: CEIC. 

许多新投资工具得到发展。5 年期以内的短期商业票据市场和债券市场得到了长足发展。短期

债券市场由中央银行（中国人民银行，简称―人民银行‖）进行规范和监管, 而长期企业债券则由国

家改革和发展委员会监管。在这两个市场中，只有信用评级在 A 级或 A 级以上的国企才可以进入。

目前，证券监管部门（证监会）开放了第三个发展债券市场的渠道：允许深圳和上海证券市场挂牌

交易小公司或较低信用等级公司的债券。虽然债券的存量仍与央企紧密相关，但地方政府下属公司

发行的债券和中期票据均迅猛增长。中国的债券市场规模居世界第三，不过它占 GDP 的比例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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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自己开发了新的产品，通过让储户进入资本市场的方式提高他们的回报率。尤其是银行贷

款，已经通过―指定贷款‖系统有效地实现了证券化：由投资者明确投资行业类别，设置利率要求，

然后由银行生成相应的贷款组合。其他渠道还包括利用信托银行为投资者购买证券等。一些产品还

允许投资者实现高于存款利率的回报或允许公司以低于正常水平的利率借款。在紧缩货币政策驱动

基准利率大大高于正常利率的 2010-11 年，这些产品非常受欢迎。这些产品的普及也遇到了一些监

管阻力，因为监管部门担心表外业务可能影响银行体系的稳定。这个问题仍然令人担忧，因为许多

这些工具（统称为理财产品），其公众负债的到期日和他们的资产之间不匹配。此外，在某些情况

下，资产包括给少数几家公司的贷款。对于这些产品期限错配和风险分散的规则需要得到强化。在

2012 年，自由化的进程持续，主要是人民银行给银行在利率设置上更大的空间，即允许存款和贷

款利率在更大范围地偏离政策利率。这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低风险企业从市场而非银行融资，以致影

响银行资产组合的质量。  

为缓解中小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并将地方非银行借贷渠道正规化，政府在温州市和广东省已

经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如果贷款数额不高于自有资本的三倍、贷款利率不高于央行基础利率的四

倍、不吸收公众存款，现存的非正规贷款人可以获得正式的身份。目前，贷款均为短期，且由借款

人的住宅作抵押。这些非银行的贷款人可最终成为村镇银行。 

外部方面，资本流动管制有所放宽。外国人以及中国公司在国外使用人民币的限制放松。2009

年，在中国试点地区的公司可以在中国香港使用人民币进行贸易相关的交易。这促进了香港离岸人

民币银行存款市场的发展，允许进入这一市场的公司类别逐步扩大。2012 年初，所有关于境内公

司进入这一市场的限制全部撤消，此后，非居民开立人民币储蓄账户的限制也全部取消了。因此，

以人民币结算的经常账户交易的比重迅速增长，在 2012 年的前三个季度达到 9.5%。尽管如此，人

民币依然是跨境交易总额中排名第 17 位的货币，仅占全球银行电信协会（SWIFT）的交易总额的

0.5%。 

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建设完成，并直接与 SWIFT 和环球银行传输系统相连，这大大便利了人

民币结算。此外，伦敦和新加坡也形成了两个较小的离岸市场。人民币形式国际支付的约四分之三

在香港进行，剩下的四分之一为直接将人民币支付给中国大陆的银行（SWIFT, 2012）。尽管这些

变化有助于形成流动性较强的人民币离岸市场，但银行依然不得将现金借回中国大陆。事实上，银

行持有的人民币量超出非中国客户贷款的部分必须存在中国银行，中国银行再将这些钱存放在人民

银行。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尝试增加日元本币贸易结算的经验表明，允许离岸存款回流对推动人

民币国际化非常重要。 

然而，资本账户交易管制开始放松。可投资于中国股市和银行间债券市场的投资额度已经增加

到 800 亿美元，但截止 2012 年末还未分配到具体的合格投资者头上。此外，驻香港分布的资产经

理可以申请最高为 2000 亿人民币（约 300 亿美元）的离岸人民币配额，用来投资大陆的债券和股

票市场。两项合计相当于沪市和深市可流通股市值的 4.5%。外国投资中国市场的主要渠道是香港

股市，在香港上市的红筹股的总市值相当于沪市和深市总市值的近三分之一。 现在可以使用离岸

人民币贷款为在中国的直接投资提供融资。和国内市场的规模相比，允许流入的资本量仍然较小。

国外投资者可以小规模投资中国离岸发行的债券。进一步开放长期债券和股票市场有利于政府实现

放开资本交易的目标，同时控制资本外流的风险。此外，政府还大幅减少了对国内公司海外投资的

管制，对外直接投资强劲增长。 

有两个指标表明有相当数量的资本账户实际上已经实现可兑换。随着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

增强，离岸人民币和在岸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差一般很低（图 19，面板 A）。另一个指标是中国

上市公司在境内和香港市场股价的差别。2009 年中期，同一股票在上海的价格比在香港的价格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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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30%，而这一差别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了（面板 B）。尽管如此，当市场处于压力时，法律上讲，

资本账户仍不可兑换：2011 年 9 月，当对欧洲的风险预期恶化时，投资者清算离岸人民币市场的

头寸，这样大陆借款者就有了套汇机会，但受到当局的限制，由此产生了离岸和在岸两个市场间的

差别，并蔓延至股票市场（Cockerell and Shoory, 2012）。 

图 19. 实际上资本账户可兑换的证据 

  
注：离岸人民币市场开始于 2010 年。在这之前是离岸人民币期货市场，但交易不能以人民币结算。合约价差以美元结算。 

Source: Datastream. 

图 20. 中国外汇储备规模 

不含黄金储备 

  
Source: CE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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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常账户顺差减少以及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外汇市场环境变化很大。2012 年 4 月，人

民银行宣布，人民币兑美元单日汇率浮动幅度扩大至人民银行对外公布的中间价的 1%。这标志着

向市场化汇率机制方向迈进。在此过程中，2012 年外汇储备停止增长，由于估值变化原因，储备

价值则更早停止增长（图 20）。自此，中国的外汇储备一直保持在 3.1 万亿美元左右，截至 2011

年年底，中国是外汇储备绝对值最多的国家，但从相对于 GDP 的比重来看仅为第 17 位。  

总体来看，尽管全球金融形势动荡，中国仍继续向市场化方向迈进。官方的目的在于更大发挥

市场为经济提供资金的作用。政府预计，截至 2015 年，债券和股票融资将占融资流总量（―社会融

资总量‖）的 15%，超过 2011 年的 11%。银行将在利率设置方面拥有更大的自主权。政府政策的

变化将积极促进金融机构的业务多样化，但前提是有清晰的策略以及有效的风险控制系统。金融部

门的监管将进一步放松，尤其是资本账户。然而，需仔细设计改革的先后顺序。首先应改革银行体

系，放开存贷款利率。只有当这一步骤实现之后，才应完全放开资本账户，以避免出现套利空间。

虽然没有具体的目标，但预期汇率弹性将进一步增强。汇率弹性可能会导致本币大幅升值的假设已

减弱，因为外汇市场目前更接近于均衡水平。更大的人民币汇率弹性可以增强货币政策的有效性。

其他主要政策目标包括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和金融机构破产清算制度。最后，金融监管机构之间的协

调有待提高。 

专栏 4. 金融部门改革的主要建议 

 强化对理财产品的期限错配以及风险分散的规范。 

 通过逐步扩大银行的利率浮动区间，继续推动利率市场化。 

 调整对五年期以上债券市场的监管，使之与短期债券市场的监管做法相一致。 

 逐步增加外资对股票和长期债券的投资额度。 

 扩大离岸人民币存款回流大陆。 

 允许更大的汇率灵活性。 

增强创新和竞争能力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市场竞争和创新能力对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挥着关键作用。竞

争有助于推动资源的有效配置，并刺激企业参与高成本的研发活动。创新可以通过积累无形资产提

高劳动生产率：和一些经合组织国家类似，知识资本在中国商业投资的占比不断增长（Hulten and 

Hao, 2012; OECD, 2012a）。随着经济的发展，技术追赶的成本降低，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将会更为

突显。 

竞争和创新，包括向更绿色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转变，也有助于经济再平衡（OECD, 2011b）。

绿色创新已在改善环境方面有所建树，尤其是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其潜力仍很巨大。虽然跨国公

司继续在拉动出口、传播国外先进技术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但政策已越来越致力于推动自主创新

能力以及降低对国外技术的依赖。 

自由化强化了竞争 

正如 2010 年《经合组织中国经济调查》报告中关于产品市场监管章节所述，中国长期致力于

自由化的努力使得在一段时期内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主要作用。大部分产品的价格由市

场决定，直接的价格监管和价格指导目前仅限于部分能源产品、水以及小部分零售产品。200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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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及其补充条例出台后，现代化的市场竞争政策框架已经建立。这为执法机构查处反竞

争的协议、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反竞争并购和行政性垄断提供了全面的法律基础。内部贸易壁垒总

体较低，（省际间）贸易关税使用有所缓解。实践经验表明，包括产品市场自由化在内的、旨在强

化竞争的贸易自由化和其他改革措施提高了中国的劳动生产率（Bas and Causa, 2013; Zheng and 

Ward, 2011）。 

图 21. 工业部门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对比 

采矿业、制造业和公用事业 

  
注: 在数据序列上有两处不连续。2004 年经济普查披露了大量之前未记录在案的私营企业。2011 年，工业企业的报备门槛由营业额 50

万人民币提高至 200 万人民币。这些不连续已经从该分析所使用的数据中删除。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同比增长率已通过霍德里克-普雷斯

科特过滤器进行了平滑处理。 

Source: OECD estimates based on data from CEIC on the main economic indicators of industri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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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过去的四年里，中国经济自由化的势头有所放缓。整个国有部门一直在缩小，而其势

头到 2008 年就似乎停止了。此后，国有控股企业的用工情况和企业数量一直保持稳定（图 21，面

板 A）。私营部门企业的产出增加值以高于国有企业的速度持续增长。到 2012 年中期，其资产存

量相当于国有企业的资产存量，并创造了 80%的工业部门就业岗位。国有企业仍代表着更多的增

加值而不是更多的就业，这反映了其更高的员工人均资本量。 

回顾 2000 年，国有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约为私营部门的六分之一（OECD, 2010a）。随后的

国有企业重组及其私有化帮助其提高了效率。自 2003 年以来，随着外资公司的进入市场，私营部

门的生产率得到了提升，随后国有控股企业重组的步伐放缓。直至 2011 年的过去 5 年中，农业部

门外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所放缓，这部分可以归因于国有企业重组的中断。 

其他领域的自由化总体进展较慢，包括银行业在内。2011 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资产约占到所

有银行资产的一半（CBRC, 2012）。国家还保留着对二线银行、其他贷款机构的控制以及对外资

持股比例的限制。 

―十二五‖规划预计，通过增加在国有企业独占部门的私人投资，私营部门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要求向私人资本开放的行业指导方针分别于 2010 年和 2012 年发布，内容涉及能源、金融、

电信、交通等领域。指导方针虽然解除限制，但指导方针没有明确可以以什么样的形式投资以及还

有哪些限制。这些新的安排需要进一步明确，在改善商业环境方面也要迈出更大步伐。在世界银行

对 185 个国家的调查中，中国的便利经商总分排名第 91 位，位于其他一些大型新兴经济体之前，

但远远落后于大多数经合组织成员国（World Bank, 2012）。减少新企业注册的时间是一个需要关

注的领域。 

为刺激私人投资，政府要积极主动处理反竞争行为，增强机构能力以确保有效实施。中国反垄

断法能在多大程度上有效促进竞争取决于其执行情况。官方已经开始在新法律框架下对并购进行审

查，并对地方上串通价格等其他反竞争行为采取了行动（Fels, 2012）。 

十二五规划明确了一些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且政府正积极推进将其比重在 2015 年之前提高到

8%。在这个过程中，政府要避免发展―全国冠军企业‖，而应关注消除投资障碍。不当的产业政策

激进主义将扼杀竞争，不利于政府实现发挥私营企业作用等方面的目标。 

此外，对国有控制部门也要采取新的行动。地方政府仍拥有很大亏损的工业企业，这些企业需

要进一步处置。此外，正如 2010 年《经合组织中国经济调查》中产品市场监管和竞争章节中所述，

更多的国有企业应以公司形式管理并上市，以提高它们的劳动生产率。铁路、邮政服务、水以及环

卫企业尤其如此。同样，各部委仍从事着大量的半商业活动——尤其是出版、文化和体育方面。超

过 2 万家国有企业在经营着餐馆、酒店、批发和零售商店，这些业务可以私有化。 

同样重要的是，大型央企的公司治理水平需要提高。未来一个主要的挑战将依然是协调国家所

扮演的多重角色——作为股东、监管者和经营者（OECD, 2011a）。尤其需要提高那些处于上市国

有企业和政府之间的不透明控股公司的透明度。其上市资产应从上市公司的主要股东——即控股公

司中剥离出来。2008 年，已有近 67%的央企资产实现上市，约占央企税后利润的 90%。如果政府

成为这些上市公司的直接股东（类似于成为大型国有银行股东的情况），那么政府将可以直接享受

这些公司的分红，透明度也将提高。然后需对控股公司进行重组，其剩余资产也应最终上市。虽然

国有部门的整体公司治理状况尚待改进，特别是位于国有公司金字塔顶端的控股公司，但部分上市

国有企业已经在这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包括在香港上市的五家最大的国有企业，根据经合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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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治理规范》评出的十家最佳治理公司中，它们榜上有名（Hong Kong Institute of Directors and 

Baptist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12）。 

加强研发 

研发的强劲增长使国内发明专利数量在 2006 年至 2011 年之间增长了三倍以上。同样的，中国

居民发表在国内外科学期刊上的论文数量也在近年大幅增加。即使如此，中国仍旧在创新方面落后

于经合组织国成员国。一个重要的国际基准是在美国、欧洲和日本同时注册专利的数量。以此标准

衡量，2010 年中国占全球专利数量的比重还不足 2%。在国内，外国公司获得的专利一般涉及重大

的创新，而中国公司获得的专利则多为改良。 

创新产出持续落后于资源的投入，因此需进一步改革。保证资金的有效、透明配置至关重要。

公共资金的一些分配机制并非遵循最佳实践，而是倾向于某些特定的项目或效果（Shi and Rao, 

2010）。同样，应处理好支持基础性研究和支持战略性项目之间的关系。正如最新的《经合组织科

学、技术和工业展望》（OECD, 2012b）中强调的，与经合组织成员国相比，中国公共研发资金的

分配严重向应用型研究倾斜，这说明中国应重新平衡资金重点，以支持前沿技术的研究。 

经合组织成员国的经验也突出显示了好的架构对建立正确的创新激励机制以及有利于创新的环

境的重要性（OECD, 2010b）。架构中应包含知识产权体系，以平衡处理好为高额的投资提供足够

的资金回报和保护以及允许企业使用新技术二者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于

2001 年签署了与贸易有关的国际知识产权协议，中国已经建立起一个和国际准则一致的知识产权

架构。此后该架构数次修订，主要集中在 2009 年，修订后的架构更加接近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做法。

虽然加强执法工作的努力不断加大，但对包括盗版软件和假冒商品在内的侵权问题的担忧依然存在 

（Kassner, 2012）。近期调查显示，在外国投资者依然对中国保护知识产权的力度表示担忧

（AmCham China, 2012; European Chamber, 2012）.。 

尽管如此，有迹象表明，当被侵权的公司对可能违反知识产权的行为寻求法律支持时，事情往

往能得到妥善处理。一项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调查显示，对侵权行为采取法律行动的公司中约三分之

二都对地方政府和法院的合作水平表示满意（AmCham China, 2012）。一项对浙江省的法院处理的

商标侵权案件的分析也支持这一结果，分析显示大多数裁决都有利于外国公司（Snyder, 2012）。

国内外企业均越来越多的使用法律途径解决侵权问题。事实上，随着国内创新能力的增强，国内知

识产权的发明者和拥有者，尤其是来自软件类等高科技领域的专利发明者和拥有者，越来越多地寻

求更强有力的法律保护（Suttmeier and Yao, 2011）。未来，通过提高法律意识和确保对违规者的足

够惩罚来进一步加强保护知识产权的执行力度，这有利于通过跨国公司传播国外先进技术，并实现

创建世界级自主创新能力的政策目标。 

加强关于治理、竞争和融资等其他框架的建设，也将支持创新目标的实现。中小企业仍然面临

融资难的问题（OECD, 2010a）。对新兴经济体公司层面的研究突显了框架建设的重要性，比如融

资和竞争对创新的速度起决定作用（Ayyagari et al., 2011）。一项对中国中小企业经理人的调查研

究分析了阻碍创新的主要体制性障碍，最大的两个障碍时是融资难和不公平竞争 （Zhu et al., 

2011）。这阻碍了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及其将新技术商业化的能力。近来，融资渠道有所改善，银行

对小微型企业的贷款迅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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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5. 增强竞争和创新能力的主要建议 

 明确允许私人投资（包括外资）进入更多领域的相关规则。通过减少企业注册时间，改善企业经营环境；避

免在新的战略部门推广―国家冠军企业‖ 

 通过加强政府资金的分配机制来提高研发支出的效率，并更多支持基础性研究的费用支出。 

 通过提高法律意识和加强对违法者的打击来增强知识产权的执行力度，确保对国内外创新者的保护。 

 

推进包容性城市化需要深化改革 

对土地和国内流动人口的限制曾在较长时间内制约中国的城市化，但是，随着 90 年代限制政

策的逐步放开，城市化迅速加快。结果，城市化率由 1978 年改革开放初期时的 17%提高到了 2012

年的 52.6%，预期将继续提高。即便如此，中国的城市化率相对于中国人均收入的国家水平来说其

依然较低（图 22）。此外，虽然居住在大城市的人口占比大幅提高，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处于较

低水平，政策制定者们也一向青睐小城市。 

图 22. 全球城市化和收入水平 

包括人口超过 1500 万的所有国家 

  

Source: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IBRD) and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2011). 

城市化已经并将继续成为经济增长和社会变革的有力推动力。城市扩张主要通过农村人口向外

迁移的方式，劳动力从农业部门重新配置到劳动生产率更高的部门，城市地区的集中可以发挥聚集

效应。在这一过程中，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改善：接近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口目前居住在人均收入接近

智利、墨西哥或土耳其水平的地区（图 21）；中国最富裕的 25 个大城市（或大都市，metropolitan 

areas）（根据 Herd et al., 2013 的定义，参看第 1 章）按购买力平均计算的人均 GDP 的平均值已相

当于葡萄牙的水平。大城市的劳动生产率更高，即使劳动生产率超过一定规模后增速会放缓。与此

同时，剩余劳动力的离开和农民工的汇款，使农村地区人均收入提高，并逐步缩小与城市的收入差

距（专栏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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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 中国人均 GDP500 强大城市：国际比较 

2010 年人均 GDP 排名前 25 的大城市，使用世界银行的购买力平价汇率计算 

  

Source: CEIC,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Communiqués on 6th Census issued by local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fices;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and OECD calculations. 

 

城市化带来了巨大的好处，但也有代价。一是交通拥堵：公共交通设施的发展与城市化非常不

配套。城市也重新组合了各行各业，产生了比农村地区更多的出行，并影响了空气质量。但大城市

也不一定就比小城市污染严重，事实上，紧凑的城市有助于减少对机动车的依赖、便于更有效的生

产和使用能源，而收取碳排放和交通拥堵费以及出台监管则有助于解决环境问题（如下）。 

随着人均 GDP 的增长，对居住空间的需求也在上升（图 24），尽管增速不如其他东亚国家

（Berkelmans and Wang, 2012），原因是中国规模空前的农民工进城以及这些移民对居住空间的较

低需求。随之而来的便是大量主要城市区域人口密度的下降——这往往始于较高的初始水平。上世

纪 90 年代初期，土地使用权开始上市交易，住房投资也开始兴起（图 25）。2010 年，地方政府成

立的专门机构出让土地使用权的总收入超过 GDP 的 7%，但是其中只有约一半可算作地方政府的净

收入（如 2009 年数据，见表 5）。另一半资金的使用则不够透明。尤其是，官方数字显示的征地

补偿款比农民实际拿到的钱要多得多。到 2012 年，土地使用权出让总收入跌至 GDP 的 5%。购得

土地使用权的房地产开发商必须遵循一系列复杂的行政程序才能开始建设。与此同时，农村集体所

有土地非法建筑的大量出现，结果有些被没收和拆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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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居住空间与人均 GDP 

  
Source: CEIC,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ECD calculations. 

图 25. 住房投资 

不包括土地，占 GDP 的百分比 

  

Source: Herd et al. (2013). 

2010 年，生活在城市地区的农村移民总数约为 2.75 亿，即中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他们中的

绝大多数人没有居住地的户口，因此他们及其家庭成员均无法享受与当地城市户口居民一样的社会

福利，尽管在一些城市中，涉及外来移民教育、医疗和养老的法规近些年正在放松。以上海为例，

目前约有 70％的外来人员子女在公立学校里接受免费义务教育。然而，高中和大学教育的放开进

展更慢，在这两个阶段，户口虽然不是法律上的障碍，但仍然是事实上的障碍。福建省在这方面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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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突出，该省宣布允许外来人员子女的高中生在当地参加高考。在医保方面，移民家庭要给他们的

孩子上保险非常困难，而这些孩子的健康状况往往较差。此外，经济适用房的受益者也仅限于持有

本地户口的人群。 

表 5. 各级政府收支情况  

不包括社保以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 

   

 总计 中央 

地方 

 

地方 

总计 
省 市 县/区 乡镇 

 
占全国 GDP 百分比% 

自筹收入 27.6 11.4 16.3 3.6 6.1 5.4 1.2 

    税收 17.5 9.8 7.7 1.8 2.5 2.4 1.0 

    土地出让总收入 4.4 0.1 4.3 0.4 2.1 1.7 0.1 

    其他 5.8 1.5 4.3 1.3 1.4 1.4 0.2 

  
  

     
自身支出  29.4 5.3 24.1 5.1 7.4 10.3 1.3 

    土地补偿及改善土地费用 1 2.3 0.0 2.3 0.1 1.1 1.0 0.1 

自有账户结余  -1.8 6.1 -7.8 -1.5 -1.3 -4.9 -0.1 

    上级政府转移支付 
 

0.0 8.4 8.4 6.1 5.5 0.0 

    向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 2 
 

8.4 
 

7.2 4.4 0.0 0.0 

净入账的转移支付 
 

-8.4 8.4 1.2 1.7 5.5 0.0 

结余 = 净获得的金融资产 -1.8 -2.3 0.5 -0.3 0.3 0.6 -0.1 

    现金余额使用 （负值为增加） -0.8 0.3 -1.1 0.0 -0.5 -0.7 0.1 

    净贷款额 3 2.6 2.0 0.6 0.3 0.2 0.1 0.0 

  
净转移支付占自身支出的百分比 

转移支付依赖度   - 34.8 23.4 22.5 53.7 n.a. 

n.a.表示无相关数据。 

1. 此行衡量的是地方政府在出让土地使用权之前所承担的费用。这些费用包括（i）向农民和原业主支付的征地开发补偿金，以及（ii）

出售土地使用权之前，地方政府修路、通水电等改善土地状况而产生的费用。各级地方政府的数值由其土地出让总支出所占所有

地方政府比例推算出。 

2. 向市一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不包括省政府向县、区一级政府直接提供的转移支付。 

3. 中央政府代表省级政府贷款，省级政府再将资金借给下一级政府。 

Source: OECD calculations based on Ministry of Finance (2010), Finance Yearbook 2009; Ministry of Finance (2011a), 2009 Fiscal Statistics of 

Prefectures, Cities and Counties; Ministry of Finance (2011b), Local Fiscal Statistical Yearbook, 2009 

在此背景下，中央政府开始推动户口制度改革，尤其是允许持有一地户口的人转到另一地，以

及由农村户口转为非农村户口。不同城市的户口改革方式千差万别，但受制于一些相关条件，整体

来说力度非常有限。结果是超过 2.5 亿的农村移民中只有极少数能把他们的户口由原籍迁到了现在

的居住地。很多人是自己选择不转户口，因为一旦转为城市户口，他们可能会丢掉潜在价值很高的

农村土地，而且如果其他地方有更好机会，他们也更容易流动过去。总的来说，迄今为止的户口改

革主要对那些受过良好教育、从一个城市移到另一个城市并且有意在新地方长久居住的人有吸引力。

因此，向前推进改革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户口与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权利进一步脱钩，比如给外来移

民发居住证，让他们与本地城市户口持有者享有相同权利。由于受教育的渠道快速拓宽，此类政策

的成本正在下降。苏州在 2011 年引入了这一制度，截至 2012 年年中，已经发放了 600 多万个居住

证。 

将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相关规章制度非常僵化，阻碍了城市化的进展，这部分反映了对粮

食安全的过分担忧（Herd et al., 2013）。在未来几年中，这种做法很可能给土地价格带来较大的上

行压力，刺激非法建设。农村地区土地所有权的相关法规亟待变革，要让农民和其所在集体获得土



评估与建议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43 

地使用权，并使他们可以改变土地用途用于建设。市场化改革的实施需要有明确的标准和良好的城

市规划 （OECD, 2012c）。在这个新制度下，出售土地使用权用于开发将给农民带来资本收益。在

房地产交易中，现行的营业税税率随着获益规模的不同而变化。若一个农民出售土地使用权用于住

宅开发，那么他应该上缴全价的 60%作为税金，毕竟他获取这一使用权是没有成本的。这笔税收

应纳入地方政府。 

专栏 6. 促进包容性城市化的主要建议 

 允许外来移民上居住地的高中、在居住地参加高考，取消大学针对本地学生的名额分配。 

 将本地户口与享受当地公共服务的权利脱钩。 

 参照城市的做法改革农业用地的使用权。 

 在满足分区和城市规划标准的前提下，放松对农业用地转为商业开发和住宅用地的限制，允许农民直接向开

发商出售土地,，以及整合小块农业用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改革地方财政以促进区域平等并推进城市化 

自上世纪 90 年代早期，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开始扩大。据 2010 年《经合组织中国经济调查》

关于中国区域差异的章节显示，从 2005 年左右，中国区域差距拉大的走势停止，区域差距可能已

经有所减小，但仍然比很多经合组织成员国要严重一些（图 26）。基建投资向欠发达地区——尤

其是西部大开发覆盖的地区——倾斜，有助于缓解地区之间的不平衡。正如上文所说，城市化缩小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 

图 26. 中国与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区域差异  

2009 年或邻近年份的区域人均 GDP 基尼系数 

  

注：基尼系数的范围在 0（完全平等）到 1（完全不平等）之间。各国区域的定义并不相同，以避免人口相差太大而失去可比性。在中

国，区域的单位是市；在美国，区域的单位是州；在欧洲，使用的是地区单位统计术语中的第二层级。在其他国家，区域的单位是国家

以下最高的行政区划，比如省或州。中国、美国和韩国的数据是 2010 年的，希腊和土耳其的数据是 2008 年的。只有那些包含 10个区

域以上的国家才计算基尼系数。 

Source: OECD Regional Statistics and th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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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减轻区域差异带来的影响，近年来国家的政策越来越关注公共服务的均等化（State Council, 

2012）。相当高比例的公共服务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各省的税收大体上与各省 GDP 的比例相当，

鉴于各省之间的 GDP 差异，公平提供服务就需要大幅提高对低收入地区的转移支付。此外，持续

高速的城市化进程需要对地方基础设施大举投资。长期来看社会投资也会增长，且这部分资金主要

投在地方一级。总之，将来财政转移支付的需求将会大幅增加。 

具体来说，中央政府以下有四级：省、市、县/区、乡镇。与经合组织成员国相比，名义上的

分权程度相当高，意在确保地方的公共服务需求得到高效满足。然而，地方政府没有调整其税收来

源的税率和税基的自由度。此外，地方上财政支出的主要决策还是由中央政府授意，实际上地方政

府相当于中央政府的代理（Wang and Herd, 2013）。各级政府之间的职能也存在重叠。地方政府的

地税税基有限，且无权调整税率，但是它们却可以拿到全国性税收中的固定分成：2011 年这些分

成占到了地方政府收入的 15％。它们还可以拿到土地使用权出让的收入的一部分。即便如此，地

方政府仍需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以平衡预算，毕竟它们一般不允许借债。对转移支付的依赖尤其体

现在县和县级市这一层级（表 5）。  

中央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是 1994 年的财政改革时定下的，这一支付系统包括三个部分： 

 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目的是减缓各地财政的不平衡，使用较为自由（2012 年占全部转

移支付的 47％）； 

 专项转移支付，仅能用于特定目标，如在地方政府提供配套资金的前提下为某些领域的地

方项目提供补贴（占全部转移支付的 42％）; 

 补偿性转移支付，主要拨给由于 1994 年的改革而收入减少的省份，这一形式目前尚未完

全取消（占全部转移支付的 11％）。 

1994 年后转移支付增长很快，1995 年它占 GDP 的 4.7％，2012 年这一比例涨到 8.7％。在支付总

额中，补偿性转移支付的比例大幅下降，这与系统设立之初的安排相符。 

转移支付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的差距：各省之间变得很平均，但是一省内部的差异仍然

较大。县一级政府尤其依赖转移支付，很多县政府即使拿到了相当数额的拨款后，仍然没有足够的

资金来完成中央政府下达的任务（Shen et al., 2012）。一省内部的财政不公平程度似乎与该省的收

入水平无关，而与地方政策有关。例如，在高收入省份中，浙江省的地方财政公平情况就比广东省

好；而在收入水平较低的省份中，贵州省的财政公平情况就好于辽宁省。 

可自由支配的转移支付所占的份额是 58％，这位于经合组织国家（较宽泛）的区间内。其中

一般性转移支付旨在降低全国人均公共支出的差异，而补偿性转移支付一般流向最富裕的省份。相

反，专项转移支付再分配的作用较弱，包括 100 多种不同类型，全部在专门或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分

配，因此与基于规则的制度相比透明度有所欠缺。不过，再推进一步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可能很困难，

因为中央政府希望下级服从它的政策优先方向。因此需要努力提高专项转移支付的有效性，确保它

们不影响财政公平的目标。例如，可以将不同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打包成为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

分配给特定类型的社会服务。 

迄今为止，转移支付的需求情况大多是基于一省的户籍人口而非实际人口而评估的。这实际上

带来提高财政公平的效果：因为流动务工人员不管身在何处，总是注册在户口所在省份，低收入省

份的实际人口比户籍人口一般要少。政府目前正在改进这一决定转移支付的公式，即人口数计算加

上实际人口和户籍人口之差的 15％（Ministry of Finance, 2012）。这样将会部分考虑到一省接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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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人员的成本。然而作为一项规定，它又会影响到公平的程度。正如补偿性支付一般聚集到高收入

省份，人口基数计算上的变化给低收入省份带来了不利影响，这一影响可以通过更快地削减补偿支

付来抵消。 

1994 年的税制改革使得一些地方政府入不敷出，缺口依靠中央政府迅速增加的转移支付得以

弥补。这就使得中央或省政府必然会参与下级政府的支出决策。如果目标是尽可能地下放支出决策

权的话，那么 1994 年定下的地方政府国税分成比例则需重新考虑，分给县和区一级政府的增值税

比例尤其需要大幅提高。将增值税扩大到服务业领域，并取代营业税（营业税不能计算进项税）将

有助于这一转变。税收结构的比例需要调整，因为营业税是几乎完全的地方税，而增值税的四分之

三归中央政府。  

自 2003 年开始，中国就在考虑引入物业税，以提高地方税收收入。不过，由于中国政府拥有

所有的土地，那么开征物业税就会降低土地的价值，政府因此面临矛盾：若引入一个一般性的物业

税，它们从卖地中得到的收入就会减少。目前中国已经有了一些针对物业的税，收入为 GDP 的

1.7％，这一比例与经合组织区域的征物业税差不多。然而中国三分之二的此类税收都是基于交易

过程，所以会降低房地产市场的流动性。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推进，支持征收物业税的力量将会逐渐增长。卖地收入在财政收入中的重要

性将会显著下降，若农村居民可以享有像城市居民一样的产权，从而可以从农业用地转为住宅用地

带来的土地增值中获益的话，那么就更有利于开征物业税（见上文）。长期来看，物业税将成为财

政收入的一个稳定来源——即使这一收入将会主要集中在富裕地区的政府。 

2011 年，重庆和上海作为试点开始征收第二套住宅的物业税。在上海，这一税种仅适用于新

购的第二套面积在 180 平米以上的三口之家住宅。针对单价在地方均价２倍以内的住房，税率为每

年 0.28％。除此之外，如果新婚子女使用父母购置的第二套房，则无需缴纳税。上海和重庆征收的

此类税收总额预计会很少。 

最后，目前试图减少政府层级的改革努力进展缓慢。这些努力亟待加强，而且还需考虑到大城

市发展。当前的改革旨在建立从省到县之间的直接支付渠道，绕过地级市一级，目的在于减少行政

层级，更好地支持农村地区发展（Ministry of Finance, 2009）。地级市政府往往设在该地级单位的

大城市（区），如果将管理县的责任从地级市政府中拿走，那么这将促使这一级政府转型为集中精

力处理城区事务的实体。参考在一些地区已经发生的案例，在某些情况下，城市（区）可以考虑与

周边的县整合。 

专栏 7. 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的主要建议 

 继续提高一般性政府间转移支付比重，并通过归并专项转移支付来改进设计。 

 市辖区面积较小的主要城市应该扩展其边界，吸纳周边的县，以使得行政范围覆盖整个大都市区。 

 从对土地房屋交易征税过渡到对其持有环节征税，同时维持整体的物业税负担大致不变。 

发展绿色经济需要协同努力 

转向环保型的消费方式与生产方式是中国优先考虑的一项重点政策。这需要广泛的改革，―十

一五‖规划确保控制一些种类的污染，提高水资源和能源使用效率。然而，供水系统的很多环节仍

然饱受重度污染之害，给一些沿海地区带来问题。中国城市和地区的空气质量很差，其污染严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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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高于经合组织成员国和其他中等收入国家（图 25）。由于颗粒物浓度高，空气质量很差（图 27、

28）。此外，近期的空气污染事件中，特别是北京的雾霾天，颗粒物浓度多次超过世界卫生组织定

义的上限，堪比臭名昭著的 1952 年伦敦浓雾事件。鉴于很多种类的污染可以溢出国界，处理环境

问题也有很重要的国际意义。这点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格外明显，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温室气体的最大

排放国，而且排放量还在持续快速增加。未来的难题在于进一步让污染和其他形式的环境恶化与经

济增长脱钩。 

中国面临的环境挑战与快速经济增长密切相关，也反映了深层的工业和能源结构。在提高能效

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进展，但是仍然相对落后。中国的能源需求也在飞速上升，最近已

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费国，尽管人均能源消费仍然较低。中国的能源需求极为依赖化

石燃料，尤其是它储量丰富的煤（图 29）。发电和中央供热系统主要靠煤，重工业也直接烧煤，

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源头。随着中国飞速成为世界可再生能源使用能力与设备制造的领导者，清洁能

源的供给也以令人瞩目的速度增大（Pew, 2012）。清洁能源的比例在中期内将会继续增长，但份

额仍然较小。水污染来自各种各样的点污染源和面污染源，尤其是家庭和农业生产。在中国某些地

区，水质问题因缺水而雪上加霜，对地下水资源等造成了压力。 

图 27. 达到特定颗粒物浓度的城市比例  

  
注：数据为 2010 年或最近有记录的年份。 

Source: CEIC, OECD and NBS-MEP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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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小直径颗粒导致的户外空气污染 

对 PM2.5 浓度的卫星的年度估测值，人口加权平均 

与世卫组织年度曝露于污染临界值的比率 

  

Sourc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2012), concentrations have been estimated using satellite remote sensing data. 

 

图 29. 中国的初级能源生产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0 1 2 3 4 5 6

澳大利亚
巴西
英国

阿根廷
加拿大
俄罗斯
西班牙
美国
波兰
印尼
南非
日本
德国

意大利
法国

墨西哥
土耳其
韩国
越南
中国

巴基斯坦
孟加拉
印度

各国监测表读数与世界卫生组织年度暴露临界值之比

世界卫生组织定义的曝露

于污染的的年度临界值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3,500

1991 1994 1997 2000 2003 2006 2009 2012

百万吨标准煤百万吨标准煤

煤 原油 水电 天然气 可再生能源 核能



评估与建议 

48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环境恶化负面效应显著，需要持续而强有力的政策应对。暴露于污染的空气、水或其他污染物

中会损害健康，气候变化也会通过灾害性天气和其他渠道带来祸患。污染带来的一般后果包括财产

损失和资源枯竭。量化环境恶化很难，但是近期一些研究估计中国的这些环境成本非常高 

（Ebenstein, 2012; Matus et al., 2012; World Bank-DRC, 2012） ，它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因为环境

恶化给穷人和弱势群体带来的损失更大。政府已投入巨资改善饮用水的供应，但是很多人——尤其

在农村——仍然深受水污染引发的健康威胁。解决环境问题很有可能带来一系列明显的连带益处，

因为很多情况下，各种严重污染来自同一个污染源。 

图 30. 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排放强度 1  

  

1. 圆圈的面积与该国二氧化碳排放量成正比。 

Source: IEA. 

在治理过度农垦造成的沙漠化问题上也做出了大量努力，包括退耕还林、大规模的植树造林计

划等。虽然这些努力并非总能取得完全成功，例如很多新植的数目迅速死去或未能长成，但是沙漠

面积已经开始减少。此外，沙尘暴的数目也在减少，尽管强度有所增强。 

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将环境问题摆在优先位置，期望能在最近的成功基础上更进一步。

政府要减少更多种类污染物的绝对排放量，并且首次提出了单位产出二氧化碳排放的具体减少目标，

这是向２０２０年减排目标迈进的过渡性一步，它将有助于把中国当前较高的碳排放强度降低到大

多数国家的水平，同时容许当前较低的人均排放量有所上升（图 30）。能源、水资源使用效率和

森林覆盖率的相关指标也已经设定。为达到这些目标，很多目前已落实的战略将会深化，在某些情

况下还会拓宽。各级政府和私人企业对水处理和其他环境基础设施的支出将会进一步增加。通过改

造二氧化硫和一氧化氮过滤设备来减少热电站空气污染的努力将会持续，新增发电站的标准正在向

经合组织成员国看齐。关闭污染严重的老旧工业设施以及发电站的工作也将会继续推动。 

除了这些措施，为了更有效更经济地达到政府的目标，重点需要转向依靠充分落实以市场为基

础的改革。尽管目前采用的指令性计划方式在改善环境方面经常是成功的，但是它也有负面的后果，

如代价不菲的电力短缺。用行政方式进一步关闭工业产能也可能有较大成本，毕竟定位这些闲置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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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和采取措施都需要动用资源。在一些地区，排污口末端控制措施已经达到了极限，大型发电站煤

粉燃烧器的脱硫设备安装已经接近饱和，小型发电站安装这些设备可能又不可行（Wang, Lei et al., 

2012）。由于制造业比服务业污染物排放更多，执行―污染者付费‖原则的市场化解决方案也会有利

于实现政府提高服务业产出比例的目标。 

图 31. 零售柴油和汽油价格中税收的比例 

百分比，2012 年第二季度 

  

Source: IEA. 

中国在放开一些能源的价格上已经取得了显著进展，有利于实现能效目标，保证能源补贴处于

国际上较低的水平。汽油和柴油的价格形成机制已经改变，使得国内价格可以反映此前一个月的国

际平均价格，这样便可给终端用户更好的信号。然而，政府仍然干预油价，试图抚平价格波动，当

前的价格形成机制为政府在油价飙升时采取最高限价留下了余地。为了确保及时的价格传递，政府

应该全面放开价格，但首先要在分配方面鼓励竞争。与国际标准相比中国的油价仍然较低，所以仍

有空间提高燃油税以使油价向经合组织成员国平均水平靠拢（表 28）。在放开煤价上已经有显著

进展，但一些供应商还是被要求按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向电厂卖煤。相比之下，放开天然气价格的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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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没有变化，这就压低了发电厂的利润，不利于未来的投资。政府应该改变对居于垄断地位的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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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煤的成本。这样将会使电价管理方式向油价管理方式看齐，从而扭转发电企业的财务状况。之

后政府应该落实它的试验性方案：在某些地区分离国家电网的分配公司。如果这些试验能够成功地

提高效率，就应该推广。一旦电力分配与传输分离，就应该尝试一个市场化的能源定价机制，以鼓

励竞争，为引入碳定价铺平道路。与此同时，当局应该避免为某些工业政策目标提供特殊的定价安

排。 

水价改革也应该有助于实现水资源保护和更广泛的环境保护目标。尽管民用水价已经提高，但

与其他国家相比仍较低，应该再上浮一些。用水分配的问题可以通过给贫困家庭提供直接帮助来解

决。在农村地区建立当地水资源市场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进展有时受制于政府的干预。为

农民提供更清洁水资源使用权以及允许水资源交易能给农民带来有效的激励机制，同时也会额外地

增加他们的收入。鉴于中国水资源的很大一部分用于农业，该领域的进展极其重要。 

中国很早就征收排污费和试点排放交易体系（ETS），尤其是针对二氧化硫。―十二五‖规划还

针对污染和碳定价提出了设想（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2011）。这些方案益处良多，

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越来越流行，尤其有助于实现气候变化相关的目标。迄今为止，中国的试验喜

忧参半，有些计划没能达到预期目标。其失败很多时候与政策落实不力有关，导致遏制污染的动力

不足。排污费有时定价过低，并且在征收上出现问题，执行不利。交易体系的问题在于薄弱的机构

基础、规模不够和不当的政府干预。中央和地方政府正在一些城市和省份建立二氧化碳排放交易体

系的试点。为了确保效力，这些试点项目应设定明确的排放滚动上限，明确定义（且最好是较为宽

泛的）涵盖内容，执行强有力的监督、报告和核查体系，并且对于那些超标排放的企业实施有效制

裁。 

因此，下一步的重点应该放在污染定价机制的更好落实上。应通过提高征收污染税费来增强污

染的价格信号。适用税率应该调整，以确保有足够的减缓污染激励机制与政策目标一致，比如可以

采用指数化的手段，以免它们的效力随着时间推移而减少。中国政府要减少碳排放，全国性的碳排

放定价机制是基础。理论上这既可以通过碳交易也可以通过碳税来实现。然而，鉴于以往中国和一

些经合组织国家在污染额交易机制方面的各种经验及其带来的管理上的复杂性，全国性的碳税可能

更加切实可行。不论采取何种方法，实行的关键难点在于确保引入碳税带来的更高成本能体现在电

价上。 

市场化改革必须辅以高标准和周密计划，特别是涉及到城市问题。国际经验表明，规划合理的

紧凑型城市有很多环境和其他方面的优势，尤其是能源使用效率更高和交通污染更少 (OECD, 

2012c）。前文已提到，中国城市的人口密度很高，随着它们继续扩张，确保土地有效使用和公共

交通投资充足将是关键。这将有助于控制正在猛增的机动车使用。很多城市已经采取措施控制机动

车拥有量车，尾气排放标准也已经提高。不过，排放标准的有效性取决于燃料质量标准，而在中国

大部分地区后一标准仍然较低。要想在控制空气污染、尤其是氮氧化物排放方面取得成功，就需要

更协调一致的努力来提高这方面的国家标准。进一步推动近期那些改善建筑和消费品能源标准的举

措也将有助于达成能效目标。 

整体上，中国需要加倍努力强化环境法规及其执行力度。近些年中国不断调整建设环境政策和

环保措施的框架（McElwee, 2011）。2008 年中国成立了环境保护部，它拥有制定环境政策的广泛

职能，将环境事务提高到了部级水平。但是政策执行仍然主要由地方政府控制下的环保局来负责，

而地方政府经常会面临利益冲突。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监管对在关键领域取得进展十分重要，未来必

须继续努力。中国还采取了提高罚金等惩治措施，未来须继续提高处罚力度，确保其形成足够的威

慑力。政府正在努力强化监管的一个特定领域便是核能安全。最近一项安全审查发现大多数核电站

符合国内国际安全标准（Zhou, 2012），不过核能领域正在飞速扩张，监管能力随之跟上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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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的监测和信息发布有利于更强有力的执行。上个十年末期，中国开展了一项全国性环境普

查，为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提供了关于环境难题的重要信息。最近，它还更加密切地追踪工业

排放的空气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硫和汞；尤其对危害人体健康的空气细小颗粒物的检测也已在全国

范围内铺开。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意识和关注有所提高，信息发布也正在改进。信息发布的方式也正

在改变，比如公布官方的空气污染指数等途径。然而，在定期发布涵盖更广的污染物报告方面仍需

进一步努力，比如纳入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这方面的进展将有助于政府建立更广泛的环保目

标。 

专栏 8. 改善环境的主要建议 

 提高燃油税并完全放开油价，以鼓励节约能源。推动煤价和天然气价格全面市场化。从发电部门着手，放开

电价，避免对某些特定工业用户实施偏袒性电价。 

 提高终端用户的自来水价格，更好地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并鼓励节水。 

 提高排污费并向环境税体制转型。有效实施排放交易体系的试点项目。推进全国碳定价体系，比较可行的应

该是实施碳税，当然也取决于碳交易试点情况。进一步提高机动车排放以及燃料质量的标准。 

 建立更广泛的环境目标，加强执行力度，让地方政府对环境负责。 

 改进全国的环境数据搜集工作，发布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等所有主要污染物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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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OECD 在结构性改革上的主要政策建议与 2012 年 11月举行的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简称十八大）的相关内容的对应 

OECD 的主要建议 十八大的指示 

金融领域改革 

 

通过逐步扩大银行的利率浮动区间，继续推动利

率市场化。调整对五年期以上债券市场的监管，

使之与短期债券市场的监管做法相一致。 

 

逐步增加外资对股票和长期债券的投资额度。扩

大离岸人民币存款回流大陆。允许更大的汇率灵

活性。 

 

稳步推进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改革。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 

 

逐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竞争与创新  

 

明确允许私人投资（包括外资）进入更多领域的

相关规则。通过减少企业注册时间，改善企业经

营环境；避免在新的战略部门推广“国家冠军企

业”。 

 

通过加强政府资金的分配机制来提高研发支出的

效率，并更多支持基础性研究的费用支出。 

 

通过提高法律意识和加强对违法者的打击来增强

知识产权的执行力度，确保对国内外创新者的保

护。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必须

更加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毫不动摇鼓励、支

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

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完

善知识创新体系，强化基础研究、前沿技术研究、社会公益

技术研究。 

 

实施知识产权战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包容性城市化 

允许外来移民上居住地的高中、在居住地参加高

考，取消大学针对本地学生的名额分配。 

本地户口与享受当地公共服务的权利脱钩。 

参照城市的做法改革农业用地的使用权。 

在满足分区和城市规划标准的前提下，放松对农

业用地转为商业开发和住宅用地的限制，允许农

民直接向开发商出售土地，以及整合小块农业用

地以提高劳动生产率。 

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 

 

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

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 

 

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提高城镇化质量。 

 

政府间财政关系 

继续提高一般性政府间转移支付比重，并改进 

专项转移支付的设计。 

 

市辖区面积较小的主要城市应该扩展其边界，吸 

纳周边的县，以使得行政范围覆盖整个大都市

区。 

 

从征收土地交易税过渡到对其持有环节征税， 

同时维持整体的物业税负担大致不变。 

健全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

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 

优化行政层级和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可探索省直接

管理县（市）改革，深化乡镇行政体制改革。 

加快改革财税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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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方面 

 

提高燃油税并完全放开油价，以鼓励节约能源。

推动煤价和天然气价格全面市场化。从发电部门

着手，放开电价，避免对某些特定工业用户实施

优惠电价。提高终端用户的自来水价格，更好地

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并鼓励节水。 

 

提高排污费并向环境税体制转型。确保二氧化碳

排放交易试点方案的有效实施。推进全国碳定

价，比较倾向的是实施碳税，当然这也取决与排

放权交易试点的进展。进一步提高机动车排放以

及燃油质量指标。 

 

 

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

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

生态补偿制度。 

 

 

 

积极开展节能量、碳排放权、排污权、水权交易试点。加快

改革财税体制。 

 

 

建立更广泛的环境目标，让地方政府对环境负

责。改进全国的环境数据搜集工作，发布二氧化

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等所有主要污染物的信息。 

 

 

加强环境监管，健全生态环境保护责任追究制度和环境损害

赔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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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章：城市化、增长与社会融合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受到土地与人口迁移等等因素的制约，随着各种限制条件的逐渐
放宽，直至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才开始大规模发展。人们开始大批进入较为富
裕而且生产率较高的城市，而在聚集效应的助推之下，这些城市的生产率也得到了进一步提
高。在这一进程中，城乡收入差异不断缩小。但是，城市化也会带来高成本，例如配套公共交
通设施发展跟不上而导致的拥堵。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居住空间的需求也必定持续增
加，助推土地价格上涨。只有放宽农用地变更为建设用地的限制条件，才能缓解土地价格压
力。为使城市外来人员更好地融入城市生活之中，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尤其是结合更加市场
化的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制度改革，放宽户籍限制，不断改善城市外来人员及其家庭成员在教
育、医疗，以及其它社会福利方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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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持续不断发展。据官方统计，目前过半数人口为城镇居民，但

实际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口（约 3.1 亿人口）居住在高收入城市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均收入

与经合组织中人均收入排名最低的三个国家持平，即智利、墨西哥与土耳其（图 1.1）。通过对城

市化进程的历史性纵览，本章对城市化带来的相关益处以及所需的成本投入进行了阐述（由于城市

扩张而引发的环境问题将在第二章阐述）。之后，本文围绕城市化发展的诸多驱动因素展开论述，

尤其是农村向城市的人口迁移问题，以及政府在城市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等。土地权利的归属以

及外来人员享受城市公共服务的条件，二者是实现包容性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所在。 

图 1.1：中国最大的 500 座城市（按人均 GDP 统计）：国际性比较 

按照 2010 年人均 GDP 每 25 个城市（metropolitan areas）为一组，并按照世界银行公布的购买力平价（PPP）换算率计算 

 

Source: CEIC,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Communiqués on 6th Census issued by local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fices;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The methodology for selecting and defining metropolitan areas is explained below.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历史悠久 

中国第一批城市出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与古印度的城市之后，这可能源于中国农业灌溉

体系形成较晚的原因。公元前 1400 年，中国当时的第一大城市（今安阳市）覆盖面积达到 3 平方

公里，远小于古巴比伦城。与西方城市相比，中国的城市采用城墙式建筑结构，管辖着周边乡村地

区（Trewartha，1952）。周朝时期，中国城市不断发展。公元前 195 年，长安城（今西安市）人

口数量已达到 14.6万。而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内，中国城市的规模扩大了一倍以上。 

秦汉时期，城市进一步得到了繁荣，并建立了两级行政管理制度，包括 36 个郡与 320 个县。

长安城在被战火损坏之后又进行了重建，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与古巴比伦和古巴格达

并列。大约公元 700 年时，长安城人口数量已突破了 100 万，而伦敦在在 1801 年才达到如此规模，

巴黎则要到 1805 年。明清时期，中国居民数量超过 50 万的城市共有 13 座（Chang, 1963）。欧洲

工业革命开始之前，中国城市居民人口占世界城市总人口的比例远远超过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比例（图 1.2）。即使如此，中国基本上依然是一个农业社会，城市的主要职能只是行政管理与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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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城市化进程于 1600 年左右达到顶峰，之后便随着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与外来入侵而慢慢下滑。

截止上世纪初期，中国的城市化率勉强超过早在四个世纪之前就已达到的城市化率。 

图 1.2：中国的城市化与世界的城市化 

 
Source: Goldewijk et al. (2010). 

在之后的五十年间，城市化进程发展缓慢。由于外国租界的设立，大批城市被迫开放，而随着

对外贸易的形成与发展，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规模较大的港口城市。一些城市的居民数量超过了一

百万，例如上海、天津与广州。由于战争与革命，城市化进程被迫中止。截至 1949 年，中国的城

市化率为 12%，仅为世界其它国家与地区城市化率的三分之一左右。 

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前，政府政策制约了城市化进程 

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新中国成立初期，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以及大跃

进初期的发展，城市化率于 1960 年一度升至接近 20%。但由于农业实行集体制生产组织方式（公

社），未能对劳动力外流作出有效反应，导致粮食供给下跌。为促进粮食生产，政府号召人们回到

农村去，从而使得城市化率降至 1963 年的 17%。 

政府在这一阶段所采取的政策在中国城市规划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大

饥荒使人们更加坚信，稳定的国内食品生产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条件，尤其是粮食农作物的生产。因

此，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之前，政府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户籍制度（户口）限制人口流动。 

1978 年实行改革开放之后，城市化进程大大加快。政府放宽了人口流动限制，许多下乡知青

逐渐返回城市。1984 年，只要农业户口人员可以自行解决食宿问题，则允许进城务工。此外，在

较小的城市与县级市开始推行试点项目，以缩小城乡户籍之间的差别。同时，启用了暂住证制度来

管理不在户籍所在地居住的流动人口。农业改革激发了人们的创业热情，并在工业化政策的鼓励支

持下，涌现了大批小型企业，将大量人口吸引到乡镇与小型城市中。总体来看，上世纪整个八十年

代与九十年代，小型城市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大型城市（Fan, 1999; Anderson and Ge, 2005）。 

事实上，小型城市较快的发展步伐正符合国家的政策目标。1979 年，中国共产党作出决策，

国家将扶持小城镇发展，并逐渐以现代工业促进这些小城镇发展，实现农村转型。当时的政策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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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限制大型城市发展，并在其周边建设卫星城。二十年之后，这一政策仍被沿用；共产党的主张是，

政府应避免劳动力盲目流入大型甚至中型城市，提倡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小城镇的发展。 

在小型城市经历快速发展的时期，土地价格基本为零。城市行政管辖区内的所有土地归国家所

有。城市土地划归国有企业使用，国有企业则需要按照上级管理机关制订的工作计划开展工作，从

而导致了城市土地的不合理使用。例如，1990 年上海市区四分之一以上的土地为工业用地，包括

职工住房用地。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与深圳开始着手土地使用权出售试验，但直到国务院于

1990 年颁布《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之后才真正得以实施。该文件引入了土

地使用权期限这一概念（类似土地租赁），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但并不出让土地所有权。该条例

在基层进行了实施，而大多数项目属于商业开发项目。 

但土地与人口迁移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 

尽管法律框架发生了变化，但上世纪九十年代土地市场化进程却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大多数

地方政府将土地视为招商引资的一种手段，而新项目就意味着更高的税收收入，其中部分收入归地

方政府所有，这导致了地区间相互竞争。大多数工业用地无偿转让给了企业。只有在住房改革之后，

土地市场才发生转变。 

住房改革已推行了十余年。1988 年政府颁布文件，提出将住房私有化，但由于当时仍由工作

单位向城市职工分配住房，几乎没有国企对此作出响应，阻碍了改革进度。1994 年，国务院颁布

《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将新建住房分成两大类：经济适用房与商品房；经济适用

房主要针对中低收入家庭。同时引入了住房公积金制度。但改革并未取得预期效果（Deng et al., 

2009）：开发商确实已进入房地产市场，但大多数新建住房均被国企购买，而国企则以较低的优惠

价格转卖给了单位职工。 

1998 年，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使得城市

化进程发生了根本性改观。该文件打破了企业向职工分配住房的传统，明令禁止国企再购买新住房，

而且要求国企必须将现有住房出售给居住家庭，为房地产市场按照市场机制进行商业化运行开辟了

道路。 

尽管上述改革为市场化发展创建了条件，但 1999 年起生效实施的《土地管理法》遏制了城市

化进程的进一步发展。按照《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划分为三大类：1）基本农用地，指未经国

务院批准，不得划为建设用地的土地；2）其它农用地（占总农用地的 20%），指只有将其它土地

转为耕地时，才能重新划为其它用途的土地，但如果重新划分的土地面积超过 35 公顷，则必须取

得国务院批准；3）该法律通过之前就已经划定为开发用地的土地。 

继土地市场与住房制度改革之后，政府也放宽了人口迁移的法律法规性限制。上世纪九十年代，

政策重点依然是防止农业劳动力流入大城市，国务院与其它各部委联合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控

制民工盲目外流的通知》对此作了明确规定。直到 2002 年政策才开始转变，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

取消了对城市外来人员征收的有关费用，并加强了对城市外来人员的技能培训工作。 

……允许快速城市化发展与城市扩张 

1978 至 2011 年期间，城镇人口数量增长了四倍。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期之前，城镇人口每年新

增数量低于 500 万。而在截止 2010 年之前的十年间，每年新增城镇人口数量达到 2000 万，将城镇

人口比例从 1978 年的 17%提升到了 2011 年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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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并非所有城镇人口都居住在市区内，相对城市化而言，城市自身的建设对社会发展起着

更为重要的作用。城市可以提供大型劳务市场，促进各种专业性职业的繁荣，不仅便于信息交流，

也便于开展各种集体活动。此外，城市可以举办各种只有在经济聚集区才能举行的大型文化娱乐活

动。因此，城市自身的发展显得比城市化进程更为重要。众多散布的村落在人口密度达到一定规模

之后，该区域则可以被视作城镇区域，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城市，也不具有聚集经济的特征。 

在中国，―市‖（City）这个词主要指某一行政管辖区域，而这样的管辖区域在外国人眼里未必

是城市。中国的―市‖指一个地理范围很大的行政辖区，包括市区核心地带和偏远乡村腹地（例如重

庆市）。在偏远乡村腹地，有的地方也可以称作―市‖，但与周边乡镇区域并无多大差异。根据中国

的行政划分，共有 600 多个这样的―市‖，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地级市以及相对较小的县级市。

这种划分方法几乎没有考虑城市化因素，而主要是一种层级化的行政管理体系，行政管辖权力逐级

减小。为将实际属于乡村性质的区域排除在外，本文在下述分析中，采用两个指标作为确定―城市‖

（或都市区，metropolitan areas）的标准：一是总人口数量超过 30 万，二是最低行政级别辖区内

（即县和区）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超过 500 人（Herd et al., forthcoming）。按照这一定义，2010 年

中国共有 515 座城市（表 1.1），中国总增加值的绝大部分来自这些城市：事实上，其中仅 200 座

城市就已占 2010 年全国 GDP 总值的一半以上。 

表 1.1：城市行政管理结构表 1 

类型 

2000 2010 2000 2010 2010 

数量 人口（百万） 

占全国总

人数百分

比 

占全国

GDP 百

分比 

人口密度 

（人/km2） 

直辖市 2 4 4 39.0 58.6 4.4 10.7 2 317 

省会（计划单列市） 25 26 74.2 102.8 7.7 16.0 2 222 

非省会计划单列市 5 5 16.8 22.5 1.7 5.3 2 421 

地级市 143 157 151.8 180.9 13.5 20.7 1 205 

县级市 111 112 92.2 99.1 7.4 11.0 762 

县 226 211 170.0 149.7 11.2 7.6 656 

合计  514 515 543.9 613.5 45.8 71.2 1 041 

1  不包括 2010 年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小于 500 人的城市区域。 

2. 重庆直辖市人口仅计算了重庆市区人口数量。 

Source: OECD calculations. 

人口流向收入较高的城市 

高收入城市对来自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本文分析的所有城市中，人均

GDP 在 2000 年高于全国平均值 10%，人口增长率在 2000-2010 年超过平均值 1.5%。2000 年，最

大的那些城市的收入亦已最高，因此它们也成为人口增长最快的城市（图 1.3）。事实上，尽管出

台了有关政策，限制大城市与特大城市的发展，但在 2000 年那些仅占城市总数量 5%的那些大城市，

其十年间的人口增加量占全部所选城市人口增加量的 60%以上（图 1.4）。同时，鼓励中小型城市

发展的政策事实上也刺激了低于 100 万人口城市的发展。相反，在 2010 年之前的十年间，所选城

市中近三分之一城市的人口减少。甚至 145 个城市出现人口净外流现象，虽然这些城市的总体人口

数量并未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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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2000 年至 2010 年城市：年人口增长率与初始规模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tatistical communiqués on the census issued by prefectural NBS offices. 

图 1.4：城市人口增长累计占比 

 

Source: OECD calculations using 2010 Census data. 

城市化率及城市规模依然较低 

由于大城市比小城市扩张速度更快，中国城市的规模越来越接近世界其它国家的城市规模（表

1.2）。居民超过 800 万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之比几乎增长到原来的三倍，但也反映出对超大型城

市的约束，城市人口比例仍大大低于世界其它国家同类大型城市居住人口所占总人口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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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城市规模：中国与世界其它国家对比 

 2010 2000 

城市规模 中国 世界其它国家 中国 世界其它国家 

 占总人口之比 

200 万以上 16.9 19.4 11.8 11.6 

800 万以上 5.9 9.6 2.1 5.7 

 城市数量/十亿人口 

200 万以上    33.6 23.0 26.6 29.1 

800 万以上 4.5 5.6 1.6 4.4 

Source: China 2010, 2000: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ensus communiqués and Census tabulations; World ex China 2010: Demographia 

(2012), 2000: Henderson and Wang (2004). 

尽管城市发展速度较快，但就人均收入而言（图 1.5），中国城市化率依然低于预期水平。事

实上，过去十年里这一差距几乎未曾缩小。问题依然是，到底是城市化促进了收入增长，还是高收

入导致人们想进入城市生活？城市化是否反映了随着一个国家的发展，农业的逐渐萎缩？尽管定量

估计城市化带来的聚集经济效应比较困难，而已有的共识是城市的聚集经济巨大（Glaeser and 

Gottlieb, 2009）。 

图 1.5：世界城市化率及收入水平 

人口超过 1500 万的所有国家 

  

Source: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IBRD) and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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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带来了巨大收益 

大城市具有较高生产率与生活水平 

聚集经济提升了大城市的生产率，也促成了经济增长在地理上的集中。城市化不仅对经济发展

具有强大的助推作用，而且也给人们带来了其它各种社会便利，包括各种物资与服务的极大丰富

（Glaeser, 2011）。而且，即使个别城市并未在地理上形成整体性区域，但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受益

于聚集经济效应。也就是说，一些城市走廊或城市集群的人均 GDP 依然会保持较高水平，例如上

海的西北与东南两个城市经济走廊。中国目前总共有 28－53 个这样的区域（Kamal-Chaoui et al., 

2009）。 

随着人口的增长，所创造的增加值也会相应集中在城市地区。事实上，2010 年 515 个城市

GDP 总值的 40%是由排名前 25 位的城市创造的，按照 PPP（购买力平价）换算的人均 GDP，这

25 个城市达到了葡萄牙水平（图 1.1）。而排名其后的 75 个城市所创造的 GDP 又占了 30%的比例。

由于城市越大，生产率也就相应越高，因此 GDP 集中度大大超过了人口集中度。与人口分布一样，

GDP 集中度自 2000 年以来就开始不断递增。即使城乡之间存在物价差异，城市较高的收入水平也

带来了较高的生活水平。 

即使简单地将人均收入与城市规模关联在一起会产生误导，但城市规模的确是决定人均收入的

一个主要决定因素。诸多因素影响着一个城市的竞争力（OECD, 2006）：例如，由于优越的地理

位置或政治因素，某些城市初始发展阶段就具有较高的生产水平，并且不断积累大量的资本；接受

过较好教育的人口不断涌入大城市，也相应提高了生产率。关于城市规模，参考文献从两个角度对

中国城市进行了分析：其中一种观点认为，城市规模可以推动生产率的发展（Wang and Xia, 

1999），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张会增加人们上下班的交通时间（Au and 

Henderson, 2006），这两种分析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Wang and Xia 认为，在城市规模达到

1000 万人口之前，生产率增长超过了外部成本投入（按照政府开支测算）。Au and Henderson 则认

为，扣除与城市规模相关的外部成本投入之后，当人口数量达到 100 万左右时，城市生产率最高。

他们认为，即使在 1999 年，大部分城市的规模仍然较小，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城市规模过大。但

是，这两种研究都是基于城市的户籍登记人口作出的，而并非是按照实际城市居民数量作出的，而

由于流动人口主要集中在收入较高的大型城市，因此，这两种研究均夸大了聚集经济效应。 

即使如此，中国的城市规模也与生产率（以人均 GDP 为代理变量）有显著的相关性。排名前

十城市（2%）的人均 GDP 比排名最后的 2%城市高出近 60%。导致城市间生产率存在差别的一个

主要因素是人均可用资本量。尽管每个所选城市的总资本存量无法测算，但大多数城市的工业企业

总固定资产数据是可以取得的，该数据可用来代替每个城市的总资本存量。用 2010 年人口普查得

到的实际人口（而不是户籍登记人口）作为雇用人口数量的代理变量，再根据简单柯布-道格拉斯

生产函数测算，得到的资本收入占比达 0.47。该结果符合宏观经济生产函数的结果、收入比率、以

及上述两份研究的测算。 

当考虑资本与劳动力要素贡献后，城市间的生产率仍存在巨大差别，而这就与城市规模相关

（图 1.6）：生产率与人口规模明显呈正比关系，而标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无法完全解释这

种生产率现象。但人口规模增加带来的效率提升递减：30 万人口增加到 40 万时，效率增长幅度大

大超过 2000 万人口增加到 2010 万时的效率提高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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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生产率与城市规模 1 

  

1.  纵轴表示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测算值的余数（强制将劳动力与资本系数加至整数 1）。雇用人口数量采用人口数量替代，

而资本量则采用工业固定资产替代。根据 2010 年完整数据，采用该公式对 180 个城市进行了测算。 

Source: OECD. 

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大，生产效率企稳，甚至可能下跌。为评估中国是否属于这种情况，按

照 30 万至 900 万人口城市随着人口规模扩大而产生的平均效率增幅，对中国五大城市的平均效率

水平进行了评估（北京、广州、上海、深圳与天津）。除上海之外（上海市人口最多，该市效率水

平较低），其它所有大城市的实际效率水平符合上述城市人口规模与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但是，

生产效率并不仅与城市人口规模相关，其它因素也影响着一个城市的效率，例如当地商业环境以及

当地政府推行的经济模式等。 

在经合组织所有成员国中，城市规模与生产率之间的关联性较小。有证据表明，人口数量在

600 万以下时，生产率水平会随着规模的扩大而提高，尤其是当一个城市的人口数量超过国家总人

口五分之一时（OECD, 2006），之后生产率便开始下滑（Herd et al., forthcoming）。但是，经合组

织所有成员国的生产率与城市规模二者之间的关联性极小，统计上基本不显著。中国与经合组织成

员国之间之所以存在这种差异，原因之一是中国在劳动力市场与土地市场上，设置了非市场化的城

市扩张障碍，这些行政手段在过去一直意图限制人口流动，因而妨碍了全国范围内甚至省内工资的

均等化（OECD, 2010a）。 

证据表明，行政管理成本与规模经济相关。在日本的 635 个城市中，随着规模的扩大，提供公

共服务的人均成本呈递减趋势（Nakamura and Tahira, 2008）。当考察这其中的约 130 个城市的样

本时，从成本角度来看，基础设施领域受益于规模效应最为明显，而且规模经济也能降低提供一些

社会服务的成本（表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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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人均公共支出相对于人口规模的弹性 

区域 卫生  市政工程 教育  

兵库县
Hyogo  

-0.101 -0.189 -0.117 

大阪市
Osaka 

-0.573 -0.531 -0.598 

Source: Nakamura and Tahira (2008). 

紧凑型城市具有节能效果，但工业园区激增 

中国的城市极具紧凑性，紧凑型城市的很多方面通过相互强化，有利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OECD, 2010b）。由于紧凑型城市采取密集的就近开发模式，因此缩短了市内交通距离，降低了

居民对汽车交通工具的依赖性，可在城区范围内更大程度地提高能源利用率，同时可实现能源的当

地使用和生产 （Matsumoto and Sanchez-Serra, 2012）。对经合组织成员国的多项研究表明，在降低

二氧化碳排放方面，人口密度比城市人口规模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中国正是这种情况，中国的城

市人口密度比经合组织国家的城市要高很多（图 1.7）。 

图 1.7：人口密度与地面交通人均碳排放量关系图 

排放量：人均 CO2排放量 

 
Source: Wang et al. (2012). 

然而，虽然中国的城市相对紧凑，但仍有不少工业区和矿区自成体系，距城市较远。在中国经

济腾飞的初期，全国性的开发区成为关键的增长点。为复制全国性开发区成功的例子，大多数地方

政府（最低至县一级）也成立了类似的开发区或工业园区。截至 2003 年，7000 多个此类园区的面

积超过全国建成面积的 30%。尽管此后政府关停了很多尚未开发的园区，但很多距城市较远的工

业区和矿区仍有相当大的面积，占用了比城市和乡镇更多的土地（Zhang, 2011; He et al., 2012）。

中央政府担心地方政府狂热的开发工业用地可能降低土地使用的效率，并带来过度的交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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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与城市化相关的各种成本 

尽管城市化带来了诸多益处，但也带来了高成本，尤其是当城市化达到一定规模之后。城市交

通堵塞问题，需要收取交通拥挤费（见第 2 章）和建设交通网络的方式予以缓解，并建设其它适当

的公共交通基础设施。由于城市中存在着众多不同行业，因此交通量也高于农村地区，使得污染排

放增加。但欧洲经验表明，排放产生的外部成本并不会随着城市规模扩大而持续上升。因此，当城

市规模超过一个较低的门槛值之后，污染产生的人均外部成本则会呈下降趋势（Holland and 

Watkiss, 2004）。此外，如果出台适当的污染税政策，将会内化外部效应，并降低污染排放量，从

而可以整体提高整座城市的形象（Henderson, 1974）。 

公共交通滞后于城市化进程 

几年前公共交通政策发生了改变。2006 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建设部与劳动保障部联合

颁布《关于优先发展城市公共交通若干经济政策的意见》，对各个城市提出了指导性意见。2007

年，国务院进一步鼓励使用公共交通，作为全国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各

级城市，往往缺乏实现这一目标的统一性管理机构，责任分散在众多部门之间（Pan, 2011）。 

表 1.4：大城市的轨道交通体系 

截至 2012 年 

  长度 人口指标 交通指标 

 通勤铁路 地铁 合计 人口数量 面积 人口密度 可用率 密度 

 公里 百万 平方公里 人每平方公里 公里每百万人 米每平方公里 

中国大陆以外 

 

    

 

  

  中国香港 0 174 174 7 275 25 455 25 633 

伦敦 1 912 436 2 348 12 4 144 2 951 192 567 

大阪 - 神户 - 京都 1 095 234 1 329 15 2 719 5 608 87 489 

巴黎 1 012 213 1 225 10 2 745 3 515 127 446 

首尔/仁川 249 701 950 23 2 163 10 402 42 439 

东京 - 横滨 1 779 360 2 139 31 5 258 5 934 69 407 

新加坡 0 147 147 5 466 10 944 29 314 

名古屋 528 89 617 8 2 823 2 851 77 219 

纽约 979 456 1 435 20 11 137 1 823 71 129 

台北 0 110 110 8 1 140 7 281 13 96 

中国大陆 
        上海 56 312 368 22.3 2 825 5 776 16.5 130.3 

广州 0 232 232 10.4 1 953 5 263 22.3 118.8 

天津 0 131 131 11.1 1 400 5 166 11.8 93.6 

深圳市 0 178 178 9.6 2 505 6 579 18.5 71.1 

北京 86 372 458 17.7 7 537 4 804 25.9 60.8 

佛山 0 20 20 6.8 333 20 420 2.9 60.1 

武汉 0 56 56 7.7 1024 7 520 7.2 54.7 

重庆市 0 87 87 7.5 1 774 7 979 11.6 49.0 

南京 0 87 87 7.2 2 741 4 758 12.1 31.7 

大连 0 63 63 3.4 3 068 7 930 18.5 20.5 

《交通运输―十二五‖发展规划》号召全国各级城市有序建设轻轨、地铁、有轨电车等公共交通

工具，号召各级城市要有针对性地结合城市规模与特征，建设城市轨道交通网络。要求 1000 万人

口以上的城市逐渐提高现有城市轨道交通网络的覆盖面积，3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建成城市轨道交

通网络的框架体系，100 万人口以上的城市根据需要，建成具有较大运力的地面公共交通体系。政

府目标是，到 2015 年前将公共交通所占市场份额提升至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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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公共交通需要克服相当大的财政赤字。全国十大城市之中，每平方公里的平均轨道密度仅

达到中国大陆以外主要城市地区的四分之一，而每百万人口拥有的轨道密度仅仅是五分之一（表

1.3）。如果将这十大城市的轨道密度提升至世界平均水平，则需要建设 5000 公里的轨道。杭州的

新建地铁系统预计成本是每公里 9 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1.4 亿美元），远远低于欧洲新建的地铁系

统成本。即使如此，按照 2010 年的人口数量，也需要支出 4.5 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 2010 年全国

GDP 的 11%），才能使中国十大城市的轨道公共交通水平达到世界水平。 

表 1.5：中国现有地铁及计划中地铁 

  

城市地区人

口，2010 
面积 

截至 2012 年年的

地铁和通勤铁路

网络里程 

在建项目里程 
长期规

划建设  
最终目标 

网络最终 

可用率  
网络最终密度 

 

百万人 平方公里 公里 公里 公里 公里 
每百万人公

里数 

每平方公里内

长度（米）  

佛山 6.8 333 20 139 107 266 39.1 799 

武汉 7.7 1 024 56 63 411 530 68.8 518 

郑州 4.3 455 0 53 149 202 47.0 444 

广州 10.4 1 953 232 318 291 841 80.9 431 

福州 2.9 556 0 55 129 184 63.4 331 

上海 22.3 2 825 368 202 307 877 39.3 310 

太原 3.4 839 0 49 187 236 69.4 281 

东莞 8.2 1 088 0 37 227 264 32.2 243 

沉阳 5.2 1 353 50 94 182 326 62.7 241 

南京 7.2 2 741 87 58 455 600 83.3 219 

天津 11.1 1 400 131 90 81 302 27.2 216 

宁波 3.5 478 0 21 80 101 28.9 211 

西安 6.5 2 868 21 75 501 597 91.8 208 

深圳 9.6 2 505 178 159 126 463 48.2 185 

南宁 2.3 1 014 0 32 146 178 77.4 176 

重庆 7.5 1 774 87 128 86 301 40.1 170 

无锡 3.0 1 460 0 58 188 246 82.0 168 

北京 17.7 7 537 458 28 650 1136 64.2 151 

哈尔滨 4.8 1 142 0 17 145 162 33.8 142 

杭州 6.2 2 465 0 49 230 279 45.0 113 

青岛 3.7 2 081 0 54 177 231 62.4 111 

南昌 2.3 1 622 0 50 118 168 73.0 104 

贵阳 2.3 2 129 0 55 142 197 85.7 93 

大连 3.4 3 068 63 150 49 262 77.1 85 

苏州 1.6 1 669 25 22 94 141 88.1 84 

温州 3 2 908 0 51 184 235 78.3 81 

长春 2.9 3 547 51 43 163 257 88.6 72 

昆明 3.3 2 612 18 83 86 187 56.7 72 

兰州 2.5 2 922 0 27 180 207 82.8 71 

合肥 3.4 4 727 0 56 266 322 94.7 68 

石家庄 2.7 1 188 0 35 24 59 21.9 50 

厦门 2.3 5 155 0 31 215 246 107.0 48 

成都 7.1 5 473 40 67 143 250 35.2 46 

长沙 3.1 2 560 0 46 60 106 34.2 41 

常州 3.3 7 128 0 54 75 129 39.1 18 

合计 197.5 84 599 1 885 2 549 6 654 11 088 56.1 131 

由于每年大约有 2000 万人口迁入城市地区，公共交通的目标也需要不断提高。如果按照过去

十年的经验，那么目前人口数量达到或者接近 200 万的 50 个城市将吸纳一半以上的新增城市人口。

这些城市中较小的那四分之一区域（按照每平方公里建成区面积的人口数量计算），可能无法达到

修建地铁所需的人口密度，因为该密度大大低于修建地铁所需的 1.5 万人/平方公里的地铁人口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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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即使如此，如果这些城市人口密度较高的那四分之三部分至少按照现有人口密度比例不断扩

大建成区面积，那么我们大约需要建设 1500 公里的城市轨道。自 2008 年经济刺激方案出台以来，

随着―十二五‖规划核准项目的宣布，政府已批准 33 个城市建设并扩建地铁，地铁城市总数量将增

加到 35 个（表 1.5）。大城市目前建设地铁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英国和法国地铁线基本已建成

时所处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当。未来五年，预计地铁建设将高速发展，到 2030 年，所有网络总长度

可能接近 11000 公里。预计未来各个城市之间的交通网络使用率及地铁人口密度将存在较大差别。

很多小型城市的地铁使用率及地铁人口密度目标都大大超过大型城市设定的目标值。因此，小型城

市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度投资。 

随着城市的面积扩大，公共交通发展需要做出战略性调整，即由建设地铁系统转向建设通勤铁

路系统（中心区-郊区线）。通勤铁路系统停靠车站较少，因此可以缩短居住在城市边远地区市民

的交通时间。北京目前正在发展通勤铁路系统。该通勤铁路系统不归城市交通部门管理，而由铁道

部下属单位直接管理。截至 2020 年，预计通勤铁路系统的规模将达到现有地铁网络的总里程。 

另一种更新的发展方向是 BRT 快速公交系统，但 BRT 系统尚未能够全面提高公交车辆的使用

率。目前已有 11 个城市建立了 BRT 系统，在现有主交通干道上划出 BRT 公交车辆专用车道，或

者建设新的 BRT 专用车道，目前 BRT 系统总长度达到 650 公里左右。但 BRT 系统并未全面铺开：

中国 BRT 系统三分之一的里程都集中在同一个城市——广州。广州 22 公里的专用车道每天运送

80 万人次以上乘客，并且很快就收回了投资。除中国的两条地铁线路之外，该乘客流量超过了所

有其它公交系统，相当于纽约市所有公交汽车乘客量的 40%（Hughes and Xhu, 2011）。广州案例

复制了世界其他城市的成功经验，即 BRT 系统以较低的成本运送了较高的乘客流量（Suzuki et al., 

2011）。但是，中国地方政府对这种公交方式的投资不足。2000 至 2010 年，公交车辆的年增加率

仅 5.4%，仅略高于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增长率。相比之下，道路面积年增长率为 8.4%，而私家车保

有量年增长率则达到了 25%。 

尽管中国目前没有所有城市上下班平均通勤时间的统计数据，但北京和上海分别为 79 分钟与

69 分钟（Zhaopin et al., 2012）。该数据远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少于 40分钟的通勤时间，也同时

高于韩国的数据。韩国的通勤时间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最多的（OECD, 2011）。高密度城市交通系

统的发展尚未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实施有效的收费制度可以将交通堵塞减少到一个有效水平。 

住房与土地 

居住空间需求不断上升 

自从住房体制改革以来，人均住房面积保持稳定增长，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平均家庭成员数量的

减少。但很难准确地描述住房的改善程度。虽然有相关的调查数据，但这并不包括城市地区的外来

务工人员（农民工），而农民工的住房面积需求非常低（例如，北京农民工平均住房面积仅 8.2 平

米，而户籍人口的建筑面积则是 27 平米，Zheng et al., 2009）。根据新建项目的有关数据我们可以

测算出住房的总建筑面积，但新建项目的有关数据也存在缺陷。官方数据仅包括国有土地上的住房，

而不包括城市内归集体所有土地上的住房。即使从一般意义上讲这些住房完全可以称为城市住房，

但政府一般将建设在集体所有土地上的住房划定为农村住宅。这种反常现象源自法律上对农村土地

与城市土地的区分。农村土地为集体所有制，归村民委员会所有，而城市区域范围内的土地则归国

家所有。随着城市的扩张，城市逐渐包围了周边的农村地区，无论从外观上还是地理位置上，很大

一部分城市土地被政府归类为农村土地。在许多大城市，已开发的集体所有制土地已相当于已开发

国家所有土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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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城市与农村的定义，不同官方统计数据之间存在着冲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采用国家平均

数据来评估整体居住空间的增长情况。根据 1978 年的平均住房数据（由于当时城市规模较小，而

且几乎不存在人口流动现象，关于农村与城市的区分几乎不影响本分析），以及之后的新建住房与

老房拆迁数据，人均居住空间的总建筑面积从原来 7.5 平米左右增长到了 2011 年的 22 平米左右，

非常符合实际收入的增幅（图 1.8）。 

图 1.8：居住空间与人均 GDP 之间的关系图 

 
Source: CEIC, NBS and OECD calculations. 

尽管住房面积需求已经增加，但仍低于东亚其它国家的水平。在中国，收入每增长一个百分点，

居住空间则会增加 0.06 平米，而其他国家的数据却是 0.13 到 0.25 平米 （Berkelmans and Wang, 

2012），这可能与中国国内的人口流动规模有关系。尽管农民工收入增加，但他们的住房需求增长

甚微（尚不及正式城市居民增长需求的四分之一）。即使如此，自 1998 年房地产市场改革以来，

随着人均收入的快速增加，每年的人均绝对住房需求增加量为 0.5 平米，相当于每年增长 2.75%。 

人们青睐低密度居住空间 

人口密度的减小主要集中在城市里初始人口密度最大的地区，而那些人口密度最初比较小的地

区（小于 1万人/ 平方公里），人口密度往往增加了（图 1.9）。这与一般研究结果吻合，即工资收

入水平越高，人口密度也就越低；也与房价方面的研究一致，即住房容积率越高，则住房价格越低。 

很多较大的城市地区在未来几十年内，人口密度很可能将持续下降。例如珠江三角洲地区，东

莞市某些地区的平均人口密度达到了 89,000/平方公里，而深圳市某些区域按照住宅土地计算，人

口密度则超过了 200,000 万/平方公里（Wang, Wang and Wu, 2009）。如此之高的人口密度在发达

国家并不常见，但在中国却反映了农民工的住房需求较低，而且传统性地接受了较为密集的居住条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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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上面提到的人口密度较大的市中心，建成和新建的交通基础设施均在降低人口密度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在建有辐射式铁路线的城市，市区 14%的生产工厂都搬迁到了周边地区，而公路

网络对人口分布具有更加显著的影响。中国城市每扩建一条环路，都会使市中心人口所占整个区域

人口的比例明显下降，而且还会造成工业人口向外迁移（Baum-Snow et al., 2012）。公路网络的建

设不仅会降低中心地带的住房成本，而且会使更多流动人口进入城市。事实上，对于 2010 年尚未

建有环路的城市，如果每个城市都建成环城道路之后，将可能使城市人口数量增加 5000 万

（Baum-Snow and Turner, 2012）。此外，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其它调查结果表明，由于轨道网络建

设不断扩大，生产工厂也随之向城区之外的地区搬迁，给周边农村地区也带来了益处（Banerjee 

et al., 2012）。 

图 1.9：人口密度与初始人口密度的变化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census communiqués. 

人口增长助推了额外的住房需求 

收入的增加刺激了人们对住房的额外需求，而城市人口的增长也对住房需求起了助推作用。虽

然人口密度整体上呈现下降趋势（表 1.6），但由于建筑密度相对保持稳定，人口密度的下降很大

程度上体现在人均居住空间的增加上。2000 至 2010 年期间，515 个城市中新增建成区面积的 52%

源于平均居住空间的增大，而其 44%源于人口增长。在县级市，人口增长并不是土地需求增加的

主要刺激因素，而主要是由于建筑密度的下降与人均住房面积的增加，刺激了对土地的需求。建设

用地的占地程度是中国有关部门一向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2000 至 2010 年期间，515 个城市中增

加的建设用地面积仅占总耕地面积的 1%，从而使得总建成区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四十分之一

（2.5%）。这些城市建成区面积的平均直径也相应地从 9 公里扩展至了 12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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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城市人口密度与建筑密度 

  所有城市 

 2000 年-2010 年期间的年平均增长率 

 总体密度  较高密度 较低密度 

 行政城市的级别 

 所有 所有 县级以上 县级 其它城市 

人口 1.5 2.1 2.4 0.7 0.3 

人均建筑面积 2.8 2.8 2.8 2.8 2.8 

建筑面积总需求 4.3 4.9 5.2 5.0 3.1 

总建成区面积 5.1 5.1 5.4 6.5 3.9 

建筑密度 -0.8 -0.2 -0.2 -1.5 -0.8 

人口密度 -3.4 -3.3 -2.8 -5.5 -3.5 

备注      

建成区土地占耕地面积之比(%) 3.1 2.4 2.1 0.3 0.8 

地区数量 631 305 192 113 326 

占总人口比例 (%) 100 67.2 51.8 15.4 32.8 

Source: City Statistical Yearbook, Statistical communiqués for census results of individual cities.  

城市化与更大的住房需求刺激了住房投资 

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发展明显增加了对住房的各种资源投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三十年内，住

房并不是人们首要关注的问题。实际上，直到 1981 年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空间才恢复到上世纪五

十年代初期的水平。当时人均居住面积依然仅有 4平米，相当于人均总建筑面积 8 平米左右（Herd 

et al., forthcoming，其附录 1 对关于居住空间采取的各种估算方式进行了阐述）。1980 年之后，人

们开始重视城市住房，但投资力度仍然较低，约占 GDP 的 2%。但在农村地区，由于农业改革与人

们向小城镇及城市的迁移，导致农村兴起住房建设热，但随着人口向小城镇迁移的回落，农村住房

热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逐渐停止。 

随着土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改革，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半期，城市住房市场开始兴起。一开始，尽

管房地产开发商已进入市场，最初几乎没有个人购买住房，而仍然是由国企购买住房，再将所购住

房分配给单位职工。但随着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期住房市场的改革，住房投资猛增。随着房地产开发

商向个人出售住房，市场性质也发生了改变。农村住房投资也迅猛上升。这种住房投资高潮主要源

于两个因素：第一，很多农村地区实际上已被城市地区所吞并；第二，农民工开始在自己的家乡投

资建房。 

整体上，城市住房与农村住房的同时兴起刺激了住房投资。关于住宅固定资本形成或者住房资

本存量，没有正式的官方数据。但根据其它官方数据可对此做出估算（Herd et al., forthcoming），

经估算，住宅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于 2010 年上升至 GDP 的 8%（图 1.10，A 图）。住房投资占 GDP

之比为经合组织成员国的三倍还多，但由于较高的资本消耗以及较快的 GDP 增长，相对于发达经

济体而言，中国住房存量价值依然较低（中国数据不包括土地使用权价值，而其它地区则不包括土

地价值）；尽管净投资较高（图 1.10，B 图），但该存量价值与 GDP 比值一直非常稳定。当然，

对固定资本形成总额的估算值并不包括原始土地转变过程中发生的成本，无论是农田还是之前建有

建筑物的土地。这种投资由政府负责，包含在土地的出让价格中（参见如下阐述）。另一个导致投

资水平被低估的因素是，大多中国公寓住房是以毛坯房或半成品状态售出的，装修费用由购买者承

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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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0：住宅投资与住房储备 

仅包括建设成本 

 
Source: Herd et al. (forthcoming). 

政府在城市发展进程中的角色 

尽管住房市场已经几乎完全市场化，但地方政府仍在城市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城市土地

归国家所有，政府既可以出售土地的使用权，或将土地划拨给第三方，也可以将土地转让给完全归

地方政府所有的公司，以换取这些公司的股权。土地使用权市场形成之后，地方政府立刻认识到，

土地管理法赋予他们的权力意味着，他们可以控制所在行政辖区内开发土地的供应。于是，上世纪

九十年代、即城市化首个十年期内采用的制度性结构进行了明显调整。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

占有的土地存在着一个较大的黑市，即很多土地权的出让没有任何交易的法律依据。 

地方政府立即成立了一系列机构，被称为土地银行，但并非是以公司形式组建的，而是一种公

共服务单位（事业单位，一种政府机构形式）。1998 年，仅有 49 家这样的单位，而五年之后，全

国 2300 个行政单位中的 1600 个都成立了这样的土地银行（Yang et al., 2005）。这些机构的关注点

一般是土地，而不是城市发展。他们从农村集体单位收购绿地（未开发的土地），也购买旧建筑物

用于在城市再开发。当获得土地或者土地使用权并补偿以前的土地使用人后，土地银行开始清理土

地的工作，并建设提供基本的城市基础设施，例如排水、道路以及其它公用设施。这些工作完成之

后，房地产开发商才能购买土地使用权。自 2007 年开始，在政府设定底价的情况下，必须通过公

开拍卖或招标形式出售土地使用权。地方政府出售的开发地块通常较大。2006 年，北京一宗地块

的平均面积达 5.5 万平米，几乎相当于北美城市四个城市街区的规模。按照 2.5 的住房容积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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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 平米的单套面积以及略微超过 1000 套的销售量计算，这样一宗地块的平均销售收入将达 4.5 亿

美元。因此，资金实力雄厚的公司占领了房地产开发市场。地块面积与土地价格关系中令人吃惊的

是，在北京，地块面积越大，土地价格越低（Bao et al., 2008）。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是获得批准

会需要一些固定成本。它也可能反映了在出售土地使用权的拍卖设计中的问题。有些拍卖设计成两

个阶段，往往是在第二阶段只有一个投标人，从而相比传统的英式拍卖而言，导致价格较低。此外，

也有证据表明，官员往往将更大且最有吸引力的地块分为两个阶段的拍卖，从而更有腐败的机会

（Cai et al., 2009）。 

无论是商用项目还是住宅项目，房地产商开工建设之前，必须申请办理繁多的行政审批手续

（专栏 1.1），总共包括 33 项程序，而只有俄罗斯超过了这一数字。据地方专业人士估计，办理完

毕全套手续需要 311 天，相比之下，新加坡与美国需要 26 天，韩国需要 30 天，中国香港需要 67

天。全世界 190 个国家与地区中，只有 15%的国家与地区办理手续所需时间比中国长（World Bank, 

2012）。 

专栏 1.1 新建项目法规性要求 

 向区发改委提交项目立项申请文件进行审批； 

 向有关城市规划部门提交建设项目规划与设计进行审批； 

 提交项目施工规划与设计方案进行审批，取得城市规划部门签发的设计方案审批通知； 

 向城市规划管理局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 

 向国土资源管理部门及住房管理部门申请办理建设用地许可证； 

 申请办理环境评估； 

 申请办理建设项目规划许可证； 

 向市建设委员会安全质量监督办公室申请办理建设项目质量安全监督证书； 

 向银行申请办理资金证明； 

 聘请具有资质的监理单位； 

 到人民防空办公室对施工图进行备案；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局审核施工图纸； 

 消防局审核施工图纸； 

 交警区支队审核施工图纸； 

 施工项目文件审查中心授权具有资质的建筑图纸审核机构对建筑图纸审核之后，取得通知函； 

 到区招投标管理办公室办理建设工程合同备案； 

 要求施工承包单位及监理单位提交密封申请函； 

 向市建设委员会建筑材料管理办公室缴纳混凝土与节能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办理完毕以上所有许可证之后，申请办理施工许可证； 

 接受建设委员会现场检查； 

 接受现场质检单位、设计单位、施工单位以及监理单位的四方检查； 

 申请并接受规划部门对完工工程的检查； 

 施工结束之后，申请并接受消防部门的检查； 

 申请关于建设工程是否防雷的意见； 

 申请办理由消防部门签发的工程竣工证书； 

 申请并授受环保部门对竣工工程的检查； 

 申请并接受市建设委员会对竣工工程的检查； 

 申请并办理由市建设委员会签发的竣工证书及验收证书； 

 到房地产登记部门对建筑物进行登记。 
Source: World Bank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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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土地出让作为一种收入来源 

房价在 2008 至 2010 年期间飙升，地方政府出售土地使用权所获取的利益也迅猛增长，但追踪

这些款项的具体用途比较困难。2010年，出售土地使用权取得的总收入占 GDP 的 7.3%（图 1.11），

该收入的使用分配极不透明。根据财政部发布的消息（2012 年），2011 年地方政府出售土地使用

权总收入的近五分之四款额，用于补偿之前的土地所有者/使用者以及再开发成本。再开发工作可

能包括土地范围内的标准公用设施，例如学校、诊所以及类似设施，法律对再开发规模做出了规定。

依照法律规定，总收入的另外 8%作为专项资金，特别是用于开拓新的农田。剩余部分作为地方机

关可支配的开支费用，占土地使用权出售总收入的 18%（相当于 GDP 总值的 1.3%），占地方政府

总支出的 6.4%。 

图 1.11：土地使用权出售总收入 

（占 GDP 之比以及占全国税收与社保收入之比） 

  
Source: Wu (2012). 

补偿费的去向？ 

然而，划拨用于补偿与再开发的款项显得偏高。关于收到补偿费的人员、土地改进的成本、绿

地收购与再开发之间的经费划分，均未做出详细说明。北京郊区的一项实例表明，收购集体所有的

农用地而支付的补偿费不足出售土地使用权所筹集资金的十分之一。对集体土地的征地补偿费，最

高约是土地年总产量的 130 倍。在北京外围地区，2011 年最高补偿费是 119 元人民币/平米（Wu, 

2012）。土地经过开发之后，拍卖价格可达到 4,600 元人民币/平米。按此计算，土地补偿费相当于

土地使用权价值的 2.6%。这基本上与对 17 个省做出的估算结果一致，即该项估算表明，农民收到

的补偿费是政府进行土地改进并出售给商业用途之后所获取金额的 2.2%（Landesa and Renmin 

University, 2012），但官方数据显示，土地使用权出售收益的一半收入用于支付补偿费。 

通过对比北京边缘地区与大伦敦地区，就可以发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换为建设用地所产生的影

响，大伦敦边缘地区的价格相当于 5,700/平米 （Valuation Office Agency, 2011）。事实上，在伦敦

市经济高速增长的市区范围内，划分为住宅用地的土地价值相当于周边农业用地价值的 800 倍，相

当于未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之前土地价值的 600 倍。当然，补偿额度还需要针对土地目前的所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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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进行调整。农民对土地仅拥有 30 年的耕种使用权，从法律意义上讲，农民不能从土地的任何

用途变化中受益。但是，农民知道他们的土地改变使用方式之后所产生的价值，在很多城市，他们

已采取了违法手段，试图将土地开发后的价值归他们所有（参见下文阐述）。无论哪种情况，如此

之大的价值差别突显了如果不将土地用于最高价值用途的机会成本。 

城市规划 

通过实施城市规划，地方政府也对城市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于所辖区域内的未来发展，

地方政府必须制订 20 年的总体发展规划，而且需要经过上级行政管理部门批准。此类总体规划主

要是提出笼统的整体发展计划，确定关于交通、经济发展以及环境协调等方面的发展目标。总体规

划设计者们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即他们的设计周期远远滞后于所在地区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

北京（Yang and Zhou, 2007）与杭州（Wei, 2005）连续几年制订的总体规划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规

划中设计未来十年的城市人口数量目标，在短短几年之内就被超出。这一问题在国家的―十二五‖发

展规划中显得更为明显。政府制订的年城市化率为 0.8%，到 2015 年计划达到 51.5%。截止 2012

年，五年计划过半之际，城市化率已达到 52.6%，2010 年以来的城市扩张率超过十二五计划预测值

的 60%。 

地方政府制订的总体发展规划并不对每宗土地的具体用途做出详细规定。土地用途会在下一层

级的土地规划中作出明确规定，通常单独确定每宗土地的用途，而不与其它地块整体考虑，或是与

开发商协商之后再作决定（Bertaud, 2007）。与纽约或者香港比较，对于城市中不同区域的开发密

度缺乏整体规划。在纽约或者香港，容积率是评估土地吸引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与市中心距离越近，

其建筑密度也就越大。 

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开发 

城市内的国有土地审批手续比较繁琐，然而集体所有制土地的开发程序相比之下却显得非常简

单，村民从所开发建设的住房出租中获取了很大一部分收益。集体所有制土地可以划分为三类：宅

基地、保留地和农用地。对于宅基地，村集体中的每户家庭划有一块宅基地，根据所在地区的不同，

面积在 150 至 250 平米之间，通常用于修建家庭住房。事实上，当村集体临近人口密度较大的区域

时，或者周边区域人口密度较大时，村民经常会变成房地产开发商。如果村内的农用地被征用，仅

剩下集体所有的宅基地，也会出现上述情况。在有些地区，为避免村民反对，城市管理部门将征地

中的一定比例补偿给了村民，在扩建速度较快的很多南方城市，这一补偿比例可达到 12% （Hsing, 

2010）。在这些地区，村集体土地则转让给一家归集体所有或村民所有的公司，由公司对土地进行

开发之后，分红给土地所有者。当然，也存在其它情况，个别村民忽视了住房高度限制问题，自行

开发属于自己的土地。在缺乏正常规划制度的前提下，土地使用者通常会受周边地区产生的外部因

素影响（Zhu and Hu, 2009）。 

尽管在农用地上建设住房是非法的，但这种土地开发方式却为农民工提供了大量租赁房，也为

拥有当地城市户口的许多居民提供了一条以低成本取得所有权的途径。在北京，新出现了一种由乡

政府在集体所有的农用地上建设的住房（称为―小产权房‖），但这种小产权房并不合法，占 2006

年北京市场所有新建住房的 18%（Hsing, 2010）。通常情况下，小产权住房与国有土地上建设的住

房并无区别，但这种住房的售价不足在国有土地上建设的住房售价的一半（Cao, 2007）。住房售

价较低意味着，拥有这样的小产权住房就需要承担一定的法律风险（Ye and Wu, 2010）。尽管政

府一再提醒购买者，尤其是当住房面积相对较大时，购房者需要确保他们对住房具有合法的所有权，

但购买者最终还是选择承担法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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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各个地区的居民所承担的法律风险不同，政府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针对上述提醒采取

强制性措施。拆除与没收小产权住房在北京和上海比较常见，而在成都和重庆却较少采取这种处理

方式。在某社区完善了正规转让手续之后，南京最近承认了该小区的完整产权（Chen, 2012）。由

于城市管理部门对集体所有制地区不具有管辖权限，因此不确定是否具有法律威慑力。2004 年，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裁决，虽然将小产权住房转让给在无区内居住权的人是不合法的，但如果

已发生了转让事实而且正在居住使用，则需尊重现状。 

由于一些城市有政策收购老房产以进行再开发，因此老房产被征用的风险更大。结果导致越靠

近中心地带的集体土地住房比附近国有土地上的住房的使用寿命短得多。一项研究表明，农村住房

在使用 12.7 年后就会被拆除，比附近国有土地住房的拆除时间提前了十年（Nie, 2012）。许多南

方城市已出台了城中村再开发计划，但实际上这些计划都未能得以推进。由于这些城中村的人口密

度高达 20 万人/平方公里，再开发唯一可行的措施就是通过与这些农村的房地产公司谈判，而不可

能强行征用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有时现有的土地房产价值已经非常高，再开发在财政上就不具备

可行性。1995 至 2010 年间，集体土地新建房地产占整个城市开发房产的 8%（Wu, 2012）。由于

大部分这种住房出租给了农民工以及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员（他们的住房需求只是户籍居民的三

分之一），因而大城市集体土地的非法房产容纳的人口的比例可能高达 25%，而在广东省某些地

区，这一比例升至 70%。 

尽管由农民开发集体土地为外来人口提供了住房，但这也有缺点。按照法律规定，村集体土地

的分区和城市规划是村以上乡镇政府的责任。但是，村也有权力将农用地转为非农业用途，前提是

供自己使用。因此，如何开发土地在法律上就出现了分歧。村集体抵制乡镇政府区域规划的实施，

而实际的发展又往往遵循一个偶然随意的模式，该模式在被征用前取决于村与村之间的自由竞争

（Zhu, 2012）。这通常会导致公共设施缺乏，但优点是能提供成本较低的住房。临近这些村的城

市土地和住房的价值也较低。因此，需要一个整体解决方案，提供村所属房地产的整体发展计划，

同时保持村集体对土地开发的权力。 

让村集体对开发拥有一定程度控制权的一种方法是成立村合作社。合作社制定开发规划，并与

临近的市政府和开发商进行协调。这种方法让村集体在再开发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比例。在北京，

遵循这种方法的试点项目有效地缓解了土地纠纷（Po, 2011）。 

针对被征地农民地位的改革正在进行。2012 年底，国务院授权深圳市政府向被征地农民支付

农用地转为非农用地所产生的土地溢价的一半。此外，2013 年出台了一项全国计划，旨在建立完

整的农村土地产权登记制度，以保障农民的产权，并在土地转让时让他们有获得补偿的法律依据。

该法律将可能修改，让农民在土地被征用后能获得更多的土地溢价分成。然而，允许进行建设的农

村土地不得自由买卖。此外，现行的农村土地使用权为 30 年的规定可能展期。 

人口迁移与城市发展 

外来人口一直在城市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截至 2010 年的四十年期间，人口迁移占城市人口增长比例高达 70%左右（表 1.7），但精

确统计较难。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已将城市人口自然增长率限制在每年 0.6%左右，因此，如果没有

人口迁移，城市人口数量可能基本不会增加。中国出现了两种人口迁移方式：正式迁移与非正式迁

移。正式迁移是指迁移人员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都发生了改变，而非正式迁移则指迁移人员只改变

居住地，但政府不允许他们改变户籍所在地。关于非正式迁移人口总数量，不同部门公布的数据不

同。据人口普查估算，2010 年非正式迁移人口数量可能达 2.61 亿人口，但不包括区域内部的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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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迁移，该数据还包括从一个城市迁移至另一个城市的人口迁移数量。2005 年，这种城市间的

人口迁移量约占人数迁移总量的一半（OECD, 2010），但这种人口迁移并不改变城市人口总量。

此外，还对农村户口人员进入城市的迁移状况进行了年度调查。该项迁移调查对本地人口迁移与远

距离人口迁移进行了区分，但调查数据仅在近期才公布于众。该项调查结果显示，2010 年远距离

迁移人员及其非工作家庭成员总人口数量达 1.85 亿，与人口普查显示数据基本一致。此外，本地

迁移人口数量接近 9000万，因此，2010 年来自农村的总流动人口达 2.75 亿。 

表 1.7：城市人口增长来源 

 1970-80 1980-90 1990-2000 2000-10 1970-2010 

 每阶段人口平均年度变更量，百万 总变化量 

城市人口变化量 4.7 11.1 15.7 20.7 521.4 

其中：      

1) 正式户籍人口自然增加量 1.3 1.5 1.8 2.1 66.4 

2)   迁移人口 2.9 9.5 9.2 15.8 374.0 

      农村进入城市的正式迁移量 2.0 1.8 3.0 3.0 98.0 

      非正式迁移 0.9 7.7 6.2 12.8 276.0 

              当地迁移 0.6 4.5 2.4 1.4 89.0 

              远距离迁移 0.0 2.1 3.0 10.0 151.0 

              农民工家庭人口 0.0 0.9 0.7 1.5 31.0 

      城市化水平较低地区向农村以及农村与农村

之间的迁移人口 
0.3 0.2 0.1 -0.1 5.0 

3)  转变为城市的地区（剩余） 0.6 0.1 4.7 2.8 8.1 

 占人口增加量的比例 

自然增长率 26.8 13.4 11.4 10.2 12.7 

迁移人口 61.4 85.9 58.6 76.5 71.7 

城市地区扩张 11.7 0.7 30.0 13.3 15.5 

Source: Unofficial migrants: Private communication from Lu Feng, as presented in Lu (2011) citing China Agricultural Yearbook 2010, Urban 
population: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随着人口迁移管理制度的变化，城市人口增长来源也发生了变化。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改革第

一次放宽政策之前，只允许正式迁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如果要迁移到城市地区，外来人员必

须自行从农村携带食物：他们没有资格像城市居民那样获得食物配给。因此近四分之三人口流向了

当地城镇，这些地方能让迁移人口保证其食物供应。唯一不受该规定制约的城市地区是经济特区，

因为它们在试点更加宽松的经济政策。直到 2010 年前的十年期间，政策放宽之后，大规模的跨区

域人口流动才出现，区域内部的人口流动锐减，而远距离人口流动则激增。同时，大批正式人口迁

移出现，尽管近年来许多城市尝试通过打分制户口制度吸引技术型外来人员以及经济实力较为雄厚

的外来人员，但人口的正式迁移依然保持相对稳定。几乎没有来自农村地区的外来人员受益于此项

政策的改变。 

2007 年 8 月爆发的经济危机临时影响了人口迁移（表 1.8）。以前可以吸纳大量外来人员的地

区人口数量下降（如珠江三角洲）。乡镇内的外迁人口数量甚至在 2009 年出现下降，表明当劳务

需求下降时，相比短距离流动人员，远距离流动人员更不愿意返乡。2010 至 2011 年，随着经济状

况好转，流动人口数量迅速恢复，达到了十年间的平均水平，尤其是区域内部的人口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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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农村人口迁移的近期发展形势 

  2000 2008 2009 2010 2011 

 百万 

不在户籍所在地的人口数量 94.5 169.0 175.0 184.1 191.4 

农民工 78.5 140.4 145.3 153.4 158.6 

家庭成员 不适用 28.6 29.7 30.7 32.8 

农民工总数量 149.7 225.4 229.8 242.2 252.8 

迁移人口总数量 不适用 254.0 259.4 272.9 285.6 

 % 

占所有非农业雇用人员的比例 41.5 49.4 49.0 50.3 51.2 

所有流动人口占城市人口的比例 20.6 27.1 27.1 27.5 27.7 

 百万/年 

流动人口量（净数量） 不适用 11.0 5.4 13.5 12.6 

乡镇内部 不适用 1.4 -0.6 4.4 5.3 

乡镇外部 不适用  9.6 6.0 9.1 7.4 
Source: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2012), China's Migrant Workers Survey and Monitoring Report, Beijing, April (in Chinese). 

城市发展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正如本文所述，人口向高收入城市地区不断流动，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这些城市也进一步获

益于聚集经济效应。在这一过程中，较贫困地区的人均收入水平有所增长，因为农民工进城后导致

的产量下降微乎其微。在较为富裕的地区，外来人员也会汇钱给农村地区的亲戚。随着收入的增加，

富裕地区的房地产价格也开始上涨，使得土地密集型与交通密集型企业计划搬迁至边远地区。在某

种程度上，中国的城市地区试图通过将城市扩大到农村地区，来内部解决这种搬迁问题。尽管如此，

过去十年间，大城市周边的农村也从各种此类变迁中受益。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政府在轨

道与公路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开始投入巨资，这也给农村地区收入带来益处。在交通轨道方面，以主

要城市为中心建设辐射式线路，以大力提升轨道网络的覆盖区域，但中国西南地区有待继续完善该

项工作。此外，省级和地区级公路网络也得到了改善。铁路交通便利了制造业的转移，对于所居住

城市离家乡较近的外来人员，较好的高速公路条件可以缩短他们的公共交通时间。 

人均 GDP 统计数据表明（表 1.9），上述一系列变化缩小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而只要家庭

中有一名成员外出务工，整个家庭的生活水平也能够得到改善（De Brauw and Giles, 2012）。况且，

人均 GDP 差距可能低于官方估算的城乡收入差距（专栏 1.2）。 

表 1.9：城市与农村的人均 GDP 

中心城市人口超过 3 万的 160 个地级市 

 城市地区人均 GDP/所选地区人均 GDP 

 2000 2010 2000 2010 

城市地区与如下地区之比值 

 

 

加权平均值 未加权平均值 

同一地级市内的所有县 2.9 2.4 4.3 2.3 

  同一地级市所有人口较少的县 3.1 2.7 2.5 2.4 

  同一地级市所有人口较多的县 2.7 2.2 2.7 2.3 

Source: OECD calc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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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1.2 中国城乡收入差别可能被夸大 

城乡家庭收入调查可能夸大了城乡收入之比 40% 以上 （Xu and Gao, 2012）。国家统计局了解到，家庭调查实际上

还存在某些缺陷，因此计划于 2013 年开始新的全国家庭调查。 

现有调查存在的问题源自劳动力市场的快速变化，以及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假如中国的外来人员与许多发展中

国家一样，与位于他们出生地的家庭保持紧密联系，那么分配一个农民工的收入与消费则较为困难。 

调查规则规定，如果在城市工作的外来人员是一个农村家庭经济上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则此类外来人员的收入应纳

入该户家庭收入之中。事实上，这意味着配偶与孩子都生活在城市中的家庭应纳入城市家庭调查范围之内，而其它外来

人员则应纳入农村家庭调查范围之内。 

但是，对两个省做出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浙江与陕西），浙江所有流动家庭占城市家庭的 30%左右，陕西是

7%，而在全国范围内，流动家庭占城市家庭调查范围内所有家庭的比例不足 1%。因此，城市调查漏掉了许多家庭，而

此类家庭也未被纳入农村家庭调查范围之内。 

对于农村家庭调查，还存在另一个与外来人员有关的统计问题。如果配偶或者小孩仍生活在农村地区，农村家庭则

应提供在城市工作的外来人员的全部收入。此外，所有属于城市流动人口的未婚青少年应纳入农村调查范围之内。事实

上，根据对纳入农村调查范围的抽样人口进行的采访，农村家庭仅提供了外来人员寄回家庭的收入部分。通过进一步详

尽采访表明，对于有配偶或子女生活在农村家庭的外来人员，他们寄回家庭的收入占他们总收入的 70%，但未婚青少年

仅为 40%。而后者是流动人口中最大的群体，他们的收入应全部纳入农村调查范围之内，浙江占总量的 80%，陕西是

40%。如果这两个省份可以代表全国的情况，则该信息自身说明，2009 年城乡收入差距则是 2.2，而不是官方数据显示的

3.1。但是，如果城市家庭低报收入的程度超过农村家庭，尤其是对于高收入阶层，城乡差距的夸大程度事实上则并不显

著（Wang and Woo, 2010）。 

向城市内的外来人口的家庭提供公共服务 

问题的严重程度 

农民工前往大城市务工时，大多数人并未携带家属子女。根据过往的人口普查结果，2000 年

处于义务教育年龄阶段且没有得到父母陪护的留守儿童达 1100 万，而在 2005 年，这类留守儿童总

数达到 3200 万左右。如果上述留守儿童数量增长与农民工的增长同步，到 2010 年留守儿童数量会

达到 3600 万。此外，2010 年的普查结果显示，城市中还有约 2300 万的随迁农民工子女。这样加

总的 5900 万儿童则大概相当于小学与初中学龄期儿童总数量的三分之一。而在城市里，随迁农民

工子女数的增加可能相比农民工数更快，因此留守儿童数量会减少。例如北京市，2008 年学龄期

农民工子女数量是 2000年的四倍，达到了 40 万（Rozelle et al., 2009）。农民工子女所接受的教育

程度，将对他们未来的社会参与能力和职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义务教育的发展 

过去十年间，农民工子女的免费义务教育得到较大改进，目前主要关注点是有关地方部门是否

能够向众多农民工子女就学的民办学校按时划拨足够的资金。2003 年以来，中央政府一直大力支

持地方部门，确保农民工子女至少在义务教育结束的 15 岁之前可以在居住地接受教育，似乎目前

所有农民工子女都可以接受到小学义务教育。初中失学率可能有所上升，但就整体而言，九年义务

教育入学率明显超过 90%，留守儿童可以在居住所在地公办学校接受教育。根据官方数据，79%农

民工子女目前在公办学校上学，但不确定该数据是否涵盖外来人员的所有子女，还是仅包括有父母

陪伴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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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个地区（表 1.10）与各个城市之间的情况差异较大。在上海，位于城市中心区域的所有农民

工学校已被关闭，学生转入公办学校。在市中心较外围区域，学生在不同级别地方政府资助的农民

工学校就读（Chen and Feng, 2012），上海市 70%的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就读。但是，农民工子

女在教学质量较好的小学的就学率可能较低，因为就读此类学校主要取决于父母所从事的职业以及

是否是官员（Wu, 2009）。此类学校以前被人们称为―重点学校‖，这类学校会得到额外经费，并拥

有素质较高的师资队伍，同时对其它学校起到引导示范作用。上海及其它地区已经取消了设立重点

小学的制度（OECD, 2010c），但教育质量较高的小学并未执行这一规定，继续实行入学考试制度

（Yiwen, 2012）。 

表 1.10：农民工子女就读学校的类型 

 学校类型 

地区 重点学校 公办学校 私立学校 

 占所有农民工子女人口之比 

东部 6.3 70.3 23.5 

中部 6.9 63.6 29.5 

西部 12.9 84.5 2.6 

Source: Li (2008). 

然而，深圳和北京的情况却相反，仅有 30%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在深圳，地方政府

对农民工学校每位学生平均支出的经费低于对公办学校的支出，表明农民工学校的班级规模较大，

而且师资力量整体较低。北京对外来人口的政策不同，许多农民工学校建在集体所有土地上。当区

政府征地时，或者村集体重新开发土地时，所征地地区的农民工学校会被关闭。2012 年，北京市

朝阳区、石景山区、昌平区、大兴区以及丰台区（此类地区的外来人口占 2012 年外来人口总量的

44%），共拆除此类学校 30 所，但并没有将学生转至公办学校（Beijing News, 2011），从而导致

很多学生不得不返乡与祖父母一起生活（Li, 2012）。 

但教育质量仍存在差距 

教育质量一直是一个重要问题。即使农民工子女就读于公办学校，他们的成绩一般也比当地学

生成绩差。由于民办农民工学校被认为属于体系之外，区教育部门并未对农民工学校的学生执行标

准化考试制度。上海财经大学针对九岁儿童进行了抽样测试，举办了一次民间考试调查（Chen and 

Feng, 2012）。调查结果显示，公办学校的师资力量明显比农民工学校的师资力量雄厚。农民工学

校学生的语文考试成绩几乎比公办学校当地学生的成绩低一个标准差（表 1.11），数学考试成绩则

低 1¼标准差。按照 PISA（国际学生评价项目）标准，上海市农民工学校与智利、墨西哥以及土耳

其学校的平均成绩处于同一水平。考虑到控制变量，成绩差距有所缩小，但仍存在较大差异。北京

也存在类似情况（Lai et al., 2012），而且即使考虑了控制变量的影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成

绩甚至略微低于农村学校的学生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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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上海市民办农民工子弟学校与公办学校对比表 

  公办学校 民办农民工学校 

师资力量    

 教学资历 (年)          

   ‐不到 3 年  4  23 

   ‐ 3-10 年  11  49 

   ‐ 10 年以上 85  28 

 教师教育背景    

   ‐ 高中以下 6  25 

   ‐ 大专 36  59 

   ‐ 本科以上 58  16 

 月工资    

   ‐ 3000 以下 1  81 

   ‐ 3000 到 5000 28  19 

   ‐ 5000 以上 71  0 

考试成绩  本地学生
children 

外来学生 

children 

农民工子女 

 语文 69.1 66.4 55.8 

 数学 65.3 62.3 46.3 

     
Source: Chen et al. (2012). 

大学教育：在同一片蓝天下？ 

高中入学教育也得到了改进，但改进程度远远低于义务教育。要接受高中教育也需要参加入学

考试，而且须在户籍所在参加，而不是居住地。在上海，农民工子女只能就读职高。关于不允许农

民工子女就读当地高中这一问题，上海市教育委员会给出了解释，―一旦敞开大门，将来则很难再

关上；当地教育资源不应该自由分配给农民工子女‖ （Ren, 2012）。因此，几乎没有农民工子女就

读普通高中，而那些返回户籍所在地的学生，发现很难适应，通常无法完成学业（Ming, 即将出

版）。 

农民工父母，以及所有低收入家庭，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如果送他们的孩子到高中读书，都

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障碍。即学费较高：例如陕西，三年制课程需要花费一个农村家庭平均年净收入

的 89%（Liu et al., 2009）—是印度尼西亚的三倍，比墨西哥高 60%。这些费用影响了农村学生的

入学率（可能最多只达到城市户口学生入学率的一半），也使得他们在初中不努力学习。政府希望

到 2020 年将高中的入学率提高到 90%，而高昂的学费也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障碍。而较低的教

育水平又会影响这些未来新城市移民的就业前景，从而甚至影响到中国向资本/创新驱动的经济转

型。 

需要回到户籍地高考的问题也受限于另一条规定，即大学入学考试需要在户籍所在地而不是居

住地进行。2012 年，教育部颁布新规定，鼓励各省政府允许非户籍所在地学生参加居住地入学考

试，但学生父母需有稳定工作，并且缴纳了社会保险基金。尽管《劳动法》作出了如此规定，但多

数农民工的雇用单位仍未将农民工列入社保项目范围。教育部表示，地方部门可以结合当地实际情

况执行该规定。其目的是避免由于当地大学对本地户口考生的录取分数线低于外地考生的录取分数

线，大量人口为此目的而涌入某一省市，尤其那些有好大学的城市（如北京或上海）。但福建省已

经宣布，允许在当地就读初中或高中的所有外来人员子女在福建参加入学考试。福建省教育委员会

将这一政策规定放宽，这是在民工荒的情况下吸引更多外来人员的一种方式。 

在大学入学考试方面，对外地户口考生的歧视非常严重。例如，在过去五年间，97%的全国贫

困县没有考生进入北京知名学府清华大学。2011 年，北京大学招收的学生三分之一来自北京本地，

但每 1 万名录取学生之中，来自河南、山东或湖北的学生尚不到 1 人。在上海，当地户口考生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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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市名牌大学复旦大学的机率，超出全国普通考生 53 倍以上。全国所有考生应实行统一的录取分

数标准。 

外来家庭的医疗问题 

除一直存在的教育问题之外，外来人员家庭的儿童也无法被列入当地的医疗保险体系。只有雇

用单位参加了社会保障体系，政府才向职工提供医疗保险，但由于违规罚款力度较低，很多雇用单

位并未执行相关规定（OECD, 2010a）。此外，医疗保险仅涵盖职工本人，而其子女并不在保险范

围之内。为填补这一空白，保险缴费制度已被引入（但会得到补贴）。然而，非本地户口的家庭不

能参加本地的医疗保险体系，必须在户籍所在地才能参加，而户籍所在地的保障力度较低，且不能

异地提取。这就导致了农民工子女明显不及当地儿童的医疗福利（表 1.12）。目前，尚不清楚农民

工子女的患病率是否高于农村地区儿童的患病率。 

此外，外来人员一般不能受益于经济适用房政策。按照有关规定，只有本地户籍人口才允许通

过经济适用房项目，以 30-40%折扣价格购买经济适用房。由于目前的租赁费用以及公租房所处位

置较为偏僻，这些项目往往缺乏很强的吸引力。许多管理文件也需要当地户籍，例如驾照、在北京

车牌摇号等。 

表 1.12：广东省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 

原因 婴儿 1-4 岁 

外来儿童与当

地儿童死亡比

值 

 外来 当地 外来 当地   

 每十万死亡率   

营养不良 10.4 0.0 5.2 0.0 ∞ 

交通事故 5.2 0.0 41.7 2.9 16.3 

腹泻 36.5 2.9 18.2 1.4 12.7 

消化系统疾病 39.1 4.3 18.2 1.4 10.0 

败血病 26.1 1.4 13.0 4.3 6.8 

受伤或中毒 59.9 16.7 125.1 11.5 6.6 

传染性或寄生性疾病 31.3 2.9 15.6 4.3 6.5 

脑膜炎 10.4 4.3 13.0 0.0 5.4 

母体因素造成的儿童死亡 783.7 148.8     5.3 

呼吸系统疾病 93.8 44.6 18.2 15.8 1.9 

血液循环系统疾病 13.0 10.1 10.4 4.3 1.6 

先天性畸形  130.3 90.6 2.6 10.1 1.3 

赘生物 13.0 4.3 2.6 14.4 0.8 

合计 1 263.1 330.9 289.2 70.5 3.9 

Source: Li et al. (2006) quoted in Chan (2009). 

改善福利的资金来源 

义务教育资金由中央政府与各市的区政府分担。中央政府平均划拨的经费略微超出义务教育费

用的一半，但各地区之间中央与地方分担此项资金的比例不同（Wang and Herd, 2013）。中央划拨

给地方政府的大多数经费是按照当地户籍人口比例作出的，而义务教育经费则是按照公办学校与农

民工子女就读学校学生人数之间的比例进行划拨的。由于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员定居在城市中，教育

成本也开始上涨，增长幅度相当于所在城市老师工资与学生原地区老师工资之间的差额。此外，还

可能根据需要新建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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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养老金福利问题，如果强制所有雇用单位将全部农民工纳入养老金体系内，则会导致成本

增长，因为职工养老金具有二次分配的特征。按照外来人员的一生估计，每个农民工市民化的额外

成本为 8 万元人民币（DRC, 2011）。考虑到折现率可能会有不同，这笔金额相当于每年占 GDP 的

1%的额外公共支出。一半的支出将以额外养老金支出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也将发生在大概四十

年之后。 

户籍制度的改革 

政府推进城市化的目的是增加收入，扩大内需，调整经济结构，并营造一个稳定的城市型社会。

为实现这些目标，户籍制度改革已势在必行。户籍制度改革十分复杂，因为户籍性质不仅决定了个

人在城市的权利，也决定了其在原籍的权利变化。目前，农转非包括放弃在原籍的土地使用权以及

生二胎的权利。因此户籍改革不仅仅是让农村移民可以在城市地区享受到某些公共服务。完整的户

籍制度改革需要改变农村土地使用权以及计划生育政策、城市户口其他权利的相关规定。在中央政

府要求下，大部分省份目前已经出台了政策，允许人们将户籍从一个地区迁移至另一个地区，或者

将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表 1.13：各种户籍制度改革情况一览表 

 

实施户籍改

革的最近 

年份 

户籍制度改革范围 

（城镇规模） 

是否为农村城市

户口统一户籍制 
省份类型 

     

安徽 

 

2001 大中小型(城镇) 否 中部 

北京 2002 小型(城镇) 否 直辖市  

重庆 2003 大中小型(城镇) 是 直辖市 

福建 2001 大中小型(城镇) 是 东部 

甘肃 2003 大中小型(城镇) 否 西部 

广东 2001 大中小型(城镇) 是 东部 

贵州 1998 小型(城镇) 否 西部 

河北 2003 大中小型(城镇) 是 东部 

黑龙江 2008 中型城市 是 中部  

河南 2003 大中小型(城镇) 是 中部  

湖北 2003 大中小型(城镇) 是 中部  

湖南 2003 大中小型(城镇) 是 中部  

内蒙古 2000 小型(城镇) 否 西部 

江苏 2002 大中小型(城镇) 是 东部 

江西 2002 大中小型(城镇) 否 中部  

吉林 2001 大中小型(城镇) 否 中部  

辽宁 2002 大中小型(城镇) 否 东部 

宁夏 1998 小型(城镇) 否 西部 

山东 2004 大中小型(城镇) 是 东部 

上海 2009 大型 否 直辖市 

陕西 2005 大中小型(城镇) 是 西部 

山西 2007 小型(城镇) 是 中部  

四川 2002 中小型 是 西部 

西藏 2001 大中小型(城镇) 否 西部 

新疆 1998 小型(城镇) 否 西部 

云南 2008 大中小型(城镇) 是 西部 

浙江 2002 大中小型(城镇) 是 东部 

Source: Du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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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新政给外来移民设定了较高的门槛。截止目前，大多数省份已开始允许没有当地户

口的人员进行户口登记，或开始将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合并，但这种改变效果有限。过半数省份已

实行农村户口与城市户口统一的户籍制，但一般来说并非在全省范围内展开。这种变化对于来自外

省的移民几乎没有影响。此外，大多数城市都改革了外来移民获得本地户口的规定。在大多数省份，

改革的幅度因城市规模而异（表 1.13）。对于中小型城市，改变户籍的主要要求是工作稳定以及具

备一定住房条件（表 1.14）。在大型城市，最普遍的要求是申请人员须具有大学教育背景，而经济

欠发达省份仅要求申请人员至少具有职高教育背景（表 1.15）。此外，很多省份在住房或纳税方面

也提出了要求。结果，在大多数最吸引外来移民的地区，改革影响并不大。即使在较小的城市，外

来移民也很难满足相关条件，因为用工单位通常出于缴税考虑不给员工上社保。 

 

表 1.14：中小城市：取得当地城市户口需满足的条件 

 收入来源的稳定性 住房条件 居住年限 

直辖市    

重庆 任何雇用关系  所有权住房/单位住房 不适用 

北京 任何雇用关系  非宿舍类住房 未规定 

上海 超过平均水平 未规定 7 年 

东部    

河北 任何雇用关系  非宿舍类住房 无限制 

辽宁 任何雇用关系  任何形式的住房 未规定 

江苏 任何雇用关系  任何形式的住房 2 年 

浙江 任何雇用关系  任何形式的住房 未规定 

福建 任何雇用关系  任何形式的住房 未规定 

山东 未规定 任何形式的住房 未规定 

广东 任何雇用关系  任何形式的住房 未规定 

中部    

山西 任何雇用关系  所有权住房 未规定 

吉林 任何雇用关系  非宿舍类住房 未规定 

黑龙江 合同制或个体经商者 非宿舍类住房 4 年 

安徽 任何雇用关系  非宿舍类住房 3 年 

江西 任何雇用关系  任何形式的住房 未规定 

河南 合同制或个体经商者 所有权住房/单位住房 未规定 

湖南 任何雇用关系  任何形式的住房 未规定 

湖北 任何雇用关系  任何形式的住房 未规定 

西部     

内蒙古 任何雇用关系  任何形式的住房 未规定 

四川 任何雇用关系  所有权住房/单位住房 未规定 

贵州 任何雇用关系  任何形式的住房 4 年 

云南 任何雇用关系  所有权住房/单位住房 未规定 

西藏 任何雇用关系  任何形式的住房 无要求 

陕西 未规定 任何形式的住房 未规定 

甘肃 任何雇用关系  任何形式的住房 未规定 

宁夏 任何雇用关系  任何形式的住房 2 年 

新疆 合同制或个体经商者
owner 

任何形式的住房 2 年 

Source: Du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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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大城市：取得当地城市户口的标准要求 

 购买住房 
个人投资 

向当地政府的缴税情况 
教育水平 

安徽 有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大专 

北京 无规定 无规定 无规定 无规定 

重庆 有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大专 

福建 无最小面积要求 由各城市自行规定 无规定 大专 

甘肃 无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职高  

广东 由各城市自行规定 由各城市自行规定 无规定 大专 

贵州 无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无规定 

河北 无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大专 

黑龙江 无规定 无规定 无规定 无规定 

河南 无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职高  

湖北 无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具有金额要求 大专 

湖南 无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无规定 

内蒙古 无规定 无规定 无规定 无规定 

江苏 无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大专 

江西 无最小面积要求 由各城市自行规定 由各城市自行规定 职高  

吉林 无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大专 

辽宁 无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大专 

宁夏 无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无规定 

山东 无最小面积要求 要求有投资 具有金额与年限要求 大专 

上海 无规定 无规定 具有金额与年限要求 大专 

陕西 有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职高  

山西 有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3 万元 大专 

四川 无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职高  

西藏 无最小面积要求 10 万元 无规定 职高  

新疆 无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无规定 

云南 无最小面积要求 无规定 无规定 无规定 

浙江 无最小面积要求 由各城市自行规定 由各城市自行规定 由各城市自行规定 

Source: Du (2011). 

很多省份与城市于 2010 年开始引进户籍改革制度。成都与重庆的户籍制度改革主要针对当地

人口，不包括外来人员，而广东针对外来人口制订了新的户籍管理制度，但上述两种改革方式都是

为了消除当地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二者之间的区别。重庆当地政府的目标是 2012 年之前改变

300 万人口的户籍，2020 年之前使户籍改革人口数量达到 1000 万。首期目标是消除各个地方农村

户口与非农业户口之间的区别；然后，与众多其它省份一样，满足规定的变更户籍转变的条件之后

（如，拥有稳定的工作和一套住房），农村人口则允许变更城市地区的户籍。在重庆与成都，户籍

改革的要求之一是，以农用地权利换取城市户籍。重庆的改革思路是解放城市附近的土地，然后再

通过向农村人口提供城市户口，换取他们的宅基地，从而置换因此而损失的农用地。拆除这部分农

村人口的住房，将土地转为农用地。这样，重庆政府在不违反关于农用地转为城市土地的限制规定

的前提下，就可以扩大其城市土地。由于国务院近期出台了一项决定，禁止以土地权利换取城市户

口，目前重庆的该项改革已被叫停。广东则采取打分制户籍制度改革，可该制度的设计偏向高素质

人才，他们不太可能是农村移民（表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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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广东户籍改革的分数制标准 

分数要求  
 广州 65  

 省内其它地区 60  

分数  
 大学本科 80  

 初中 5 

 高中 20 

 每缴纳一年社保基金 5 

 每一千元慈善捐献 2 

 献血 2 

 青年自愿者服务（每 50 个小时）    2 

pointspoints  县级荣誉称号 10 

 地区级荣誉称号 60 

 初级工 10 

 中级工 30 

 高级工 50 

 技师 60 

   

Source: Guangdong Provincial Government (2010). 

来自农村的外来人员越来越希望留在大城市，但只有少数人愿意将他们的农村户口改为城市户

口。河北省会石家庄即是一个有名的例子：2001 年，当地政府宣布对户籍制度进行重大改革，规

定在该市工作已满两年的任何人员都有资格转为该市户口，但是在具有资格的 30 万人口之中，仅

7.5 万人变更了他们的户籍（Zhan, 2011）。一项官方调查表明，接近四分之三的年轻外来人员并不

愿意将农村户口改为城市户口，尽管大城市的这一比例较低（NBS, 2011）。这可能是因为放弃农

村户口意味着丧失所享有的土地权利。人口流动仍旧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工

作一定时间之后，则会返回离家较近的地区。但是，对于外来人员而言，他们几乎都不希望返乡再

作农民，而是希望搬至县城或离他们所在村庄较近的镇上（Zhu and Chen, 2010）。 

即使放弃土地权利的代价并不很高，外来移民也很难根据上述改革方案满足取得当地户口所需

的条件。这些条件与教育、财富、稳定的工作以及缴税等有关。目前没有关于全国范围内有多少人

通过满足条件而成功变更户籍的统计数据。个别案例表明这些成功变更户籍的人受教育程度较高、

较为富裕、并且一般已经有了其他城市的非农户口。 

外出务工更多地是被当作增加家庭收入的一种方式，而并不是一项长期性的决定。甚至居住在

城市可能更多地是出于身份考虑，而并不是为了改变法律性户籍（Zheng et al., 2009）。人们是否

选择在城市生活，关键因素并不是户籍的改变，一个人的具体特征（包括教育背景，以及是否愿意

进行培训投资等）决定其在城市工作生活时间的长短。在 1980 至 1990 年期间出生的新一代城市外

来人员的思想正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他们对土地的情感越来越淡，无论从外形、生活方式以及行为

上，都已被城市化，而且他们外出务工不再仅仅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而是出于个人事业考虑。新

一代城市外来务工人员不懂得如何种田，也不愿意回乡种田（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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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改革路在何方？ 

户籍制度改革面临的一项基本困难是农村户口所享有的农用地与宅基地的权利。大多数城市外

来人员将此项土地权利视为预防城市务工收入不确定性的有效保障。此外，大多数外来人员并不追

求在一个地区长期定居，如果就业前景变化，他们就会移居到其它地区务工。目前，即使新一代外

来人员（出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表达出希望留在城市的愿望，但大多数人员仍计划在退休之后返

回故乡。在这种形势下，目前对户籍制度改革的对象主要是具有较高教育背景在城市之间迁移的人

群。未来户籍制度改革的方向将是如何降低城市户口的价值，逐渐取消享受城市公共服务与户籍之

间的关联性。例如，地方政府可以给相应的居住许可证，任何人在一个地区居住六个月取得该证后，

即与当地城市户口人员具有同等的享受公共服务的权利。由于目前几乎所有农民工子女已经可以接

受教育，因此这种户籍制度改革给地方政府带来的成本也会不断大幅下降。 

2011 年，作为全国人均 GDP 最高的地区之一，苏州市推出了新的居住证政策。苏州市宣布，

对外来人口推行居住证，取代之前的暂住证。任何 16 岁以上的外来人员，只要具有稳定的居住条

件，就可以免费申办居住证。取得居住证的外来人员，与当地的长期居民一样，具有同等权利，包

括家属的医疗待遇（但需缴纳保险费），以及在教育、工作、驾驶证办理、工作保障、交通折扣、

以及享受廉租房与其它公共服务方面的待遇等。截止 2012 年 7 月，该市共已签发 610 万居住证。

目前，新推出的居住证政策几乎已覆盖了所有外来人口。 

户籍制度改革是建设包容性城市社会的必行之路。改革最迫切的方面是允许所有城市居民平等

地享受当地的公共服务。这项改革可以无需全面改革与户籍相关的全部法律。苏州的改革项目提供

了充满希望的一条路，因为改革措施允许农民工平等享受公共服务，而无需改变农民工在农村地区

的权利，而后者的变化需要大量的行政和法律手段。 

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是否会扩大国内需求？是否会促进经济平衡？ 

国际经验表明，通过家庭或政府储蓄的降低，城市化本身具有促进经济平衡的作用（Loayza 

et al., 2000; Hung and Qian, 2010）。通常人们假设城市收入比农村收入更为稳定，因此城市居民的

应急储蓄较少。但是，这个的影响程度较小且不确定：如果城市化率从 50% 上升至 65% （中国在

未来十年或二十年可能会实现这一目标），预计中国全国储蓄率则仅可能从 2010 年的 50%以上水

平下降 0.8 个百分点。而且，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法并不能解释中国的高储蓄率现象（Hung and Qian, 

2010）。 

面板数据回归分析法不能解释中国城市储蓄率的原因之一可能是，外来人员的雇用情况较不稳

定，相对于城市居民，外来人员的社会福利较低。在中国的形势环境下，除非大部分流动人口决定

继续留在城市，否则中国的储蓄率可能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而继续攀升。多项家庭调查表明，城市流

动家庭的储蓄率极高，大大高于城市当地居民家庭的储蓄率，而且也高于农村家庭的储蓄率。许多

研究也发现农民工相比城市家庭存钱更多。Chen et al. (2012)发现城市外来家庭的消费水平比当地

城市家庭低 37%。在广东进行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广东的农民工储蓄率达到 60% （Huang, 2010)，

同居住在北京城中村外来人口 47%的储蓄率相似（Zheng et al., 2009）。 

较高的不安全感或者较差的社会服务水平，并不能合理解释如此之高的储蓄率；反例是，农村

的医疗和社会福利更差，而在那里的农民的储蓄率也较低。农民工的高储蓄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为

还在农村的家庭着想。然而 Brugiavini et al. (2013）发现即使家庭两个人都外出打工（从而减少了

寄钱回乡的需要），储蓄率仍旧高于城市家庭。研究人员把这种习惯归结于因为农民工来自于低收

入地区，并表示如果农民工定居在城市，这种习惯就会消失。同样，自我选择可能是外来人员储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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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因之一：他们决定以较高的风险获取较高的收入。无论怎样，虽然每个人员的消费能力有限，

而且不会大量消费，但来自农村的农民工及其家庭成员，却可充当扩大消费的巨大潜在生力军

（China Development Research Foundation, 2013）。 

随着外来人员逐渐定居下来，他们的收入逐渐增多，如此之高的储蓄率则可能出现下跌。2009

年以来，形势开始发生转变：之前，相对于当地工人的工资水平，外来人员工资水平持续下降，但

自 2009 年以来，外来人员工资便一直保持上涨趋势，说明二十岁年龄阶段的人口群体开始发生巨

大变化（图 1.12）。除此之外，外来人口的消费模式也开始发生改变，年轻的外来人员在住房与服

饰上的消费，大大超过当地居民的消费水平（图 1.13）。而住房消费通常流向了作为房东的当地

―农民‖。 

图 1.12：20 岁年龄段人口群体（百万） 

 
Source: US Bureau of the Censu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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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3：外来人员与当地居民的消费模式（2010 年） 

  

Source: National Population and Family Planning Commission (2011).  

未来城市化的制约因素 

关于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政府制订了非常严格的法规。1994 年颁布的《基本农田保护条例》

规定，乡级政府须划定农田保护区域，禁止将保护区域内的任何土地转为其它用途；并规定，首先

应确定农田保护配额，然后才可以按照五级行政管理结构（国家、省、市、县及乡）分配给下级政

府。1999 年国家颁布了新的《土地管理法》，旨在保护农用地，协助城市土地的规划与开发。新

《土地管理法》规定，各级政府应严格实施土地使用整体计划及年度计划，应采取各种措施确保辖

区内的耕地总量不减少；此外，所划定的基本农田不得低于总耕地的 80%，主要根据土地产量而

不是所处位置来划定基本农田。因为目前的城市发展主要在历史高产量地区，而该地区土地很可能

被划定为基本农田，而非较偏远的土地。这种限制导致了较高的经济成本。如上所述，于是农民只

能在目前所在乡镇范围内开发土地，形成跳跃式发展局面（Ding, 2004）。 

将划定的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非常难。只有经过国务院批准，为了实施诸如能源、交通、灌

溉以及军事基础设施等重点项目，才可能转为建设用地。而其它土地，只有通过每十年制订一次的

省级土地使用总规划，并且经过国务院批准，才能再转为建设用地。根据目前的土地使用份额，向

各省分配土地转用配额。省级土地转用配额确定之后，省级政府自行保留部分土地，剩余转用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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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下拨给各地级市。首先，土地转用配额用于重点交通、灌溉、水利以及能源等工程。其次，以各

类土地目前在各地级市的份额作为权数，再将用于重点交通、灌溉、水利与农村宅基地的土地配额

分配给各个市。最后，根据现有土地中城市土地面积，各城市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的 GDP，以及

市级预计土地需求量所确定的权重，将转为城市发展的建设用地配额再分配给各个城市（Wang, 

Tao  and Tong, 2009）。各个辖区再将土地转用权利分配给下级政府。中央政府每年也制订年度土

地使用转换配额，该配额数量必须确保不会违犯已划定的农用地目标值。由于总体规划期限涵盖了

整整十年，政府制订土地转用限制时，也考虑了对整个规划期的可行性。最后，确定出需要新增农

用地的配额任务，再从省政府向下分配给各个地级市。这种土地转换方法具有一定的武断性，未考

虑经济因素，需要采用更为市场化的方法。浙江省在制订土地转用配额时引入了市场机制，配额过

剩的地区可向欠缺地区出售他们的土地配额，但这也仅是退而求其次的一种较好办法而已。 

制订土地使用配额的根本出发点（国家安全）是错误的。政府担忧如果国家面临军事封锁或进

口禁运时（就像前苏联 1980 年出现的情况），则会出现食品短缺问题。而这种担忧很大程度上讲

是不合理的。食品供给在短期之内会具有很大弹性，可以改变粮食产量，在一年之内就可以使土地

恢复为耕地，而且可以一年生产两季粮食。英国 1939 至 1945 年的经历可以证实这一点（Herd 

et al., forthcoming）。政府也担心中国粮食进口量在中期内继续增加将推高世界粮食价格，由于食

品在居民消费中所占比例仍然较高，国际粮价上涨将给消费者带来压力。 

目前这种对新建设用地中央统一规划的方法，很可能会承受来自城市未来发展产生的越来越大

的压力。过去十年农用地已大幅减少，截止 2008 年（最近有数据的年份），农用地已降至政府规

定的 1.1%的下限之内（图 1.14）。2010 至 2020 年间，按照目前的城市发展速度以及超过 60%的

城市化率（联合国, 2012），城市新增人口将会超过 2 亿。此外，随着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家庭居

住空间需要会相应增加。城市外来人员如果选择定居在城市地区，他们也不会再满足于人均 8 平米

的居住面积。如果继续保持目前（略微低于 1 万人/ 平方公里）的平均人口密度，平均居住空间持

续前十年的增长趋势，而且住房容积率保持不变，建筑土地需求则会很快超过土地供应量，促使土

地价格上涨（图 1.15）。 

图 1.14：农业用地的使用与政府限制 

 

Source: Ministry of Land and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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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5：2010 年至 2020 年建成区面积预计增长量 

 
Source: OECD projections. 

过去十年的土地价格上涨，导致地方部门非法占取土地，之后中央政府又努力限制这种对土地

的攫取；而且地方政府也一直承受着来自农民越来越大的市场化土地补偿费的压力。农民认识到，

当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后，许多地区的村集体从土地增值中获取了很大的收益。中央政府做出的反

应是通过配额制度统一制订土地转用配额，然后再按照行政级别逐级向下分配这种配额。对于目前

绝大多数领域已实施市场化机制的经济体而言，继续沿用行政审批制度来分配建筑用地是一种反常

现象。而且，农用地实质上依然是一种不可交易的财产。因此，需要对农村地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

进行重大改革，允许农民及村集体取得土地使用权，使他们可将其土地改为建设用地。然后对土地

出售为建设用地征收增值税，地方政府则会取得巨大的财政收入，代替目前土地开发所产生的利润。

最后，还需要下放农用地保护配额权力，因为中央政府不可能熟悉各个省的需求，同样，省政府也

不可能熟悉下属各个城市的需求。政府可能仍需在再开发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但更自由的土地市

场，会进一步保障供求之间的平衡。此外，用对开发收入征收增值税的办法代替土地开发收益，并

且，制订一项物业税制度或许能够增加地方政府财政的透明度。 

结论 

过去十年，随着劳动力流动的上升以及房地产市场对私有资本的开放，中国经历了全世界规模

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进程。大多数大型城市的人口及增加值不断攀升，且并没有以牺牲农村为

代价，因为随着农村人口的外出务工，农村地区的生产率不断上升。在超过 3 亿人口现在所居住的

城市地区，人均 GDP 已达到一些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收入水平。但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并非无所挑

剔。按历史遗留的制度规定，城市外来人员无法享受到他们所居住城市的全部公共服务。通过使户

籍制度与享受公共服务不再挂钩，可逐步减少外来人员与当地人口之间的其它人为差异。而这种户

籍制度使得外出务工人员继续对农村土地享有使用权。随着城市的扩张，农村土地的价值也不断增

加。村集体需要成为他们土地的全权所有人，取消对他们的土地开发限制，从而使村民可以出售或

开发自己的土地，政府对此可以适当征税。需要制订一个结构化的城市发展规划，但应结束政府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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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性的土地开发局面。大量实例证明，单独依靠政府规划会遏制发展进程，推高土地价格，还会催

生大量违法建设行为。同样，需要停止中央统一化的土地开发配额制度。城市化也会产生一些问题，

例如交通堵塞和人口问题。按照下一章的阐述，此类问题并不一定与城市规模具有关联性，但通过

适当的应对政策可以解决此类问题，使城市以更高的效率向前发展。 

专栏 1.3 关于城市化的主要建议 

城市规划与交通 

 对于不同规模的城市，政府政策应保持中立。应停止给予中小型城市的优惠政策，而限制大型城市发展的政

策也应叫停。 

 每年的农用地转用配额制度应该取消，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地方决定的总体规划，该规划应考虑降低大城市边

缘地区房价的需求。 

 在大城市，地铁系统仍相对不发达，需要更多的投资；在较小的城市，应加大对 BRT 快速公交系统的重视程

度 

土地使用 

 城市总体规划里的容积率应该考虑公共交通设施的可获得性以及与公共设施之间的距离，同时区层面的规划

应该与总体计划更加配套。 

 应减小住宅开发地块的面积，增大土地价值，并在房地产开发商之间引入更多的竞争。 

 农民应该享有更高比例的农业用地开发溢价。对位于城市地区或城市周边地区的集体所有制―农村‖土地，应

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房地产开发权。可以考虑采用公司治理的方式实现这一目标。 

 土地出售收入的支出应更加透明，包括再开发成本和补偿费的最终去向。 

 考虑到分区和城市规划的要求，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范围应该扩大，即允许出售、租赁、抵押并可以延至 70

年，以便促进发展更大规模的农场。 

城市外来人员的公共服务待遇 

 取消享受当地公共服务需要具有当地户口的规定。 

 增加对民办农民工学校的经费补贴；允许农民工子女在居住地就读高中，而不是只能在户籍所在地就读高

中。 

 允许在居住地参加高考。 

 取消大学招生的各地配额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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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旨在营造更清洁、更健康环境的改革 

中国出色的快速经济增长导致了能源需求不断上升，污染和其他环境压力也日益加剧。政府采
取的强有力的措施初见成效，部分废气排放和水污染程度已从高位趋缓，但是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在
内的其他类型污染仍在恶化。空气质量和水质欠佳将对人类健康构成威胁，并且会产生其他损失，
降低人们的福利。十二五规划旨在进一步减少污染，并改善其他类型的环境问题。要确保经济高效
地实现这些目标，大范围的改革是必须的。因此，政府应逐步放弃对行政管控措施的依赖，转向落
实基于市场手段的方法。政府需要对能源和水的价格进行改革，为终端用户提供更大的节约动力。
同时也要提高对污染的定价收费。政府应该着重考虑碳税，尤其是当碳排放交易试点在操作上出现
困难时。完成上述改革需要辅以更严格的标准（包括机动车和燃料标准）进行保障。加强环境执
法，尤其是地方政府的执法力度，也将是改革取得进一步进展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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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快速增长的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正面临着一系列的环境挑战。解决这些问题日益成为

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根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十一五规划）中所设定的目

标，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进展。然而，空气和水污染程度仍然很高。水资源短缺让水污

染的形势更加严峻，与此同时，对化石燃料的依赖和不断上升的能源需求也给控制空气污染带来难

题。这些环境压力严重威胁了人体健康并带来其他损失，降低了人民福祉。而贫困人口往往受到更

大的影响，因此环境问题也妨碍了政府为减少不平等所做的努力。中国的环境状况对全球都有着显

著影响，而这不仅仅体现在气候变化方面。展望未来，中国政府在十二五规划中设定了新的环境保

护目标。本章讨论了如何经济高效地实现这些目标和其他相关的目标。其中，第一节概述了环境趋

势和挑战，分析了其代价和最近的政策措施；第二节论述了鼓励能源和水资源保护的市场化改革，

以及如何更有效地使用污染定价措施；第三节讨论的是更严标准与更有好执法两者间的互补作用；

第四节为总结部分。 

成效显著，但仍面临一系列环境挑战 

污染排放量仍处高位 

在经济长期高速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中国在控制某些类型的污染方面取得了进

展，并实现了其他方面的环境改善。十一五规划（2006-2010）期间的进步尤其显著。二氧化硫

（SO2）作为一种重要的一次大气污染物，其排放量在 21 世纪初就与经济增长脱钩，之后其绝对

值下降（图 2.1a）。各种类型的水污染排放也有所减少（图 2.1b）。与十年前相比，2010 年的化

学需氧量（COD）（反映有机和无机污染物的情况）的年排放总量减少了约 14%，而氨氮的排放

也有所下降。然而，其它污染物的排放量继续上升，并且整体污染水平仍然居高不下。中国是世界

上最大的二氧化硫排放国，超过了美国和欧盟的排放总和。中国排放的氮氧化物（NOx）（另一种

重要的一次大气污染物）近年来持续增多，远远超过了美国的排放量。尽管中国的人均二氧化硫和

氮氧化物的排放量更低，但与经合组织中的大中型成员国相比，中国的单位 GDP 排放比（衡量环

境效率的指标）却很高（图 2.1c）。 

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导致产生二次污染物，包括地面臭氧和颗粒物质，而来自氮氧化物

的含氮化合物会导致水道和更广泛的生态系统出现富营养化。这些物质结合在一起会产生酸雨，影

响水生植物并损害农作物和其他植物，以及包括建筑物外表面在内的各种材料。尽管中国近些年来

酸雨的发生率有所降低，但其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2011 年，政府估计中国大陆 10%以上的土

地受到影响，包括长江沿岸和东南部的农田和人口密集区（MEP, 2012）。此外，从 468 个监测城

市的取样中，几乎有一半城市报告经历了酸雨的侵袭。关于其他重要的一次大气污染物（例如一氧

化碳（CO）、挥发性有机化合物（VOC）（地面臭氧的一种前体物）、以及黑碳（颗粒物质的组

成部分）的排放量缺乏官方数据。然而，使用燃料消耗量和其他数据，基于盘查法来估算排放量的

独立研究表明，按照国际标准，这些污染物的排放量也处于高位。与经合组织的许多大型成员国相

比，Cao et al.（2011）估计的中国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总排放量情况并不乐观，同时据其估算，一

氧化碳的排放量也远超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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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水平和强度 

 
注：废水和化学需氧量的数据包括工业和家庭来源。污染物强度参考的是 2010 年或近期的观察数据。 

Source: CEIC, OECD and NBS-MEP (2011). 

在中国，由于化石燃料不充分燃烧产生的黑碳的排放量在 2004 年至 2009 年的 5 年间迅猛增加

（Qin and Xie, 2012）。中国的黑碳排放量远远超过美国以往的估计数字（EPA, 2012）。最近的科

学证据显示，黑碳对全球变暖的影响比此前认为的要大得多：几年前的研究认为黑碳的制暖效应为

每平方米 0.44 瓦（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2007），后来的一项大型研究表明，这个数

字为每平方米 0.61 瓦（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 WMO, 2012），而最新的国际全球大气化学计划所做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0.0

0.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5.0

澳
大

利
亚

土
耳
其

加
拿
大

O
E
C
D
平

均

美
国

韩
国

西
班
牙

英
国

日
本

德
国

法
国

意
大
利

吨/百万美元吨/百万美元
C. 各国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的排放强度

二氧化硫排放强度 氮氧化物排放强度

中
国

50

100

150

200

250

3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00=1002000=100
A. 中国空气污染情况

二氧化硫 二氧化碳
烟尘 GDP

50

100

150

200

250

300

50

100

150

200

250

300

2000 2002 2004 2006 2008 2010

2000=1002000=100
B. 中国水污染情况

化学需氧量 GDP 废水



2. 旨在营造更清洁、更健康环境的改革 

104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的大规模研究显示，黑碳的制暖效应可能高达每平方米 1.1 瓦，成为全球变暖的第二大凶手（Bond 

et al., 2013）。但是，黑碳减排战略需要谨慎制定，因为产生黑碳的来源同时可以排放出其他颗粒

来抵消黑碳的影响，达到冷却的效果（比如二氧化硫）。 

中国黑碳排放主要在农村，低效炉灶和明火是主要来源。小规模的农业生产也导致黑碳排放，

农业已成为黑碳的一个主要排放源，由于劳动力成本的上涨导致秸秆焚烧的大量增加（Cao 等, 

2006）。此外，越来越多的劣质柴油发动机的使用也增加了黑碳排放。更换低效炭炉和火炉或使用

替代燃料、以及控制柴油机排放的项目会有所帮助，因为这些导致气候变暖的源头难以抵消。减少

能深入人体肺部的黑碳颗粒有助于人体健康，虽然黑碳对人体没有直接健康威胁，但是它可能携带

多种有毒化学物质进入人体（WHO, 2012）。 

中国在 2005 年成为最大的温室气体（GHG）排放国，而到 2007 年又成为最大的能耗相关的

二氧化碳排放国（IEA, 2012a）。尽管中国的二氧化碳（全球温室气体的最大组成部分）排放量近

年来已与 GDP 增长脱钩，但其增长依然很快，到 2009 年接近 70 亿吨，大约占全球总量的四分之

一（图 2.2）。过去，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比发达国家低得多，因此中国对大气污染的影响要比许

多发达国家要小。另外，中国的许多污染排放是在出口产品的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因此以消费为基

础的二氧化碳排放比生产为基础的估计值要低得多（而许多经合组织成员国的情况恰好相反）

（Nakano et al., 2009）。中国的人均排放量仍落后于经合组织成员国，但其排放强度则大大高于经

合组织水平（图 2.2）。 

图 2.2 国际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排放强度 

2009 年 

  
注：圆形的大小象征着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多少。 

Source: OECD. 

因此，中国城市以及许多地区的空气质量往往很差。在一些主要城市中，政府部门密切监测的

大气污染物的浓度很高，这包括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对人体健康尤其有害的大颗粒物质

（PM10）。2010 年，中国 31 个主要城市（包括北京和其他省级城市以及省会）中，PM10 的周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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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µg/m
3的指导值，也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 70 µg/m

3的一级临时目标。这个指标下的长期死亡率风

险与比指导值水平约高 15%。中国城市的氮氧化物浓度也很高，在过去一年多一直徘徊在世界卫

生组织 40 µg/m
3 的指导限值。此外，正如上文所述，近年来氮氧化物排放量增多，这在各城市的

空气质量中有所反映，在 2005 年至 2010 年间，氮氧化物浓度的平均值提高了 5%。 

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各有不同，通常北京等内陆城市的污染程度最严重。在北京，2007 年至

2008 年的整个冬天，每小时氮氧化物污染均值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指导值的 7 倍，其中近三分

之二是移动的污染源。北京的污染程度成呈锯齿状，当从南边、东南和东边来的风把污染刮到北边

和西北的山区，污染物便不能散去，导致环境污染极端恶劣（Lin et al., 2011）。2013 年 1 月北京

遭遇了严重空气污染，24 小时 PM2.5 的浓度值平均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安全值的 9 倍，臭氧水

平也远超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上限（图 2.3）。如此严重的空气污染达到了 1952 年伦敦的雾霾水平，

据估计当时的雾霾导致了 1.2 万人过早死亡（Bell and Davis, 2001）。 

图 2.3. 2013 年 1 月北京的污染程度与世界卫生组织的上限的对比 

PM2.5 以 24 小时均值计算、臭氧以 8 小时候均值计算 

 

注：数据来自北京市中心的一个监测站，环境保护部副部长称从这个监测站得到的数据能代表北京的整体水平。(Wu, 2012a) 

Source: Twiitter.com/BeijingAir. 

2013 年 1 月的极端严重污染表明，以 PM2.5 颗粒的均值来看，北京乃至全国的污染程度相当

高。据卫星图像显示，中国 PM2.5 的年均污染程度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安全水平的 3 倍（哥伦

比亚地球研究所, 2012）。从人均来看，北京的污染程度比全国的水平还略低（表 2.1）。有 9 个省

的平均污染程度更严重，但污染峰值没有北京这么厉害，因为北京的雾霾是恶劣气候条件加上周边

特殊的地型所致。虽然中国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为 10.6%，但 2001 到 2010 年间 PM2.5 的污染水平

却没有增长。少数省（江苏、内蒙古）的污染加重，但其他省份却有所好转。要想在十年内把颗粒

污染的年均水平降至世界卫生组织推荐的安全值，中国每年的颗粒污染要减少 11%。在城市，地

面监测站显示的平均污染水平是卫星对农村监测数据的近两倍，是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年均安全值

的 5.8 倍（Wu, 201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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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中国各省的微粒污染  

大气中颗粒物（直径小于或等于 2.5 微米）浓度与世界卫生组织的年均规定的比较  

  污染率 污染趋势    污染率 污染趋势 

 

相当于世界

卫生组织指

导值的倍数 

2005 至 2010 年期

间的年均变动率   

相当于世界

卫生组织指

导值的倍数 

2005 至 2010 年

期间的年均变动

率 

山东 5.0 .. 山西 2.4 -1.6% 

河南 4.3 .. 广东 2.5 -5.3% 

河北 4.0 .. 贵州 2.0 -5.3% 

江苏 4.5 1.6% 浙江 2.2 .. 

安徽 3.8 0.1% 福建 1.5 -2.5% 

湖北 3.8 .. 辽宁 1.8 .. 

四川 4.1 .. 甘肃 1.7 .. 

广西 3.6 -3.3% 新疆 1.8 .. 

天津 3.0 .. 宁夏 1.4 .. 

北京 2.8 .. 吉林 1.5 .. 

江西 2.7 -3.6% 青海 1.4 .. 

湖南 3.1 .. 内蒙古 1.1 3.6% 

上海 2.4 .. 西藏 0.9 .. 

云南 2.7 .. 黑龙江 0.9 .. 

陕西 2.7 .. 海南 0.3 .. 

Source: Hsu (2012). 

从全球来看，中国城市的空气质量依然恶劣，PM2.5 的浓度一直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和其他中上

等收入国家（图 2.4）。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污染比中国严重，最突出的是南亚国家，比如，

据估计印度三大城市（德里、加尔各答和孟买）的 PM2.5 年均值在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年均上限

的 8 到 15 倍之间（Dey, 2012）。 

图 2.4 户外小颗粒物质的空气污染 

卫星监测估计的 PM2.5 浓度和世卫组织的年均临界值的比值，人口加权平均 

  
Source: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Index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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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中国政府宣布了扩大空气污染物监测范围的计划，并将小颗粒物（PM2.5）纳入监测

范围。政府计划到 2015 年将监测所有地级市的空气质量，2016 年要覆盖全国。政府还发布了新的

空气污染标准，包括给小颗粒物质设限，涵盖 117 个市的 13 个主要地区的 PM2.5 浓度要至少降低

5%。为达到这个目标，北京市政府承诺在 2011 年到 2015 年淘汰 40 万辆污染严重的机动车。在极

端污染事件之后，市政府宣布到 2013 年年底，将禁止 70 万辆污染严重的机动车上路（占该市机动

车总量的约 14%），虽然其中很多属于正常报废。北京还致力于减少居民供暖使用的煤炭和关闭

450 家重污染的工厂。政府希望通过这些措施到 2013 年把空气中主要污染物的浓度降低 2%。 

中国近些年来水质有所改善，这表明污染排放减少，但中国的河流湖泊仍然遭受着大范围且常

常十分严重的污染。跟其他国家类似，中国采用分级制度来对全国的淡水水质进行监测和报告，一

类水质最好，最差的是劣五类。饮用水至少要达到二类标准，而人体肌肤不适合接触四类或四类以

下的水。根据这个分级制度，2011 年，在被监测的 468 个主要的全国性流域中，只有 40%被评为

四类或四类以下水质，低于 2006 年的 54%。但在北方地区，流经几大城市的主要河流（包括淮河

和辽河）污染状况仍然严重，多一半的监测水质为四类或四类以下（表 2.2）。最近的数据证实该

地区淡水系统的其他部分也面临着严重污染，85%的湖泊水质为四类或四类以下，评估的湖泊和水

库中有一半以上存在富营养化问题。 

表 2.2. 中国的水质 

按百分比计，2011 年 

 一类-三类 四类-五类 劣于五类 

主要河流系统    

长江 80.9 13.8 5.3 

黄河 69.8 11.6 18.6 

珠江 84.8 12.2 3.0 

松花江 45.2 40.5 14.3 

淮河 41.9 43.0 15.1 

海河 31.7 30.2 38.1 

辽河 40.5 48.7 10.8 

全国 61.0 25.3 13.7 

    

主要湖泊和水库    

湖泊 17.6 70.6 11.8 

水库 88.9 11.1 不适用 

    

 一类-二类 三类-四类 劣于四类 

沿海地区    

黄海 83.3 16.7 0.0 

中国东海 36.9 23.1 40.0 

中国南海 78.6 13.6 7.8 

注：关于河系和沿海地区的数字，指的是满足特定水质等级的水质监测站的比例。对于湖泊和水库，每个水体都进行了整体评估。―五

加一‖等级制度适用于淡水系统，而―四加一‖制度适用于沿海地区，等级越低，表明污染程度越低。 

Source: MEP (2012). 

沿海水域某些地方的污染也非常严重。海洋区域采用另一套―四加一‖水质评估分级制度，一类

最优，四类为最严重污染，达到二类标准的水为适合游泳。受监测三大海洋的沿海水质差异很大。

在华北地区黄河沿岸，受监测区有 83%达到二类标准。相比之下，东海以南的沿海地区 60%以上

均未达到二类。某些人口稠密的次区域的沿海地区（包括渤海湾）也污染严重。在河流三角洲地带

的官方监测显示了上游污染对沿海水质的影响，根据淡水分级制度，被监测的流入东海的河流中水

质一半以上为四类或低于四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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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环境监测系统尚不成熟，导致难以准确地评估农村的环境状况。但在 2011 年，环境保

护部对 364 个农村的样本进行了大气、土壤和水质的试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并不只有城市才面临各

方面的环境压力，受调查的农村中有相当一部分未满足大气和土壤质量标准（Wu, 2012）。该评估

结果与近期的一项研究相符：污染正从城市向周边地区大幅扩散，而严重的污染来自农村（Cao 

et al., 2006;Suthawaree et al., 2012; Xu et al., 2011; Yang et al., 2012）。同样，河流会将污染带到没

有重工业聚集的远方，导致当地人口可能受到上游活动和环境事故的严重威胁（He et al., 2012; 

Zhang and Zheng, 2012）。卫星图像评估的大气质量数据证实，严重的大气污染已从原位监测站扩

展到农村地区（OECD, 2011a）。事实上，全国绝大多数人受到 PM2.5 威胁的程度都超过了世卫组

织指导值。 

影响中国环境问题的几个因素 

中国出现环境问题的原因很多，不仅因为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相应的资源需求增长，还在于根本

的生产和消费模式。按国际和历史标准，经济中的制造和投资比重很高意味着经济活动主要集中在

资源密集型行业和重污染行业。也就是说，污染很大一部分来自一系列的点源污染和非点源污染：

其中大气污染主要来自能源生产和工业，水污染则来自家庭和农业（图 2.5）。 

图 2.5. 中国的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来源 

   
注：大气污染值系 2010 年的数值，水污染值指 2011 年的数值。 

Source: MEP (2011b) and MEP (2012). 

大气污染排放有相当大一部分来自能源生产和工业，这反映了中国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和供应

结构问题，煤炭依然发电和工业熔炉和锅炉直接使用的主要原料。中国的煤炭可开采量位于全球前

列，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消耗国和产煤国。2011 年煤炭在总能源生产中约占 78%，这一比例在

经济大国中是排名靠前的。可再生能源、核能以及更清洁的化石燃料（尤其是天然气）的使用量均

快速增长。近些年来，中国同美国一样，在全球可再生能源投资中名列前茅，风能装机量从 21 世

纪开始的几乎空白发展到世界之首（Pew, 2012）。光伏和其他太阳能也开始起步，21 世纪最初十

年，全球太阳能热水器装机量的增额中，中国占了大多数，到 2009 年则占全球数量的一半（IEA, 

2011a）。十二五规划中设定目标，到 2015 年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为 500 万千瓦。这个最初目标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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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上调。2013 年 1 月，政府宣布预计到 2015 年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 3500 万千瓦。然而，

并非所有可再生能源的发展都是有效的，尤其是在风能行业：大部分装机量位于北方地区，由于当

地天气情况有利于风能发电，但却远离主要电力需求的沿海地区。鉴于这种匹配不当和电网连接问

题，在 2010 年，风能装机量中只有不到 70%连接了电网（Ni and Yang, 2012）。随着规划的改善，

一些问题已得以解决，国家电力监管委员会估计，在 2012 年，风力发电因为弃风问题的平均损失

仅有 16%。 

除此之外，尽管可再生能源和核能的发展速度惊人，但这些替代能源所占比例仍然很低，2011

年在总生产量中不到 10%，其中水力发电占主要部分。实际上，自 21 世纪初开始，煤炭在一次能

源生产中所占的份额有所上升，原因是石油所占份额下降（图 2.6）。燃煤发电机除了排放大量一

次大气污染物（例如二氧化硫和氮氧化物）之外，还会产生大量水银、空气浮尘、烟灰和可吸入初

级颗粒物。目前对煤炭的严重依赖还存在其他后果。尽管采煤业的安全状况有所改善，但仍事故频

发。采煤也会消耗大量的水，另外，洗煤虽然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硫，但会造成水污染。 

图 2.6. 中国的能源生产 

  
Sourc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资源效率低导致问题加剧 

过去 20 年，中国在能源效率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但还有很大发展空间。20 世纪 90 年代的

进步尤其迅速，但在 21 世纪初却出现一些逆转。这使政府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在十一五规划中

设定了能源效率提高 20%的严格目标，这个目标已基本实现。然而，即便如此，能源使用量仍然

快速上涨，2009 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IEA, 2010）。与经合组织的大部

分成员国和其他一些大型新兴经济体相比，中国的能源效率仍然较低（图 2.6）。目前实现的能源

效率改善大部分源于行业内部的改善，而不是发展更低能耗的行业（Wu, 2010）。总体而言，中国

经济最发达地区的能源效率最高，全国性效率改善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效率低下省份向效率较高地区

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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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用水效率也势在必行，因为中国水资源的相对稀缺使水污染的问题更加严重。用降雨量减

去蒸发量损失的数据，中国的人均可再生水资源大约是 2 080 m
3，比印度高，但比很多大国低得多。

此外，中国的降雨分布非常不均衡，大部分内陆地区和人口密集的北方诸省降雨量极低。事实上，

华南地区的主要流域，包括长江和珠江，降雨量占全国总量的 80%。较干旱地区对地下水的依赖

很大，地下水的抽取速度快于其自然补充速度，导致地下水位不断下降和城市地面沉降，对于没有

自来水供应的农户和家庭而言，需要用更多的开支来打深井（Gleik, 2009）。 

为了处理水资源短缺的问题，政府大力投资水利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农业灌溉。这些措施结合

其他措施，帮助实现了用水效率的大幅提高，从而在用水总量几乎不上升的情况下，确保经济依然

强劲增长（Medianu and Whalley, 2012）。因此，总的来说，水利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物有所值。

但从经济和生态角度来看，其中有一些项目成本高昂，包括最大的规划项目——南水北调工程。这

个宏达的工程是将国家最大的几条河流连接起来，并将水资源从华南降雨量大的地区转移到华北干

旱的、人口密集的农业地区和城市（包括北京）（Freeman, 2011）。 

图 2.7. 国际能源强度 

  
Source: OECD and IEA.  

沙漠化和森林 

在中国的很多地区，土地已变成沙漠。截至 2010 年，约四分之一的陆地已被界定为沙漠，还

有 15%的地区因降雨罕至而处于沙漠化的边缘。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沙漠面积以 3%的速

度增长，其主要原因是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干涉。把草场变为耕地带来了暂时的粮食收益，却让地表

暴露导致风沙侵蚀；而且草场也难以长期生长庄稼，结果被滥用。没有了此前的草坪覆盖，土地就

有变为沙漠的危险（Cao et al., 2011）。 此外，牧人并没有因为草场面积缩小而减少自己的牲畜数

量，过度放牧也可能将土地变成沙漠（Wang et al., 2012）。土地沙化除了破坏环境，还导致沙尘

暴的几率增大，北京与沙漠仅有 250公里之遥。 

沙尘暴会导致严重的环境问题。在过去 50 年里观测到的沙尘暴数量有下降趋势（Shao and 

Dong, 2006），但其严重程度有所增加。比如，在 2006 年，一场严重的沙尘暴给北京地区的每个

人带来 30 公斤的沙子。沙尘暴数量下降是由于沙漠地区的温度上升。这可能与全球变暖相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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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与地方因素有关。值得一提的是，据模型演示，黑碳排放量的增加可能起了重要作用（Gu et al.,  

2010） 

自然资源的过度使用引发了严重的洪灾。过去 40 年的三次伐木潮使得长江上游陡坡地带的森

林大面积消失，这导致了地表退化、河床增高，继而增加了洪灾的风险。 

为应对沙漠化和洪灾带来的环境风险，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大型的还林项目，目的是把河谷地带

还林，建成防沙尘暴和治理沙漠的屏障。这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此类工程，其整体效果是大幅度增

加中国的森林覆盖率。然而，容易引发病虫害的单一林仍在被广泛种植。在有些地区，非当地树种

的引入导致地下水的过度消耗和植被减少，造成了种植失败。  

在过去 10 年里，商业林的面积明显减少，原因之一是多数林场的性质已归集体所有。一如农

业用地，林地也是农村集体所有。截至 2008 年，集体中的个人成员可承包一定面积的森林进行木

材砍伐，但他们的权利并未得到确保。从 2005 年起，国家已下令登记集体林权。这样，森林的所

有权流转到农民手中，并且是可续签的 70 年使用权。家庭可以通过新建的林业产权交易所自由转

让林地使用权，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决定非生态敏感地区的伐木优先区域（Yin et al., 

2012）。同时，地方政府已取消林业税，地方上的林业部门也进行了精简。 

这些政策已经初显成效。沙漠面积开始减少，虽然减少幅度有限。全国森林面积大幅增加。

1990 年到 2010 年间，用来保护环境的森林面积增加了三倍（表 2.3）。新增的林地面积估计在

2000 年到 2010 年间每年吸纳了 1 亿吨碳。但草场变耕地的趋势还将继续，长远来看，这会带来负

面效应，因为水土流失可能会加剧，最终当土壤的营养物质损失殆尽，土地就面临沙漠化的危险。 

表 2.3 土地使用的变化  

 
占陆地面积的

比重 
总陆地面积 陆地面积变动率 

 2010 2010 
1990-

2000 

2000- 

2005 

2005-

2010 

 % 百万公顷 百万公顷 

沙漠及灌木丛 37.8 363.1 2.9 4.3 -4.1 

草场 17.9 171.8 -28.2 -41.7 -22.5 

沙漠、灌木丛及草场 55.7 534.9 -25.3 -37.4 -26.5 

      

森林 13.2 127.0 36.8 18.0 14.8 

商业林 8.3 79.8 -20.7 1.9 -1.0 

各类森林 21.5 206.9 16.0 19.9 13.8 

      

森林、沙漠、灌木丛及草场  77.3 741.8 -9.3 -17.5 -12.7 

      

已开垦农田       

     耕地增加  n.a. 9.3 17.5 12.7 

     耕地减少  n.a. -10.1 -9.6 -7.5 

耕地（净值） 16.7 160.7 -0.8 7.9 5.2 

 0.0     

建成土地  4.2 40.1 10.1 9.6 7.5 

      

内陆水系 1.8 17.5 0 0 0 

注: 鉴于没有土地分类的资料，草地面积是通过差值来计算的。 

Source: FAO (2010) for forest data,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for cultivated land and built l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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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恶化损失巨大 

环境恶化带来了巨大经济损失和其他广泛影响。接触室外污染严重的空气和有毒化学物，以及

饮用不安全的饮用水，都会通过各种方式损害人体健康。气候变化也可能会带来巨大损失，主要是

通过传染病和天气变化等途径。在世界范围内，受气候变化引发的沿海洪灾影响最大的城市中，中

国城市确实首当其冲 （Nicholls et al., 2008）。气温的普遍上升会加剧大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Kan, 2011）。生物燃料（在中国农村地区仍被广泛使用）燃烧产生的室内空气污染也对健康有

害（Baumgartner et al., 2011）。 

中国因户外吸入颗粒物质导致的过早死亡率处于高位，若不采取政策行动，这种状况会愈加恶

化（OECD, 2012a）。美国的研究显示，中国在 2010 年的颗粒物污染程度导致死亡几率平均增加

50%（Schwartz et al., 2008）。2012 年上半年，在一些给出颗粒物污染水平的城市中，死亡风险比

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污染上限的死亡风险可能要高出 70%之多。这样的户外空气颗粒物污染被认

为是东亚地区健康的第四大杀手，而中国在东亚占了很大面积；室内空气污染是导致死亡的第五大

凶手（全球疾病负担研究, 2012）。在地方层面，有报告称全国都存在着与污染相关的严重的健康

威胁（Jianrong, 2011; Economy, 2010）。这些报告突显了污染风险增加的问题，在某些情况下，污

染物（例如铅）的高血液浓度威胁着饮用水健康，包括癌症在内的各种疾病在局部地区频发。 

近期的估计表明中国环境恶化将造成巨大损失，这需要有力的政策应对。到 2010 年左右，颗

粒物质和水污染两者健康损失相加将近占到国民总收入的 4%（World Bank-DRC, 2012）。使用碳

排放固定价格计算的二氧化碳排放成本，加上大气污染和土壤养分枯竭导致的巨大损失，在国民总

收入占大约 2.5%。此外加上能源和矿物资源枯竭有关的额外成本，导致环境恶化的总成本大约占

到国民总收入的 9%。另有一项研究评估了累积接触大气污染的影响，而不是静态一次性的情况，

该研究估计在 2000-2010 年中期，仅污染造成的健康相关成本就大约占到 GDP 的 6%（Matus et al., 

2012）。该项研究称，污染成本也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上升，城市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人生活在污染

严重的大气环境里，而收入的提高又增加了损害健康的经济价值。当然，考虑到污染程度已经相对

稳定且经济会保持强劲的持续增长，污染成本在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份额还是有所降低。证据显示，

空气污染程度减轻一级会可使人多活两年，这表明控制污染大有裨益。 

实证分析证实了地表水质量与消化道癌症之间的联系，这意味着在中国，水污染和健康情况息

息相关，而努力减少污染也将带来巨大收益（Ebenstein, 2012）。按照上文所述的国家水质标准来

衡量，水质每恶化一级，癌症发病率大约就会增加 10%。此外，与生命的统计意义价值相比，改

善工业废水质量的达标成本似乎较低，这为实施减少污染措施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经济依据。水

质改善五分之一能带动 GDP 每年增长 0.1%，而且改善水质的成本也算在其中。考虑到研究仅涉及

与水质欠佳相关的一种疾病，因此减少污染的全面健康益处有可能被低估。涵盖更多污染物与健康

影响因素的评估认为，水污染带来的经济损失为 GDP 的 0.5%（World Bank, 2009）。 

中国政府数年来大力投资，改善饮用水质量，扩大其供应范围，这有助于增强公共健康

（Zhang, 2012）。这些投资主要是扩大管网线路，以提高覆盖范围；同时投资水处理设施，从而

改善水质。在城市地区，自来水供应范围迅速扩展，目前接近全球普遍水平。然而，水质问题仍应

得到政府官员的关注，据称有 17%的供水未达到官方标准，可能是因为水污染太严重，导致一般

的水处理设施无法发挥全部效力（Zheng, 2012）。尽管农村地区的自来水供应范围也迅速扩大，

但仍很落后，覆盖范围不到居住人口的一半。还有 40%的农村人口从水井等―其他水源‖取水，但这

些水源的防污染措施范围尚不明确（WTO-UNICEF, 2012）。很大一部分人口可能仍通过直接摄取

或食物链污染这两种方式面临水污染相关的健康威胁。食物链污染可直接通过食用鱼类或其他水生

生物，或使用被污染的水灌溉的农作物而发生（Zhang et al., 201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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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环境恶化成本的整体估计有助于证明政策干预的正当性，但政策实施时往往并未综合考虑

分配公平问题。与污染有关的健康问题对贫困人口的影响更大，他们可能面临着更大的污染风险，

但选择搬迁的可能性却更低，这违背了政府发展和谐社会的目标。在水污染方面，Ebenstein（2012）

的研究证明在自来水覆盖范围较小的地区，污染与健康问题之间的联系更高。尽管中国在医疗卫生

和医疗保险方面的公共开支已大幅增长，但大笔的重病自费开支仍然是个问题（OECD, 2010a）。

因此，从环境问题导致的不良健康后果来看，贫困人口承受的经济负担可能更大。此外，农民和贫

困人口受到气候变化等环境压力影响，遭受的损失可能最大。气候变化可能导致天气更不稳定，因

此影响农业生产产量和务农收入，并且带来食品价格的更大波动。 

在一些方面，中国的环境发展会带来全球影响。多种有害的大气污染物跨越国境线甚至跨洲，

依据其尺寸大小和停留时间，对远离污染源的当地大气质量造成潜在影响（OECD, 2008）。一氧

化碳、臭氧、水银和颗粒物质可以达到离中国边境很远的地方。实际上，Saikawa et al.（2009）的

实证建模表明中国的二氧化硫、黑碳和有机碳的排放也对中国境外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健康影响，尤

其是邻近地区。他们称，如果按照一切如常（Business as usual）的模式，这类负面影响会严重许多，

但如果能在中期采取措施减少大气污染，中国和其他国家都将受益。 

在国际社会为避免气候变化导致的最严重的不利影响而付出努力的同时，中国采取的影响温室

气体排放未来发展趋势的政策将与国际社会的努力紧密相关。《OECD 环境展望》中的模型

（OECD, 2012a）显示了各国为控制其自身排放而做出的承诺加总起来如何与国际协定的目标（到

本世纪末将全球温室气体浓度控制在 450ppm 二氧化碳当量）相匹配。中国的短期目标是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强度，增加森林面积，并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依赖。由于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最大的温室

气体排放国，也是近期排放量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所以根据最节省成本的方案，中国基于照常情

景基线，所实现的温室气体排放的绝对减少量大于任何其他一个国家。因此偏离这一减排方案会妨

碍全球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进展。 

考虑到中国环境污染的严重程度，解决环境问题可能会实现巨大的协同效益。如上所述，有几

种污染的来源相同。在中国的大城市，主要的大气污染物（例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颗粒物质）

的浓度往往存在很强的联系。某些污染物之间的相互作用意味着减少一次大气污染物也有助于减少

二次污染物。促进清洁能源和改善能源效率的工作将减少污染类型，降低达标成本并改善人们的健

康状况，从而降低医疗保健成本。城市的环保措施（例如推广公共交通）也会带来其他协同效益，

可以降低（尤其是贫困家庭的）能源消耗并提高交通移动效率。  

解决十二五规划中的优先环境问题将要求广泛的政策响应 

改善环境成果是政府政策的核心目标之一。十二五规划也强调了这点。基于十一五规划所实现

的成就，十二五又设定了一系列的环境目标（专栏 2.1）。其中包括进一步减少二氧化硫和化学需

氧量的目标，并首次包含减少氮氧化物和氨氮的目标。中国签署了数项重要的国际环保协议，包括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中国承担着―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并已表明其充

分了解国内气候变化政策与国际努力调整一致的重要性。2009 年，中国政府宣布了一项承诺，即

与 2005 年相比，2020 年的生产碳强度减少 40%-45%，作为实现该目标的基石，十二五规划首次纳

入了二氧化碳强度降低 17%的目标。该规划也预期在能源效率和用水效率方面取得进一步的显著

改善，旨在产生间接的环境收益并增加森林覆盖率。 

除了提高能源效率，政府还力图在一次能源生产中继续提高非化石燃料的份额，在现有基础上

只需提高 3 个百分点，到 2015 年时接近 11%，以便推进能源来源多样化，减少对煤炭的依赖。十

二五规划结束后，到 2020 年，非化石燃料的使用比例将进一步提升至 15%（国务院信息办,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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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1 中国对环境保护的五年规划 

中国公共政策的中期重点工作和主要目标列于五年规划之中。这项国家规划由国务院联合各部委和其他机构正式制

定，并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在协调和草拟过程中担任牵头职责。该规划为全方位的政策领域提供了广泛指导，并设置了关

键绩效目标，包括经济增长目标。国家规划经过全国人大批准之后，各直属部委就制定行业具体规划，包括环境规划。

政策规划由上而下进行，国家规划是制定地方规划的依据，地方规划分级别设定具体的政策和目标，首先是省级目标，

往下是地方各级政府的目标。正如当前环境规划中所强调，地方政府对政策的有效实施最终承担主要责任。 

随着时间的推移，应对环境挑战的努力不断加大，这在近来的五年规划中有所反映。九五计划（1996-2000 年间）

中，政府首次为控制某些类型的大气和水污染设定了数字目标，也加入了其他环境目标（Chang and Wang, 2010）。十五

计划中提出了更严格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减少目标，但并未实现。与此相比，十一五规划有着显著进步，再一次设

定了减少主要污染物、改善大气质量和水质，并提高能源效率和用水效率的目标（表 2.4）。 

表 2.4.  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的主要环境相关目标和成果概述 

 十一五规划 十二五规划 

 目标 成果 目标 

污染物排放    

二氧化硫 ↓ 10% ↓ 14.3% ↓ 8%* 

化学需氧量 ↓ 10% ↓ 12.5% ↓ 8%* 

氮氧化物 无目标 暂无 ↓ 10%* 

氨氮 无目标 暂无 ↓ 10%*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 无目标 暂无 ↓ 17%* 

    

大气质量和水质    

达到二级大气质量标准的城市比例 ↑ 5.6% ↑ 4.1% ↑ 5% 

达到三级标准的水系比例 ↑ 2% ↑ 18.9% ↑ 8% 

劣于五级标准的水系比例 ↓ 4.1% ↓ 10.6% ↓ 2.7% 

    

能源生产和资源使用    

一次能源消耗中非化石燃料的使用份额 无目标 暂无 ↑ 3.1% 

单位 GDP 能源消耗 ↓ 20% ↓ 19.1% ↓ 16%* 

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 ↓ 30% ↓ 36.7% ↓ 30%* 

    

森林和耕地    

森林覆盖率 无目标 NA ↑ 1.3%* 

森林蓄积量 无目标 NA ↑ 4.4%* 

 

注：城市空气质量指主要城市的城市空气质量优于二级的天数一年超过 292 天。对于十二五规划，星号指的是具有约束

性的目标而不是预期性目标。 

Source: Chang and Wang (2010), Guerin and Wang (2012), CCICED (2011), NBS-MEP (2011) and State Council (2012). 

十二五规划（2011-2015 年）设定了进一步的目标：降低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量，改善城市的环境空气质量

以及河流湖泊的地表水水质。该规划中首次纳入了氮氧化物和氨氮排放量均降低 10%的官方目标，以及二氧化碳排放强

度降低 17%的目标。各省的碳排放强度目标各不相同，从青海和西藏这两个西部贫困省份降低 10%，到广东这个较富裕

的沿海省份降低 19.5%，这反映了政府对区域公平、区域发展和工业及能源结构差异化的关注。每一个目标都描述为―约

束性‖目标而不是―预期性‖目标，这突出了政府对确保实现这些目标的重视。十二五规划中还为某些区域减少重金属污染

物的排放量设定了一个数字目标，并限定了其他地区的最高排放量。此外，该规划明确阐述了监测和控制其他污染物

（包括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挥发性有机污染物）的策略，但并未设定目标。其他的主要环境目标涉及增加森林蓄积量和

覆盖率、改善资源效率并降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继十一五规划中的降低能耗强度目标之后，十二五规划里规定再降

16%，同时用水强度设定降低 30%。用水强度的衡量指标为单位工业增加值水耗。2013 年年末将对这些目标和其他规划

目标的实施情况进行中期评估，2015 年年末进行全面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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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先规划的核电装机容量非常大，原计划将核反应堆的数量将从目前的 16 个增至 41 个。然而，

由于受 2011 年日本福岛的核泄漏事件的影响，中国政府立即叫停了核反应堆建设，并下令对现有

核反应堆的设备进行安全检测。检测结果显示，16 个反应堆基本工作正常，但是有些核电站需要

加强防洪防震措施保护，而其他一些反应堆目前还没有现成的备灾方案。总体来看，检测发现了

16 个有待改善的地方，包括处理核辐射泄露问题。政府计划在 2012 年到 2015 年间斥资 120 亿美

元来修补这些漏洞。今后，只有达到安装被动制冷设备的第三代安全标准的核电站才能被审核通过。

这将对核电站项目产生巨大影响，因为目前规划中的 25 所核电站中有 14 所是按第二代标准设计的。

此外，核电站将只能建在沿海地区，这意味着 12 所规划中的反应堆将被终止。鉴于规划的不确定

性，虽然目前的项目在 2012 年恢复了建设，但政府不会宣布新核电站上马。转向清洁能源将助于

实现二氧化碳排放和其他环境目标，然而，即使预期的再平衡能够实现，对煤炭以及其他化石燃料

的消费需求仍将继续强劲增长。 

政府出台了广泛的配套措施鼓励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再生能源法》于

2006 年生效，并于 2009 年进行了修订。相关法规提供了立法保护。至关重要的一点是，法规要求

电网公司接入所有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并购买可再生能源发的电。2009 年国家补充颁布了风力发

电上网电价（FIT）规定，根据各省的天气情况进行了区别定价。2011 年补充颁布了光伏能源上网

电价细则。这些激励措施所需的资金来自于对所有终端用户收取的电力附加费。国家还资助了一些

专项计划，如金太阳计划（为光伏能源项目投资提供直接补贴），进而完善激励措施。可再生能源

行业和其它环保行业也受益于清洁发展机制等大量的融资渠道，中国在 2005 至 2011 年间，中国获

得的一级市场经核证的减排量许可占总许可证颁发规模的 71%（World Bank, 2012）。然而，由于

欧洲碳价的下跌，这个融资资金来源已经大幅缩水。此外，在农村地区，政府正在推广使用更清洁

的室内燃料做饭。2011 年，依据所处区域的不同，国家对沼气应用的补贴提高到 1300 至 2000 元

每户。国家同时还拨款 43 亿元用于改进沼气分配系统（MEP, 2012）。 

在进一步深化环境保护目标的同时，国家也在实施能源组合多样化战略，以保证能源安全。尽

管拥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中国最近成为了煤炭净进口国，短短几年的时间，中国的进口量已经占世

界总量的 18%左右，并于 2011 年取代了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煤炭进口国（IEA, 2012a）。中国

最大的煤炭生产地位于北方西部省份，而最大的需求地却在东部省份。鉴于国内电力网络互联低效，

运输低附加值煤炭对铁路网络是个巨大负担，因此，从海外进口煤炭更合算。中国多年以来都是燃

油净进口国。尽管国内燃油生产量持续增加，中国对海外原油的依存度不断上升，截至 2012 年上

半年，中国对海外进口原油的依存度提高到了 55%以上。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加大对国内储量丰

富的其他化石燃料资源的开发力度，特别是非常规天然气（包括页岩气）（IEA, 2012b）。国家还

建立了战略性石油储备以缓解短期内燃油供应紧张并缓和其价格波动（IEA, 2012c）。 

各级政府和私营部门在与环境相关的基础设施上投入了大量资金，尤其在水和废品处理设施及

公共交通方面，以期减少污染的直接来源。仅治污投资一项占 GDP 的比重已从 2000 年的 1%上升

至 2010 年的 1.7％（NBS-MEP, 2011）。这些举措使城市污水处理率增加了一倍多，2010 年已达

80％以上。国家正在着手研究城乡家庭污水收集和处理解决方案。同时，还要继续努力减少事故

（包括有毒物质溢出）造成的环境风险，加强固体废物收集，促进―循环经济‖，这个中文术语的意

思为减少浪费，对材料进行再利用和回收。同时也要鼓励农民使用对环境影响小的农业技术，比如

粪肥循环利用，合理使用化肥农药等。对于大型畜禽养殖场，十二五规划中提出要快速推广粪便处

理设施。受到高度重视的是严重退化区域的污染治理，诸如巢湖、滇池水域和淮河流域。对这些区

域，地方政府应对排放源执行更加严格的标准，可能的话要完全限制污染活动范围。 

在减少某些污染物排放量，特别是工业源排放方面的成就，主要是通过终端技术解决方案实现

的，这需要对环境基础设施提供大量的经费。国家的举措还包括脱硫技术的广泛应用，到 201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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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 95％的火电机组安装了脱硫技术，比几年前有着大幅的增加（MEP, 2012）。因为国家推出了

对采用脱硫技术的发电机组支付更高电费价格的政策，这也使此项技术的快速推进。相比之下，脱

硝技术应用却严重滞后，2010 年，从工业污染源中过滤的氮氧化物占排放总量不到 5%（MEP, 

2011a）。然而，2011 年政府也开始补贴配有脱硝设备的发电机组，今后或许会加速这方面的进展。

此外，2012 年初，国家推出了和欧盟、美国一致的火力发电新标准，对氮氧化物、颗粒物、二氧

化硫和汞的排放量上限也做了类似限制。所有新的大型火电机组现在都有望配备脱硝脱硫技术，类

似的标准也被应用到重工业领域。 

目前国家已采取了多项针对性措施来提高能源效率，其中许多都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之列，

政府通过此工程提供财政支持，鼓励企业配置更新更高效的设备。―千家企业‖项目就涉及在三分之

一左右的国家最高耗能企业里实行能源审计和节能推广。在十一五规划期间，许多小型低效火电机

组被关停，这些火电机组是大规模落后工业产能的一部分，落后产能以高污染、高能耗行业居多

（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2011）。这些关停总量包括 7600万千瓦以上的发电装机容

量以及许多焦炭、水泥、玻璃、钢铁和造纸行业的产能。这些领域在 2011 年又有了进一步的进展

（NDRC, 2012）。住宅及商业建筑的大规模改造也为节能减排贡献颇大。重点放在改造集中供热

设备增加分户计量工具，采用技术允许局部温度调节和提高传热效率。十一五规划期间，已有 1.9

亿万平方米的住宅建筑面积完成了此类改造（Bao et al., 2012）。 

旨在减少污染、提高能源效率以及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措施已带动了环境相关行业在经济总

量中所占比重的扩张。在 2006 到 2010 年间，节能服务公司爆发式增长了 10 多倍，增加至 800 多

家，该领域的就业规模也随之大增（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2011）。随着可再生能

源装机容量的增加，中国顺其自然地成长为可再生能源设备的主要制造商和出口国。2010 年，中

国在全球太阳能组件生产方面占据的份额由前一年的 39%跃升至一半以上（IEA, 2011a）。行业规

模的扩张使得组件价格急剧下降，促进了全球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推进环保政策的进一步努力将给

这些领域继续带来新的经济与就业机遇。此外，许多政府正积极发展的战略性行业都将与环境有密

切关联，尤其是节能和环境保护领域、新能源资源（包括可再生能源）以及使用替代能源的机动车。 

十二五规划提出了进一步关停过时及低效率发电设备以及工业产能，这对是十一五规划的延续，

包括其―千家企业‖计划，该计划目前已演变为―万家企业‖计划。随着参与其中的小公司数量不断增

加，这些措施可能会带来更大成果，随着限定范围的不断模糊，这自然也会带来行政成本的大幅增

加。同时，火力发电以及工业能源效率等需要大幅提升效率的部门也已经变少。由于政策干预以及

对更现代化设备的投资，更大及更高效的火力发电机组所占的份额从 2005 年的不到一半增至 2010

年的 70%，在此期间，大型工业炉的比例也增长了两倍以上（National Energy Conservation Center, 

2011）。中国一些地区废水处理率已经大幅提升，并且脱硫技术的应用也接近饱和状态。尽管工业

锅炉的应用仍有扩张余地，但庞大的设备数目使设备检验变得困难，而小规模设备则因技术及财务

上不切实等因素而无法检验（Wang et al., 2012a）。此外，在十一五规划临近尾声之际，当该计划

目标的实现存在风险时，相关部门强化了以行政命令和控制手段为代价来实现目标的做法（Zhang, 

2010）。在一些省份，地方政府对上千家工厂实施轮流停电，在工厂连续 9 天运作后切断其供电 5

天。除中断生产之外，断电措施也降低了生产率，增加了不确定性，预计在该措施实施期间，公司

的运营成本提高了多达 20%（Fisher-Vanden et al., 2012）。 

虽然成效显著，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取得的环境成果仅仅是达成了一些容易实现的目

标，这些成果比较容易通过管控措施和基础设施升级来实现。特别是通过末端治理，这些方法在减

少发电以及重工业生产过程源头产生的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值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未来，应

当把工作重心放在使用更广泛的手段来应对更多的挑战，例如继续实施效果良好的基于市场的措施。

这种转变将会成为中国经济结构再平衡这个更大范围改革工作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同时面临着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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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以及服务业增长的任务。实际上，增加就业，尤其是低污染、低能耗的就业，最大的潜力来自

于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扩张。在成熟经济体中，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是创造就业的主力。该产业在中

国经济中期发展中所占的份额也将与日俱增。 

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将有助于提高资源使用效率 

能源政策有所改善，但仍需进一步改革 

确保终端用户承担的能源价格能真实反映潜在成本是提高能源效率和实现环保目标的关键所在

（OECD, 2012b）。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严重依赖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国家更应注重这一方面。与许

多其它国家一样，中国的能源价格政策受到经济、社会、战略等一系列因素影响，最近环保目标也

成为政策考量因素之一。历史上，许多能源产品的价格都受严格管制，以确保价格稳定以及降低终

端用户应承担的成本。不过，价格管制的逐渐开放缩小了国内价格和国际价格的差距。以煤炭为例，

2005 年前后取得了一定效果，即政府放宽了提供价格指导并允许国内煤炭价格大幅上升与国际价

格接轨（IEA, 2009）。然而，煤炭供应商仍按要求将煤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卖给发电厂。对其它

能源价格的管制依然存在，政府这样做的目的是保护消费者不受价格变化影响或在各类消费者之间

进行成本再分配。 

图 2.8. 中国炼油厂利润 

  
1. 利润依据原油与无铅汽油平均价格的差价计算 

Source: CEIC. 

中国国内石油产品价格法规已设立 10 余年，以国际原油价格为参考。终端用户价格以及价格

传递区间也是考虑了国内国有炼油厂利润率，因为国内炼油厂控制着国内原油供应市场。在 2007

年和 2008 年初，随着国际原油价格的大幅拉升，该价格机制受到了很大压力。政府最初采取阻止

零售价格上涨的措施应变，导致政府补贴增长，也给炼油企业带来了经济损失。2008 年中，国际

原油价格涨至 120 美元/桶以上，中国政府改变策略，大幅上调管制价格，保证了炼油厂的利润率

并止住了财务损失（图 2.8）。同时，政府还公布了一项自 2009 年初开始运行的新价格机制。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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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原油产地的平均原油价格变动幅度超过 4%时就会调整国内原油价格。自该政策实施后，原油和

汽油之间的差价一直很稳定，这意味着价格传导机制良好。但是，国际原油价格超过 130 美元/桶

之后，中国政府将如何应对则不得而知。 

作为对这些变革的补充，2009 年政府引入燃油消费税，其征收比例为汽油 1 元/升，柴油 0.8

元/升（Wang, 2011）。不过，这些变革部分被其它税收的免除而抵消。按照国际标准，中国汽油

价格相对较低，尽管它比一些经合组织国家尤其是美国的汽油价格要高。近期价格改革后，中国的

不含税汽油价格目前接近经合组织国家水平，因此中国与这些国家最终价格的差异主要体现在中国

较低的税收—中国汽油税不到最终价格的 30%，而经合组织国家征税则是最终价格的 50%（如图

2.9）。因此，为达成政策目标而上调汽油及其它石油产品的消费税率仍有很大空间，当然，确定

最佳税收水平是个问题。一项理想的税收（庇古税）应能反映所有的外部性。还需考虑的一点是，

包括中国在内的国家的需求弹性趋于低位，石油相关税收的调整通常是不会产生扭曲的后果，并且

比其它方法也更加经济有效（Lin and Zeng, 2012a）。Lin and Zeng（2012b）估计庇古税可以在 2.8

元/升左右，比目前总税收多了近 1 元/升。然而，根据较低位的需求弹性价格，该税率再调高些也

是合理的。因此，目前的消费税率至少应该翻倍。 

图 2.9. 零售柴油及汽油价格的税收份额 

2010 年数据 

  

Source: IEA and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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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石油业相比，天然气价格改革进展不大。目前政府制定的支付给生产者的价格是基于生产成

本，并根据不同种类的能源价格进行调整。价格也区分家庭用户和企业用户。这样的导致的结果是

全国价格差异巨大，部分地区的消费者能享受便宜的国内生产的天然气，但生产者的利益受到影响，

同时消费进口天然气的消费者要支付更高的由国际市场决定的价格。政府在南部的广东和广西推出

了基于市场导向的试点定价方案。这两个省高度依赖进口天然气。根据试点方案，天然气价格将基

于一个市场决定的参考值，同时不区分用户和天然气来源，以便保证所有的消费者面对的价格都是

由当前的供求关系决定的。一旦政府对试点情况满意，认为其可行，那么就应该在全国范围推广。 

同样，二十一世纪初中国的电力改革并未取得很大进展。而在这个阶段，中国对一大批垂直的

综合性垄断国有企业进行分拆，以尝试走更加市场化的发展道路（Ma, 2011）。发电厂电价以及终

端用户电价依旧受管制，此外，尽管发电企业是独立的，但电力传输以及配电依旧被国家捆绑控制。

电力行业的大部分资产仍受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尽管私人投资发电获得许可并已发展了多年，但

市场仍由少数国有运营商以及地方政府合资企业支配。而且，由于发电厂需按照政府规定的价格向

电网供电，因此目前该领域几乎没有有效竞争。配电及传输部门直接或通过下属公司控制仅有的两

家大型国有运营商为几乎整个市场供电。 

终端用户电价以及发电厂电价应该是国务院通过发展改革委拟定。理论上，应基于成本决定上

网电价，以此确保收益率进而促进电力业投资充足和容量增长（Liu and Zhang, 2012）。电价与每

个发电厂按规定应向电网输出的配额进行联动。但实际上，发电厂电价并没有跟上煤炭价格上涨的

步伐。这导致发电厂财务紧张，并迫使他们通过扩展盈利的非核心业务来填补发电带来的亏损，包

括生产组件。另外，由于地方及当地政府不时采用优惠定价以支持产业目标，终端用户电价也时常

偏离国家设定的基准电价（Chen, 2011）。电价也取决于地方的富裕程度，贫困地区电价相对较低。

因此，电价被用作公平再分配工具以及产业政策手段。然而，由于环境保护在中国一些贫困地区相

对滞后，因此通过较便宜的能源价格来吸引商业投资很可能会对这些地区的环境造成非常严重的破

坏。 

平均而言，中国工业用户电价与许多经合组织国家并无差异，但是家庭用电价格相对低很多

（如图 2.10）。多数经合组织国家的工业用户电价比家庭用电价低，但中国刚好相反。家庭、个别

行业以及贫困地区消费者是国内目前价格体制的主要受益者。2012 年推出了加大家庭用电差异定

价的政策，这实际上是旨在对价格体系进行改革的一项举措。在新体系下，当用电消费超过临界值

后，用电单价将会上涨，高用电户将支付更多的用电费用（不同省份采用不同的具体计算方法）。

这项政策的推出是电力改革的一个进步，但是电价依旧保持在相对低位。为电力业制定的各种举措

确保了供电能力的大幅提升，但是，在继续依赖煤炭作为主要能源的前提下，限制发电成本与终端

用户电价之间的价格传递阻碍了为提高能源效率和减少污染所做的努力。 

改革发电行业的定价机制也能加强竞争，进而提高能源效率并最终使所有下游用户受益。有证

据表明，当前的价格机制使得低效率的发电厂实际上获得价格更高（Beirne et al., 2012）。这使得

电力生产企业没有动力降低成本，等同于处罚了更有效率的发电厂，从而最终损害了企业和消费者。

改变的第一步应该是让电厂批发价格更好的反映成本，以便改善电厂的财务状况，从而确保有足够

的投资能力。与此同时，政府应全面开放燃料煤市场。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尝试在某些分布领域实现

分离传输。如果这些措施有效，那么政府应该总结经验，并考虑建立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电力定价

系统。 

根据最终消费者价格与供电真实成本之间的价差法，预计 2010 年化石燃料相关津贴所占中国

GDP 比例不足 0.4%（IEA, 2011b）。与其它新兴经济大国相比偏低，例如印度津贴占其 GDP 近

1.4%，印尼和俄罗斯则更高，其占 GDP 比例超过 2%。与电力相关的津贴占据主要部分，石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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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方面的津贴只占据一小部分。中国化石燃料津贴数额短期内大幅下降反映了当前允许原能源价

格更充分传递的重要改革成效。然而，允许此类津贴存在有损经济和环境，同时与个别政府政策目

标相悖，突显了该领域的改革不完整，因而，政策改变的当务之急是取消所有化石燃料相关津贴并

允许能源价格充分传递。除提高能源效率外，取消此类津贴、循环利用财政收入已在国内产生显著

协同效应，既提高经济总量和促进就业，同时也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Lin and Jiang, 

2011）。 

图 2.10. 国际家庭用电及工业用电价格 

2011 年数据 

  

Source: IEA. 

促进水资源节约的改革 

正如更好的能源定价可以提高能源效率及减少能源相关污染，适当的用水定价也能确保水资源

高效利用并减少水污染。同时，还能确保用水基础设施有充足的资金以及鼓励基础设施建设。如上

文所述，中国用水效率已经提高，过去十年，在除农业外的所有行业中耗水量都有所下降，旨在杜

绝浪费和填补供水成本的用水定价政策不断改革（Zhong and Mol, 2010; Li et al., 2011）。用水收费

由地方定价，由通过管道向家庭或工业部门送水的给水公司收取，或缴费给当地水利局，然后从河

流、湖泊或地下储水中直接抽取用水。无论通过哪种方式获取水源，当消耗或抽取的水量临界值时，

单位水价都要上涨，这即为两部制水价。供水公司往往将供水和废水处理设施收费捆绑在一起，其

定价在资本回报率的 8%至 10%。此外还有水资源收费，以反映未处理的生水的稀缺性。根据国家

指导方针，废水处理设施收费应以收回全部成本为基准。相反，取水收费方面的国家指导方针尚不

明确，但是需考虑当地水短缺程度并考虑到公平性，收费标准仍由国家制定，针对许多农民的水价

非常低。 

在 2006 至 2010 年间，城市中平均家庭用水水价稳步上升，但与经合组织国家相比仍处于低位，

2010 年平均价位在 0.28 美元/立方米左右（图 2.11）。取水费往往甚至更低，并且在许多城市有关

收回废水处理成本的国家政策并未强制实施。正如对于能源定价的特殊处理，当地政府官员也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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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提供优惠水价以刺激商业发展。薄弱的制度执行力，包括当地水务局中不当的人事安排也会导致

水费回收率过低。另一需要进一步落实的全国性问题是，缺乏明确的取水目标，地方对用水限制及

价格缺乏重视，取水由地方相关部门决定，但会对下游用户产生影响。虽然有水流域管理委员会，

但这些部门无权干涉当地水务局，并且这些部门的运作往往由于缺乏关于用水和水资源的可靠数据

而无法开展工作。目前水价偏低，应当进一步上调水价以促进更有效的水源利用。水价上调应当与

体制改革一同进行以加强市场刺激的效力，虽然为提供豁免或正在进行的收费提高了机会成本，上

调水价本身也会加强市场刺激，确保所有用水户履行其财务义务。 

图 2.11 国际家庭用水价格 

2010 数据 

   

注：英格兰与威尔士合称英国 

Source: OECD (2010b), EPA (2011) and MRW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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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源方面的改革，贫困人群可能会受较大影响，该情况可以通过优化税收和福利系统来弥补。对贫

困人群而言，直接的财政支持可以通过提高最低生活保障金来实现，近年来该保障金的覆盖范围迅

速增大（OECD, 2010a）。从近几年地方政府制定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水平来看，保障水平也在频繁

调整以适应生活费用的变化，因此，最低生活保障金预计会随能源和水源价格的上涨而一同上调。 

适当的污染定价及支持可再生资源发展应成为政策的基石 

通过引入排放权交易方案创建一个交易排污权的市场，或者通过税收或收费为污染进行定价，

都提供了一种具有经济吸引力和广受欢迎的方式协助实现政策目标（OECD, 2011b）。面对污染收

费，每个污染者会自己决定在开销巨大的污染物处理上的最佳投资力度。这确保了污染物处理的边

际成本在污染者中均衡分布，同时又能以最低的总成本达到减轻污染的目的。此外，污染物定价能

刺激污染者寻求创新途径以降低成本，进而也促进了动态效率。最终，污染物税收或排放权交易计

划为取得双重红利的财政创收提供了机会，这些资金可用于公共支出或填补其它扭曲的税收。 

世界上一些国家采用碳定价作为限排及履行气候变化应对义务的重点方向，在获得这些国家政

府的认同后，一些国家已经顺利颁布了对碳及其它污染物定价的措施，特别是二氧化硫（Ranson 

and Stavins, 2012）。这些方案中规模最大、使用时间最长也最成功的是美国的二氧化硫总量管制

与交易方案，该方案颁布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用于解决酸雨问题。与管控措施成本相比，该方案

在取得更好减排成效的同时大大降低了成本（Chan et al., 2012）。2006 年前后颁布的欧盟碳排放

权交易计划是目前为止运行中的最大的碳定价体制，覆盖了 30 多个国家所有二氧化碳排放的近一

半。此外，近期新西兰、瑞士及东京也颁布了较小的排放权交易计划，加利福尼亚、魁北克和韩国

也开始运行。2012年澳大利亚颁布了一项碳税，预计到 2015 年将转变成排放权交易计划。 

基于市场的环境政策在中国源远流长 

在污染物定价方面中国历史悠久，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就已经颁布了一项覆盖空气污染、

水污染、排废以及噪声污染等各种领域的排污收费制度（Wang and Wheeler, 2005; Ge et al.,  2011）。

考虑到中国的高污染现状，相应收到的金额与大多数采用特定排污收费或征税的经合组织国家相当

（图 2.12）。中国的这些收入主要来自工业气体及水污染，会被分配用于当地减排项目以及其它环

境相关的开销，例如购买更先进的监控设施。最初废水税收是基于一定的排放标准，当排放未能满

足最低标准时才会征收。但后来修改为只要排放废水就征税，对于超标的情况采用更高的税率。与

废水排放相反，空气污染排放采用统一税率。不同地区的税率不同，以中央政府设定的基本利率为

准，辅以地方政府决定的额外税收。为计算总税额，引入了―污染当量‖这一概念对各种空气及水污

染进行计算（McElwee, 2011）。尽管污染物排放量一直处在高位，但全国由污染税收产生的收入

保持在适度水平，2010年该项收入占 GDP 不足 0.1%。 

包括监管能力与执行能力不足在内的执行问题一直困扰着排污收费制度。尽管法律有明文规定

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但在实际中执行力度不够，企业有时甚至与地方官员就他们的义务讨价还价。

另一个问题是税收太低，不能有力地鼓励企业在减排措施上做出投资。过去十年间，举例来说，在

经过第三次上调后二氧化硫税收才超过了平均污染减排成本（Schreifels et al., 2012）。污染税征收

的过程也比较复杂，需要企业自我评估和当地环境部门官员监管的共同努力，同时还需消耗当地机

构宝贵的资源。近几年税收收入下降，这反映出总污染排放量的下降，因此导致收入基数变小，也

反映了降低的税率。虽然二氧化硫税率在 2007 年之前有所上升，但在 2007 年之后未有变动，这表

明实际上税率下降了，同时水污染隐含价格也比名义税率有所降低（图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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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 2010 年的环境税费收入 

  
注：包括与环境相关（除去能源和机动车辆）的所有税费收入。2009年加拿大的数据 

Source: OECD. 

图 2.13. 排污收费和环境税  

 2010 年数据 

  
注：包括除了能源和汽车行业外所有环境有关的收费，罚款以及税收收入。加拿大数据为 2009 年。 

Source: OECD and MEP. 

中国已经进行了一些污染排放权交易试点项目，主要侧重于二氧化硫及各类小规模水污染排放

（Jinnan et al., 2009; Chang and Wang, 2010）。这些项目由中央政府规划、地方政府执行和管理，

规模偏小。最开始的大规模试点于 1991 年颁布，侧重于二氧化硫排放交易，并且从早期的 16 个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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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扩展至 22 个城市。之后，各地方又颁布了一小批污水排放权交易计划，在 2006 至 2010 年间国

内又出现了一些覆盖空气和水污染领域的排放权交易计划。但总体而言，这些计划并未能很好的运

行，因为它们往往类似于污染收费体系，只是在名义上允许自由交易污染权。 

特别是早期的一些计划，运作目标似乎比较狭隘，比如关闭老旧或落后的发电设备或停运工业

生产能力低的单位。政府要求新运营商补偿被迫退出市场的企业，而不是允许市场力量决定哪些企

业可以排污。在排放许可真实交易方面，政府在没有交易平台的条件下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并且往

往决定价格。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是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前提下，企业不愿参与自愿性市场交易。产生

这种情况的一部分原因是缺少明确的法律依据。虽然国家的环境法涉及污染排放交易的可行性，但

是这些试行计划的当地法规缺少实施保障。这些计划与国家政策实施及目标之间如何相互影响也成

为了企业中的不确定因素。特别是在早期的时候，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这些交易计划缺乏明确细

致的污染排放目标。结果是一些企业不时的囤积许可量，导致交易量偏低以及价格信号不明朗。规

模方面的问题也使上述问题情况加剧。由于这些交易计划被限制在如城市或下属管辖区之类的地理

区域范围内，参与交易计划的企业非常少，这也限制了潜在的市场规模。 

未来的重点应该是更好的实施 

虽然目前中国污染收费与排放权交易计划比较混乱，但十二五规划强调将市场机制作为控制污

染的一个工具，将碳定价作为控制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履行国际气候变化应尽义务的一种长期战略手

段（Information Office of the State Council, 2011）。为改变这种情形，政府正在 7 处国家二级管辖

区试行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计划，这些辖区包括广东省、湖北省、北京市、重庆市、上海市、深圳

市以及天津市。其中一些计划将于 2013 年试行，其余在 2014 年试行。这些计划最初将独立运行，

但将来可能会统一成国家排放权交易计划。交易将通过当地交易机构进行，这些机构最初用于协助

政府资产出售，将来除用于二氧化碳排放许可交易外也可用于其他环境产品交易。在第一阶段，排

放权将免费发放给交易方案覆盖的企业。 

每个排放权交易方案的排放上限将以十二五规划中的当地排放目标为基准。由于规划中的目标

是排放强度，而不是排放总量，当地政府将不得不对工业产出扩张进行估算，然后通过估算结果推

算排放上限。不同的排放权交易方案中的行业覆盖面不一样，但通常都包括发电业、能源业以及排

放密集产业。试点方案中人口最多的地区是广东。其试点方案的第一阶段将覆盖约 800 个最大的排

放企业。这些企业包括的行业有：发电，水泥，陶瓷，石油化工，钢铁，纺织，有色金属，塑料和

造纸。方案将保证覆盖该省 60%左右的工业能耗。 

建立独立试行的排放权交易计划这一决定旨在为今后建立完善的全国范围的计划提供丰富的信

息资源。作为政策实验，这些试行计划的某些特点会限制其作用。禁止跨越经济不同的辖区进行交

易不仅限制了交易范围，也增加了减排总成本。此外，北京的大部分电力供应靠从全国其他地方输

入，其电力消耗的间接排放将基于一个假设的平均排放强度水平。由于并不区别发电来源，转换为

更清洁发电方式的动力就被减少了。而且由于缺乏试点方案之间对接的尝试，政府也不可能在试点

期间发现建立全国统一交易体系时可能遇到的困难。如果将来推广这些试行排放权交易方案，将其

中一些合并，并跟踪该过渡期可能会是更佳选择。 

在评估这些试行排放权交易计划时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由于它们是在相对短期内运行的，那

么从长远的角度看，它们是否可以建立起能够促使企业承担大量减排投资的市场令人质疑，例如企

业会不会建立新的可再生资源产能。在积极作用方面，至少某些计划有潜力向高效和大规模发展以

及克服困扰早期中国排放交易体系试点的困难。尤其是有着 1 亿多人口且经济与土耳其相当的广东，

可以建立一个跟其他国家交易方案相当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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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碳税还是排污权交易，一项有效的碳定价机制需要结合几点关键要素以便顺利进行并达

到控制污染水平的预期目标（专栏 2.2）。在计划开始前需要建立可信的制度框架，为企业提供充

分的确定性。我们可以借鉴在该领域的一些国内国际经验。地方交易试点碰到的种种困难也突出了

一个明确有效的全国法律框架的重要性。欧盟排放权交易计划中碳价格的波动说明为企业和投资者

提供明确稳定的信号是非常困难的。决定一个适当的上限和避免超额供给排放权非常关键，这与排

放现状的准确评估密不可分。虽然政府直接干预排放权交易计划的运行通常不受欢迎，因为政府干

预可能最终导致交易没有效率，但是某些干预也可能是有益的甚至是非常必要的。如果关于污染价

格方面存在重要的不确定性，政府可以通过颁布价格上限来引导价格（根据需求尽可能多的发行额

外排放权以限制价格上涨），或者通过减少排放权发行数量或进入市场购买排放权以限制价格下限。

这些干预的范围应添加到计划的设计中以避免过度的异常。理想情况下，碳定价应在可行的前提下，

尽可能多地覆盖污染源。实际上，这可能会带来政治难题，但碳定价产生的收入可回收用于缓解抵

制情况。在交易方案内，拍卖排放权不仅能提供收益用于辅助计划实施，同时也能避免因免费分配

而引起不同污染者之间的争论。 

专栏 2.2 一个有效排放交易体系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碳定价既可以通过碳税，也可以通过排放权交易方案来实现。排放权交易计划代表了由政府法规建立的一个排放权

市场，该市场的主体是对排放许可的拥有权。经有效的设计和运行，税收和排放权交易计划都可以确保以符合成本效益

的方式达成目标。健全有效的碳定价应包括以下必要特点： 

 排放权交易计划的覆盖范围决定了哪些部门和企业受其限制，如果限制地域，则还决定哪些地理区域受其限

制。理想情况下覆盖范围应当足够大，尽可能覆盖各种排污者。排放权交易计划运行的原则是通过最低减排

成本的企业完成减排，以便使得大范围内的总体减排成本最小化。必要时，覆盖范围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修改，举例来说，最初相对狭窄的范围应包含重污染企业或产业，之后再逐步扩展。 

 有效可靠的监控、报告和验证体系非常重要。正如其他市场，排放权交易计划的有效运行取决于相关信息的

可用性。不可靠或不完整的信息会带来不确定性和影响市场的顺利运行，这会降低排放权交易计划的可信度

以及损害其持久性。同样地，信息不完整也会影响碳税的征收。 

 应当有明确具体的制裁体系，并且以公开透明和严厉的形式进行，以处罚那些拖欠碳税，或是在交易制度下

排放量与排放权不符的企业。在交易制度下，处罚标准应当大于补齐排放权的价格差额，作为警示以促使企

业持有足够的排放权。 

此外，排放权系统还需要一个清晰明确的目标，以便创造出稀缺性给污染定价，同时建立一个分配排放权的机制：  

 该目标可以设置为一个总量控制，以物理单位计算，在给定的时期内设定总许可排放量上限。或者，相关目

标也可以按每单位产出的排放量应减少特定的数量来设定（基于比率）。在该设定下，好于规定强度目标的

企业授予有价值的排放权，未能达标的企业则需要购买这些排放权。 

 考虑到排放权有价值，其分配，或者为污染者分配排放权的方法对财富分配有重要影响。排放权免费分配给

予了企业一笔有价值的资产，然而，如今要求企业为他们最初的排放权买单意味着通过政府，公众为同意企

业排污已经获得补偿。基于历史排放而分布的排放权可以获得特权免费分配，或者基于行业平均水平等基准

的排放权也可免费分配。或者，政府可以通过拍卖来出售排放权。第三种方案是免费分配一部分排放权，其

余的拍卖。 

Source: Reinaud and Philibert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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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政府还使用了各种类型基于市场的政策，这些政策是实现环境政策目标的

有效保证。不过，如果设计和实施不当，重叠的政策和工具将会减少基于市场政策的效果并增加减

排成本。例如，如果旨在减少排放的强制性标准也处于排污交易的覆盖范围，这将减少企业选择最

低减排成本方案的范围。这一方面值得称道的是非常成功的美国二氧化硫排放权交易计划，这项计

划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出台补充强制标准（Chan et al., 2012）。设计一套高效和有效的交易计划还需

考虑到其与税收和收费的相互作用，即对相同排放进行直接或间接罚款。就二氧化碳交易计划而言，

额外的政策将包括各种形式的化石燃料税。假如交易计划具有法律效力，即排放水平低于无政策干

预下的上限要求，从降低总排放的角度来说，同时存在的额外政策就显得多余了（OECD, 2011c）。

例如，如果存在排放权交易，引入新的税收和收费或提高当前的税费标准将会直接减少对排放权需

求，并且压低排放权的均衡价格，同时也不会影响总排放水平。这就需要在设计相关税种和其他措

施时进行协调，为降低污染提供兼容的激励。 

使用中国经济的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对碳定价的影响进行分析表明，推行每吨 10 元

的适度碳定价并将收入作为减税重复利用，不会导致 GDP 的水平出现大变动（专栏 2.3）。在未来

要大幅削减碳排放强度的话，那么要更高的碳价格才能实现这一政策目标。结果也表明，与导致相

对价格变化的任何其他改革一样，这将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重新分配，碳排放强度相对较大的行业

收缩，而其他行业扩张。这也能够帮助推进内部和外部的经济再平衡，以便支持更宏观的政策目标。 

如上所述，价格手段既可以通过排放权交易也可以通过征税来实现，当然前提是完全竞争且架

构明确（OECD, 2009）。但是，即使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每种手段均有优有劣，这时应该参照

中国国情选取最优政策。虽然税收提供了污染成本方面的确定性，但很难确切知道各机构对其实行

作出何等响应，因此很难确定对排放量的确切影响。相比之下，根据排放交易计划设定一个最高限

值，确保最大排放水平的确定性，然而碳价格和对各机构的影响就无法事先知晓了。考虑到交易计

划监管的相关复杂性，税收导致的行政负担较低，鉴于迄今为止面临的困难，这个优势在中国并非

无关紧要。 

根据碳交易试点的经验，最好是采用一个分阶段的碳定价方法，首先改革化石燃料征税，然后

扩展为碳税。作为与其他国际交易市场联系起来的方案，碳交易可以在稍后阶段实施。不论碳定价

采取何种方法，考虑到发电行业的重大比例，至关重要的一点是容许根据发电成本的变动来增加最

终用户电价（IEA, 2012e）。除了推进碳定价，排污收费制度也需要过渡到污染税制度，污染税由

税务机关征收，并分配给政府的国库，而不是只专项用于环保项目。这样的改变将确保为其实施提

供一项强有力的法律依据，并提供更强的征税动力。同时，应提高征收费率，以便更有力地激励实

施缓解措施，并承诺经常进行调整，从而反映通货膨胀和污染及环境成本的变动。 

执行有效的碳定价和其他污染物定价策略有助于扩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在某些经合组织成员

国中，这项策略往往辅以其他措施来执行，此外，如上所述，中国采取了一种多管齐下的方法来扩

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包括针对太阳能和风能推行上网电价。设定上网电价的一项指导原则是隐含

补助应与其计划缓解的污染成本一致。关于这点，中国的上网电价相对适度，但足以为新投资提供

支持（IEA, 2011a）。展望未来，在一项更综合的污染定价框架得以实施前，必须基于环境目标，

为可再生能源提供适当程度的支持。与此同时，需要解决阻碍可再生能源有效扩大的各种问题，尤

其是协调性不佳的风力发电项目。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步。所有新的风能项目的审批过程已

实现集中化处理，这应有助于避免过去地方政府核准进行开发却未考虑到电网连接的相关问题（Ni 

and Yang, 2012）。然而，关于电网管理和扩张，还有许多基本问题（包括可变电力负荷管理和促

进全国电力输送）需要一种协调妥善的方法（IEA-ERI,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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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2.3 评估中国的碳定价影响 

像任何重大改革一样，碳定价的推行可对经济造成广泛影响。通过改变生产和能源成本，可以导致商品和服务的相

对价格发生变化。这转而导致各行业需求变化和资源（包括资本和劳动力）的重新分配。经济的某些领域会收缩，而另

一些领域会扩展。本处使用由中国政府国家信息中心与莫纳什大学联合开发的中国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SICGE）

来讨论碳定价在中国的影响。该模型基于中国经济 2007 年的投入产出表，分 137 个生产行业。生产是基于资本、能源、

劳动力和土地的投入，其中劳动力区分开来，以考虑到工人具有不同技能这个事实，而主要能源供应为是煤、或石油和

天然气混合供应。不同生产要素（包括不同类型的能源）之间存在可替换性。 

这两种方案均考虑使用每吨 10 元的碳价，暗示着对中期经济的总体影响相对较低。每个方案均假定碳定价完全转

移到电力价格上。首先，与无碳定价的基线假设（同时无管控政策）相比，GDP 大约低 0.1%，这表明仅短期增长稍低，

而碳排放量将比基线下降 10%左右 （图 2.13A）。国内价格上涨，导致实际汇率升值。消耗量下降，国内投资额也下

降，反映实际回报率降低。整体就业比基线减少约 0.2%。正如预期的一样，碳定价在能源密集型行业内的负面影响更

大，采煤业和发电业分别下降约 1.1% 和 0.7% （图 2.13B）。 

在第二个方案中，碳定价假定为税收中立，这样政府所得的碳税通过降低消费税返回到经济之中。第二个方案的整

体影响小于第一个方案，GDP 只略微下降，而碳排放量减少只是略低一点。后一种方案中，总体影响不同的主要原因之

一是消耗量响应减税而上涨，这反过来又会促进某些行业的生产发展。就业得到了增长，因为用劳动力代替了能源。对

外贸易顺差将减少。同时，轻工业和服务业（而不是交通与批发贸易）的产出增长，而高能耗和资本密集的产业则出现

下降。 

图 2.14. 碳定价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模拟  

  
注：相对于无碳定价的基准的变化。服务业指批发贸易服务和运输服务以外的行业。 

Source: State Information Center. 

 

  

-0.2

-0.1

0.0

0.1

0.2

-0.2

-0.1

0.0

0.1

0.2

G
D

P

消
费

投
资

进
口

出
口

就
业

G
D

P
平

减
指

数

%% A. 需求法的组成部分

碳税收入不返回到经

济中

-1.2

-1.0

-0.8

-0.6

-0.4

-0.2

0.0

0.2

-1.2

-1.0

-0.8

-0.6

-0.4

-0.2

0.0

0.2

煤
矿

电
力

石
油
炼
制

化
学

制
品

黑
色
金
属

非
铁

金
属

食
品
加
工

服
务
业

服
装

和
鞋

类

%% B. 按生产行业分

碳税收入返回到经

济中



2. 旨在营造更清洁、更健康环境的改革 

128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同样也需要有效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标准 

城市规划完善是长期环保和城市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上所述，中国的城市化发展程度以国际标准来说仍然较低，但处于上升趋势。随着城市的扩

张，重要的是政策框架需解决可能出现的不利环境及其他影响。这些与城市化有关的影响包括如交

通拥堵、污染和废物的集中。发展绿色城市的政策不仅有利于狭义范围的环境目标，也有利于经济

和城市化目标。务工人员将被吸引到更清洁、更具吸引力的城市，相反地，可能会因为在受污染的、

吸引力较低的环境中工作而要求赔偿，从而增加了企业所面临的成本。对于那些需要高技能工人以

确保发展的附加值更高的服务行业而言，可能尤其如此，因为这些人的流动性往往更大。事实上，

有证据表明，中国城市较高的污染水平抑制了楼价（Zheng et al., 2011）。影响城市空气质量的因

素很多，包括当地政策、地理和经济结构。在中国，城市规模与空气污染之间并不总是存在明显的

关系，这表明大城市的增长并不一定会导致城市地区的空气质量较差（图 2.14）。虽然氮氧化物的

环境浓度确实会随着人口的增加而增加，这可能是因为机动车辆使用量增加，但二氧化硫和 PM10

的浓度及整体的大气质量显示与城市规模之间无甚关联。 

图 2.15.  中国城市的人口与大气污染 

2010 年 

 
注：人口数字仅包括市辖区。 

Source: China Statistical Year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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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验表明，一个城市环保成效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它的城市形态，特别是人口密度（OECD, 

2012c）。经过精心策划和发展后，紧凑型城市具有以下几个优点。首先，旅行距离更短，增加了

公共交通的经济可行性并减少对机动车的依赖，从而节约能源和降低空气污染。第二，密度更高，

建筑物和公共服务的能源效率就更加，提高了使用联合发电、中央供暖系统和智能电网的可行性，

具有节能潜力。第三，紧凑型城市可更好地利用土地资源，保护城市附近的耕地和自然保护区，同

时避免分散使用城市核心区的土地。第四，紧凑型城市提供流动性、社会服务供应和生活质量等方

面的优势。最后，设计完善和可靠的运输系统可以减少交通堵塞并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和通勤时间。 

中国各大城市近来的经验证据表明紧凑的城市往往有较好的环保表现和更高的能源效率。评估

城市的紧凑性可以采用不同的指标，包括人口密度（Liu et al., 2012）。中国城市的碳排放大部分

来自工业用途，包括发电，选定城市的这些排放要高于其他国家的城市（Sugar et al., 2012; Wang 

et al., 2012b）。然而，中国城市的密度有助于限制非工业源（包括交通）的碳排放量。正如第 1 章

所述，随着城市化的继续，中国城市的密度按照国际标准来说一直处于高位。展望未来，良好的规

划以及对公共交通的大力投资将为环境目标和其他目标提供支持。 

实施以市场为基础的改革需要更好的环境标准和措施 

按照国际标准，中国的汽车拥有率仍然很低，但发展还是很迅速的（图 2.16A）。中国已经超

过美国成为最大的新车市场，并且在十年之内就可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汽车拥有量最大的国家（图

2.16B）（Huo and Wang, 2012）。鉴于这个隐含的环境挑战，政府已采取措施控制机动车的能源消

耗和相关的污染排放。某些措施为全国性实施措施，包括车辆的燃料效率更高，销售税率就越低。

在其他领域，规模最大、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和地区起到了带头作用（Hao et al., 2011）。上海有一

套完善的制度，通过限制新注册及新车牌的拍卖，从而抑制机动车的购买量。严格的限制和收入的

提高导致车牌的平均价格明显上涨，2012 年中期超过人民币 64 000 元（10 000 美元）。在北京，

为 2008 年奥运会而首次推行的限制机动车使用量的政策已保留下来，当前的政策是限制一些机动

车一周的使用时间。2012 年，广州紧随其后，实行一项综合的摇号和拍卖系统。 

然而，有事实表明，这些措施存在漏洞，比如，有些上海居民到周边城市注册自己的机动车，

以减少上牌费（Wang, 2010）。另一个问题是它们的有效性可能低于那些直接增加机动车辆使用成

本的措施。如果政府坚持采用牌照手段，那么车牌拍卖将比摇号更有经济效率。当然更好的是采用

直接针对机动车使用的方法，如提高燃油消费税税率和收取拥堵费。拥堵收费在新加坡和瑞典等国

家都得到推行（OECD-ITF, 2010）。 



2. 旨在营造更清洁、更健康环境的改革 

130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图 2.16. 机动车拥有量和销量 

   

Source: CEIC, Datastream and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如同经合组织成员国一样，中国控制机动车污染策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实施针对新的轻型

和重型机动车辆的排放标准。根据欧盟的―欧标‖，中国在 2000 年设定了一项国家制度，之后又制

定了更严格的标准，对主要污染物规定了更低的许可排放量。国 4 标准类似于 2009 年推行的欧 5

标准，前者正在进行全国性铺开，并且在中国数个经济更发达的地区（包括北京），正在规划实施

更严格的国 5 标准。有证据表明，在机动车辆数量迅速增加的背景下，北京逐步收紧排放标准目前

是减少机动车排放的主要污染物（如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和颗粒物质）的最重要的因

素（Wu et al., 2011）。事实上，如果没有这些措施，21 世纪初这类排放量将继续上升，随之而来

的是对当地空气质量和健康的不利影响。在全国范围内，来自旧的、低标准机动车的污染排放量过

高，突显了实施更高水平标准的重要性。虽然实施国 1 标准前的车辆 2010 年在全国车辆总数中不

到 13%，但在所有机动车辆相关的颗粒物质污染方面，其排放量超过一半（MEP, 2011c）。 

虽然排放标准更高有助于遏制污染，但其有效性取决于柴油和汽油的质量。许多限制氮氧化物

和颗粒物质排放的机动车辆技术在使用低硫燃料时能发挥最佳作用，就柴油微粒过滤器来说，减少

柴油车辆颗粒物质排放的领先的技术解决方案需要使用硫含量低于 50ppm 的燃料（Sharpe et al., 

2011）。中国在提高燃油质量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 21 世纪初逐步淘汰含铅汽油。然而，

其他方面（包括硫含量）的改善仍然不足。目前国家标准对汽油和柴油规定的硫含量限制分别为

150 ppm和 350 ppm，但又有些城市，如北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更高的标准（Ma et al., 2012）。

这远高于国际领先的基准，因此我们所需的就是实现更低机动车排放量标准的利益最大化。 

硫含量的问题非常严重，它已经推迟了国 4 柴油车排放标准在某些区域的实施，从而使政府更

难以实现其十二五规划的降低大气污染的目标，特别是降低氮氧化物排放量的目标。这是非常不幸

的，因为柴油车辆产生的某些类型的机动车辆相关污染的比例过大（MEP, 2011c）。生产更清洁的

燃料需要国内各大炼油企业投巨资使用新设备。但保持汽油和柴油零售价格低于成本的做法阻碍了

将更清洁燃料的成本转移到消费者身上的可行性。然而，如上文所述，鉴于定价政策最近发生的变

化，这已不是太大的障碍，政府应着手实施更高的燃油标准，并允许更高质量燃料的成本在零售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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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中反映出来。同时，促进炼油行业内的竞争将有助于确保尽量降低使用更清洁燃料的过渡成本。

北京等城市发挥的主导作用显示了更强的排放和燃油标准是如何限制机动车污染的。领先的中国标

准在全国范围内的实施，以及今后更高标准的实施，应该是中央政府的重中之重。 

如上所述，使用替代能源的车辆（包括电动汽车）是政府积极推动的几个战略产业之一，是应

对运输部门的能源使用和污染所带来的挑战的另一项举措。虽然电动汽车不直接产生大气污染，但

其环境效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消耗的电力是如何以及在何处产生。如果可再生能源和其他清

洁能源组成基本电力供应组合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那么电动汽车有可能显着减少污染。但是，如果

电力供应主要来自较脏的来源（如煤）——正如在中国一样，那么电动车可能加剧空气污染问题。

事实上，由于对煤的依赖，近期一项关注中国城市的分析发现，电动车的污染排放量高于传统汽油

机动车（Ji et al., 2012）。此外，即使考虑其排放量更接近传统汽车的排放量，但据估计，电动汽

车的使用导致的过早死亡率更高，不由得让人严重怀疑现行的推广电动车政策的裨益。 

中国的建筑物能耗低于经合组织的许多成员国，反映人均建成面积较低以及每单位建筑面积的

能耗较低，这是因为温度调节的标准不同（Zhang et al., 2010b）。然而，鉴于持续的城市化进程和

绝对和人均住宅及商业建筑空间的预期增长，提倡节能建筑将是非常重要的。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中国对新建筑物已经制定了一个强制性的能源效率标准体系，并在全国各地逐步升级。达标率第证

明了过去的一个问题，2005 年只有大约一半的新建筑在设计阶段符合标准，在施工阶段符合标准

的不到四分之一（Bin and Jun, 2012）。有鉴于此，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建部）推出了一个覆盖

大部分省份的新监督体系，并且到 2010 年，设计和施工阶段的达标率上升到 95％以上。政府目前

出台了一个方案，确保到 2015 年 20%的新建筑达到更高效的新标准。  

除了这些努力之外，耐用消费品的能源效率标准也得到提高（Yuan et al., 2011）。 2005 年，

政府针对空调和冰箱推出了一项能效标识体系，并已扩大至更大范围的商品，经过修改后，还涵盖

一些强制性的标准。最近，政府禁止销售 100 瓦或更高的白炽灯泡（NDRC, 2012）。 

强制性建筑物能效要求的实施配套自愿绿色建筑认证系统，这种系统即经合组织成员国中所存

在的类型。中国的两个领先计划是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制定的―三星‖制度和―能源与环境设计先锋

（LEED）‖系统，该系统起源于美国。尽管获得这些系统认证的建筑项目数量仍然相对较低，但增

长迅速，并且像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一样，它们为鼓励绿色房地产开发提供了重要的潜在动力。这些

计划是对强制性标准的补充，并鼓励房地产开发商响应市场对较高的能源和环保标准的需求。同样，

以行业为基础的标准还可以帮助进一步鼓励节能改造。政府也可发挥促进作用，通过发起建筑能源

审计来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建筑能源审计可作为能源管理合同的依据。这种模式已成功地应用

于中国的某些城市，根据这种模式，第三方公司提供节能改造资金，并由此获得能源成本降低的经

济回报。 

加强执法和实施能力 

中国的环保法律框架已经发展到涵盖全面的法律范围（McElwee, 2011）。此外，现行的核心

立法已经过更新和修订，也实施了新的法规，以反映不断变化的环境需要。最近修订―民事诉讼法‖

也为加强环境执法敞开大门 （Song and Ye, 2012）。对环境问题的重视也在环境治理的制度安排发

展中有所体现。 2008 年，当时的国家环保总局成为环境保护部，环保的重要性上升到部级。环保

部包括一个总部以及 6 个区域分支机构，具有制定政府环保策略的广泛责任，包括提供纳入国家计

划的资料，以及编制具体的政策和相关立法。一般来说，环保部并不涉足直接监督或执法问题，这

些主要是由向环保部汇报的当地环境保护局（环保局）进行，但最终是由地方政府控制。国家环保

目的和目标渗透到负责实施和执行的地方当局，这种主要机制称为―目标责任制‖，这是一级政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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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下属单位之间的一种协议，协议中规定了要采取的行动和要达到的目标。这就形成了对地方官员

进行环境绩效评估的基础。 

实施环保政策并确保实现国家目标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是地方政府的动机有时候存

在冲突。当地环保局服从的是当地政府的指令，因此当环境问题的重要性被其他紧急事项超越时，

他们的执行能力在某些时候就会受到妨碍。2008 年全球经济低迷时，经济刺激方案的开展过程中

就凸显了这个问题，当时新开发项目提案的环保评估过程被忽视，以便加快支出（Liu and Raven, 

2010）。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监督对取得进展而言一直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量

方面，未来还需要付出不断努力。环境执法框架还有一个弱点，污染罚款一直非常低，这在过去已

经导致一些企业宁愿选择支付罚款，而不执行昂贵的缓解措施。对此，政府已采取措施加强处罚力

度，提高罚款并明确负责的个人，以改善问责制。在根据《水污染防治法》对涉及严重环境破坏的

案件提起诉讼时，实施双重处罚：一部分基于与环境破坏相关的经济损失，另一部分基于负责人的

工资（Yuang and Wu, 2011）。 

十二五规划中强调有一个方面需要加强环境监管，即核安全和辐射安全，重点是改善核设施的

可靠性，并加强监管和管理能力。当局对福岛事件的响应再次重申了对核安全问题的重视，政府迅

速宣布对所有现有的设施和在建核设施进行安全审计。审计发现大部分设施满足国内和国际安全标

准，并未提出进行重大重建的要求。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缓解严重事故的指导方针并不充分，需

要改善防洪和抗震能力，政府一直致力于在指定时间内解决这些问题（Zhou, 2012）。 

随着中国核能行业的不断发展，需要扩大监管资源，监管法规也需要朝着符合国际最佳惯例的

方向发展。强大而有效的核监管包括以下几个要素（OECD, 2011d）。所设想的产业扩张在速度和

规模方面均属前所未有，因此有效的监督是一项重大的挑战（Zhou et al., 2011）。中国其他行业的

事件已经证明，基础设施的迅速扩张可能带来安全问题。中国单位核能生产的官方监管人员的数量

按照国际标准而言是比较低的，若要配合产业扩张来增加监管能力，则存在培训和研究能力有限的

更广泛的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是是确保核安全监管机构——国家核安全局——在政府最高层拥有足

够的发言权。作为环境保护部的一部分，它的关系网可以延伸到国务院，但作为国有企业，三大经

营核能设施的公司也拥有这个人脉。最后，核能由一个框架监管，但这个框架的运作基础却是过时

的监管工具。因此，需要像拥有核能产业的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明确为此颁布一项法律，这将提供

一个更新法律框架，并进一步澄清事故赔偿责任承担等问题的机会。 

更好的监测和信息披露将大有裨益 

政府继续增强环境监测能力。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在 21 世纪头十年后期执行了一次全国污染

源普查，对接近 600 万个独立的污染源进行评估，覆盖经济活动的全部领域。这次普查突出了水污

染定期报告的巨大缺口。在 2010 年公布普查结果之前，官方统计只报告工业和家庭部门，忽视了

农业部门，而之后发现农业部门才是污染的主要来源。政府一直努力推行更先进的技术来跟踪工业

排放量，尤其是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最近，环保部在 2012 年进行了一项监测汞排放的试验计划，

涉及在几个省份的火电发电机组中安装持续监测设备。环境空气质量标准在 2012 年也经过修订，

对标准中已包含的污染物设定了更低的限值，并扩大范围，纳入了其他污染物。这包括颗粒物质，

如上所述，污染物已开始被纳入定期监测和报告的污染物组合中，从而让中国在这方面更接近最佳

实践惯例。 

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关于某些类型的环境污染的公开信息仍然有限，即使包括在官方空气

质量标准中的污染物也是如此（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Law School and IPE, 2011）。无法获得

数据的主要污染物包括一氧化碳、臭氧和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尽管政府通过了对十二五规划和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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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二氧化碳排放目标，但缺乏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在国家和次国家层面的官方数据。政

府在十二五规划中承诺改善对某些污染物的监测。展望未来，作为基于科学和经济分析，朝确立更

广泛的环保目标发展的一部分，政府应对更多种类的污染物排放控制设定目标。 

公众对环保问题（特别是关于大城市的空气质量）的认识和兴趣增加，并且随着监测的改善，

环境信息的披露范围也逐步加大。披露在提高人们对环境问题的认识，促进更有效的执法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污染企业面临着遭到消费者或投资者抵制以及诉讼的风险，因此即使是尚未真正发布

信息，也有助于环保措施的更佳执行。促进改善信息披露工作中的一个里程碑是 2008 年国家《环

境信息公开办法》的实施。该《办法》中对地方环保部门提出要求，公开与环境政策、计划和法律，

以及被列入黑名单的企业相关的信息（Johnson, 2011）。环保部通过中国国家环境监测中心和地方

环保局，通过政府网站提供各种及时的环境指标，包括环境的污染程度以及在河流和湖泊的水质状

况。环保部也承诺在未来几年，进一步改善这些信息的公布状况。 

虽然这些响应措施代表着前进的步伐，但全国各地的实施进展各不相同，地方官员仍存在回避

国家要求的问题。国家政府可进一步加强在这方面的努力，修订指导方针，使其更加规范。另一项

挑战涉及到一些信息向公众公布的方式。政府用于报告城市空气质量的主要工具之一是一个官方的

空气污染指数。根据已经发展到涵盖更广泛污染物的国家标准，空气污染指数基于现行的污染水平，

对数字结果进行了空气质量的定性描述。这种机制也被用于确定―蓝天‖天数，当空气污染指数值低

于阈值水平时予以计算并在官方消息来源中报道。空气污染指数的有效性取决于描述与各种空气污

染指数水平有关的污染水平时所用的措辞，在这一点上以往的做法一直不佳。具体而言，按照国际

标准和香港使用的标准，污染水平视为处于高位，但在大陆城市却使用比较温和的说法来描述，包

括―蓝天‖。北京政府在这方面领先改革，宣布将放弃蓝天的概念，转而专注于及时报告各种污染物

的环境浓度。 

结论 

注重制造业和投资的快速经济发展导致能源需要大幅增加、污染程度高和其他环境压力。由于

来自于工业和其它来源的大量排放，空气质量总是非常差。许多湖泊和河流也受到严重的污染，并

且水资源短缺也对国家的一些地区构成了威胁。这些压力带来了健康和其他成本，需要进一步的环

境和配套改革。到目前为止，政府一直严重依赖于管控措施来以减少污染和促进其他环境目标。在

某些情况下，这些措施的执行代价昂贵，展望未来，需要更加重视有效地实施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

并辅之以其他措施（专栏 2.4）。 

石油产品的价格相对较低，因此应提高适用的消费税，以促进节约。电价和水价也有提升空间，

可同保护较贫穷家庭的抵消措施一起实施。污染定价是支持中国环境目标的一种工具，但执行不力

影响了其有效性。因此，需要进行改革来强化现有的排污收费制度。也需要特别关注二氧化碳排放

交易试验计划的实施细节。政府应该着重考虑碳税，尤其是如果碳排放交易试点项目在实施方面出

现困难。无论是哪种措施，如果得以正确实施，都将支持可再生能源的进一步发展。在那以前，应

继续提供适当水平的直接支持，但需要改善这方面的投资效率。这些改革应辅之以更严格的标准，

特别是关于机动车辆和燃料的标准。最后，监测和监管执法能力应得到加强，特别是在地方一级。

在核能安全领域，监管能力应与该行业的快速发展保持一致，这点是很重要的。 

  



2. 旨在营造更清洁、更健康环境的改革 

134   经合组织经济调查系列：中国 © 经合组织 2013 年 

 

专栏 2.4 关于环境的主要建议 

提供能源效率和用水效率 

 增加汽油和其他石油产品的消费税，以使最终用户的价格接近发达国家的标准。完成改革，放开价格管制，

以便全面和即时的传递国际油价的变化。 

 在基于市场的天然气价格试点方案结束后，将其推广到全国，并且接下来对煤的价格实现市场化。改革发电

行业价格，以更好地反映包括碳和其他污染物的成本。避免对特定的工业用户提供电价优惠。试点将电力传

输和配送分开，并最终向放开价格管制发展。 

 提高对最终用户的自来水收费，以更好地反映水资源的稀缺性和鼓励节约能源。在执行过程中，注意水资源

的分配影响，并在必要时支持较贫困的家庭，通过最低生活保障金或直接转账提供经济援助。继续鼓励在农

村地区形成当地的用水市场。 

强化污染定价信号 

 提高空气和水的污染收费，并通过推进明确的污染税制度，增强其法律依据。促进一个精简的收费过程，以

缓解当地政府和企业的负担。 

 确保二氧化碳排放交易试点方案的有效实施。推进全国碳定价，比较倾向的是实施碳税，当然这也取决与排

放权交易试点的进展。 

 着眼于那些能直接减少机动车使用的激励措施，包括拥堵收费，而不是限制牌照，以便减少相关的负外部

性。 

为可再生能源投资提供相应支持 

 在确立有效的国家二氧化碳定价，并加强排污收费制度之前，继续为可再生能源投资提供支持。支持水平应

与减少碳排放和其他环境目标相一致。避免对一种类型的可再生能源提供过多支持。解决风能和太阳能的供

应瓶颈，并继续推动改善投资协调和电网连接。 

提高环保标准并改善标准的执行和实施情况 

 通过扩展高标准在全国主要城市的实施范围，继续提高汽车和燃料的国家标准，特别是关于硫含量的标准。

逐步实施与技术进步和国际最佳惯例一致的更严格的标准。 

 基于科学和经济分析，建立更广泛的环境目标，包括关于额外的大气和水污染物的目标，并继续确保地方政

府负责实现环境目标。改善所有主要污染物（包括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全国数据收集和公布过程。 

 增强核能安全，包括通过增加监管能力，与不断上涨的核能投资保持同步。升级监管框架，以提供更明确的

问责制，并确保监管机构与最高级别的政府能直接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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